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3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昱盈律師 

被      告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蔣清明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尹天賜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於知慶律師

複  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被      告  張清英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昭仁律師

被      告  陳世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孟勳律師

複  代理人  高永穎律師 

被      告  彭建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淳宇律師 

            蕭維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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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庭綺律師

            蕭仰歸律師

            劉仁閔律師

被      告  蔡豪峰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仁閔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為翔律師

被      告  許世璜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世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瑋律師 

            陳安瀅律師           

上列原告因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

第22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107年度重附民字第49

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

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姓名」欄所載訴訟實施權授權人如附

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一編號第一號至第

二百二十三號所示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十日起、如附表一

編號第二百二十四號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其應給付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

欄所示之金額為應受給付之訴訟實施權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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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受訴訟部分：

　　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民國110年1月7日變更為

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

11001300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271頁），張心悌

並於110年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269

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訟實施權部分：

　　原告是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

立的保護機構，經附表一所示買受、持有必翔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必翔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之224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有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224份為據（見附民

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依投保法第28條第1

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被告雖辯稱原告

未取得106年以後關於損害賠償之授權等語，惟觀原告提出

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係記載：「本人就蔣清明等

人涉嫌於民國103年至105年間操縱上市之必翔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號：1729）股票價格，而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

情事，使投資人受有損害乙案，謹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法第28條之規定，將本件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財

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

心」）。」（見附民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

頁），依其用語「蔣清明等人涉嫌……乙案」，足見訴訟實

施權人係授權原告就有關刑案部分即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

第22號事件（下稱106金重訴22刑案，該判決下稱106金重訴

22判決）所受之損害提起訴訟，上開判決認定之操縱股價期

間既經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撤銷改判（詳如後述），則應認

有關更審後認定之全部操縱期間，均屬授權範圍，被告所

辯，不足為採。　　

三、訴之變更追加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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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次按原告

對於同一被告，合併提起數宗訴訟，乃所謂訴之客觀合併。

其目的在使相同當事人間就其間之私權紛爭，能以同一訴訟

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

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發生矛盾，以達訴訟經濟及統

一解決紛爭之目的。如無害於公益，基於當事人訴訟上之處

分權，應許當事人就其合併提起之數訴，依其意思請求法院

為裁判；尚不得因其提起訴訟之型態，不符合學說或實務上

分類之模式，即認其起訴不合法。而所謂訴之預備合併，通

常固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

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

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惟原告提起非相排斥之數

訴，而定其請求法院為裁判之順序，依上說明，應非法所不

許（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

客觀的預備合併之訴，其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雖應為相互排

斥而不能並存，但訴的客觀合併，其目的既在使相同當事人

間就私權紛爭，利用同一訴訟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

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

發生矛盾，而達訴訟經濟及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且關於客

觀的訴之合併，民事訴訟法僅在第248條規定：「對於同一

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

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但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在

此限」，並未限制其型態及種類，則基於民事訴訟採處分權

主義之原則，自應尊重當事人有關行使程序處分權之意思，

對其所提起的客觀合併之型態、方式及內容，儘量予以承

認，以符合現行民事訴訟法賦予訴訟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

之精神（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如起訴狀附表一

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各編號所示之金額【合計新臺幣（下

同）1億8,471萬0,1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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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領之（見附民卷第6頁）。嗣於107年9月19日以刑事附

帶民事追加起訴狀變更聲明（見附民卷第131頁），經核其

聲明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仍係基於投保法第

28條授予之訴訟實施權，對被告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價格造成

授權人損害而提起之損害賠償訴訟，並擴張請求金額，揆諸

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於114年10月28日追加

備位聲明，最終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主張欄所示（見本院卷

六第61、62頁），核與原訴係基於操縱股價之同一基礎事

實，雖先、備位聲明係本於相同之請求權基礎請求為金錢給

付，固非一般所稱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惟原告既已陳明先、

備位之訴之區別在於操縱股價期間之不同，如本院認操縱期

間至105年12月31日止即請求依先位聲明為審判、如認至106

年5月17日止則請求依備位聲明為審判，應屬於學說上所稱

之不真正預備合併，基於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及程序處分權

之尊重，應予准許，俾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與實體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蔣清明係股票上市公司必翔公司（原股票交易代號1729

號，107年1月2日終止上市，現為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

實質負責人，被告張清英為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被告陳世

偉為必翔公司前管理部副科長，被告彭建忠、蔡豪峰、許世

璜為必翔公司股票交易人，蔣清明又為被告翔明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翔明公司）、鉅展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鉅展公

司）之實質負責人。

　㈡蔣清明、張清英、陳世偉、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下稱

蔣清明等6人）共同謀議，為拉抬必翔公司股價及獲取利

益，意圖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營造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

表象，而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運用自己證

券帳戶、蔣清明並運用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之證券帳戶，及

其他眾多人頭證券帳戶，連續以高價買入、低價賣出、連續

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方式，共同操縱必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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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藉以維持該公司高檔股價，使蔣清明質押於金融機構

之股票不致斷頭，又由操縱股價過程中，獲得買賣價差之高

額利益，蔣清明等6人上揭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

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1號（下稱108金上重訴11判

決）、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下稱111金上重更

一12判決）認定，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蔣

清明等6人上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

（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扭曲必翔公司

股票之真實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致使

授權人誤信必翔公司股票受操縱後之不實市場狀況，溢價買

入股票，受有股票買入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購股損失。

　㈢蔣清明等6人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操縱股價

之行為，造成必翔公司股價長期失真，則必翔公司股票之真

實價格，參酌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規定，即應依操縱行為開

始前10個營業日（即103年4月17至30日）收盤均價計算，計

算結果為30.73元。而授權人於操縱股價期間，以超出30.73

元之價格溢價購股，受有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損害，

個別授權人之損害結果，即可彙總為附表一所示先位之訴聲

明請求之1億8,497萬9,161元。本件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採

「淨損差額法」係若授權人本件操縱期間買進股票後，於操

縱期間再賣出該股票之情形，如其賣出之價格高於真實價

格，賣價與真實價格間之價差，則予以扣除。投資人於證券

市場上以受有不法炒作影響之失真股價為購股之際，其蒙受

差額損失業已發生，待操縱期間以後之任何交易，縱未虧

損，而有盈餘，亦係另一偶然因素或獨立不確定之原因，自

不能因其後市場因素之偶然條件發生，使投資人獲有部分賣

股所得，即謂不法行為人之操縱股價行為與投資人之損害無

相當關係或損害業已填補，避免發生不當免除不法行為人之

終局賠償責任，以利證券交易法第1條規定保障投資之目

的。另如認本件被告操縱股價之期間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

106年5月17日為止，則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備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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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聲明請求之1億6,288萬8,661元。

　㈣原告獲得附表一所示224名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投保

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對蔣清明等6人請求損害賠償。蔣清明

為翔明公司、鉅展公司實質負責人，並運用該二公司之證券

帳戶操縱股價，其外觀上已足認為執行法人業務之行為，抑

或與業務行為在社會觀念上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顯屬法

人有代表權之人於執行職務時加損害於他人，依民法第28

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亦應

連帶負賠償責任。爰依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

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

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

為有利之判決。

　㈤並為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

權人（共224人）如附表一「先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

金額（合計1億8,497萬9,1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 號

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

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

之。⒉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

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

提供等值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

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共

224人）如附表一「備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

計1億6,288萬8,6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號訴訟實施

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 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

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⒉請

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

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供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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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蔣清明以：蔣清明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

實中有關附表編號1至18帳戶部分不爭執，惟否認有使用編

號19至34號帳戶操縱股價，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

形與蔣清明無關。又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

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

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賣

出必翔公司股票之利益扣除之，不符填補損害原則及得利禁

止原則。授權人係依自身投資判斷買賣股票，影響其判斷之

因素繁多，股價漲跌亦受多方因素影響，非被告一人所能左

右，縱使蔣清明有交易股票之行為，並非於股價操縱期間必

翔公司之股價均係受被告之操縱影響，蔣清明等6人共同操

縱必翔公司股價，藉以維持股價在高檔，對於此期間買入又

賣出之授權人而言，反有獲利之空間，是在一般情形下，未

必均發生投資受損之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另本

件因必翔公司股票於106年5月17日後停止交易，故應以行為

結束後87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擬制真實價格。

　㈡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以：蔣清明使用鉅展公司、翔明公司證

券帳戶以維持必翔公司之融資擔保維持率，以避免遭銀行斷

頭，非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並非業務之執行，更非執行

職務，鉅展公司、翔明公司之帳戶與其他個人名義之帳戶並

無不同，均僅係作為蔣清明為維持必翔公司股票擔保率之人

頭帳戶之一。而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公司

應與行為人負連帶賠償之責任，其理由係為保護交易安全及

第三人對執行職務外觀上之信賴等考量因素，然本件並無所

謂之信賴外觀存在，原告請求鉅展公司、翔明公司應與蔣清

明負連帶賠償之責，顯無理由等語。　

　㈢陳世偉以：陳世偉對108金上重訴11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

爭執，惟108金上重訴11判決關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行為係自

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之認定，經最高法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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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刑事判決認係違背法令，爰撤銷108

金上重訴11判決，發回高院重行審理，嗣高院111金上重更

一12判決認定之操縱行為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

日止，應以該期間作為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又陳

世偉雖曾出借證券帳戶予蔣清明使用，惟被告並不知悉蔣清

明係使用該帳戶炒作必翔公司股票，且陳世偉知悉蔣清明不

法行為後，隨即要求蔣清明返還出借之證券帳戶，雖因一時

貪念，同時要求其等給付500萬元之對價，然此與授權人因

蔣清明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而受有溢價購入之損害，兩者間並

無因果關係。另本件真實價格之計算，應以市場已無人為因

素介入而業已沈澱之情形下加以觀察，亦即以操縱行為結束

後數10個營業日之平均價格加以計算，方屬合理。

　㈣彭建忠以：彭建忠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

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

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

17日止，原告未將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

係有違誤。又彭建忠係自103年5至11月依蔣清明授權買賣必

翔公司股票，之後即由許世璜接手，就此期間後之授權人之

損失均與彭建忠無關，且授權人之損害與被告操縱行為不具

有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害因果關係。另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10

個交易日或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計算基

礎等語。再者，本件原告係於107年6月29日起訴，則附表一

所示授權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罹於民法

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等語。

　㈤許世璜以：許世璜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

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

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

17日止。又許世璜實際參與行為係自103年11月起，故授權

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月31日止溢價購股者與許世璜無

關，且許世璜並無藉由操縱股價過程獲得買賣價差利益。另

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59.87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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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基礎等語。

　㈥蔡豪峰以：蔡豪峰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違反證券

交易法之犯罪事實不爭執，僅爭執代持帳戶之範圍，又關於

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

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

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有違損益相抵原

則。另原告以103年5月2日前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計算

必翔公司之真實價格，顯然未考量該段期間內利多因素所反

應之股價推升情形，更無從區分判斷有關炒作期間內造成股

價漲跌幅之原因究竟係因為不法炒作行為所導致，亦或係其

他市場因素所影響等語。

　㈦張清英以：張清英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

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

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

17日止。必翔公司股價上漲係因公司經營績效、財務業務狀

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導致，必翔公司股票於交易市

場本相當熱絡，是縱被告有操縱股價行為，並未造成必翔股

價有大幅漲跌之影響，是操縱股價行為與授權人損害間並無

因果關係存在，且本件損害賠償計算時不應均一致採用

30.73元作為擬制真實價格，而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交

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真實價格等語。

　㈧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541至543頁）：

　㈠必翔公司原為上市公司，其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

賣，於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並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

發行（見本院卷五第263頁）。

　㈡蔣清明自78年6月19日起至86年8月30日止、自101年6月18日

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董事長，並自86年8月31

日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之總經理。另蔣清明亦

為未公開發行之翔明公司及鉅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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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主管。陳世偉係蔣清明之姻親，亦為

必翔公司總務課副科長。彭建忠、蔡豪峰及許世璜係股市投

資人。

　㈢於93年間必翔公司、蔣清明及訴外人即蔣清明斯時之配偶伍

必翔在英國與該國DAYS HEALTHCARE U.K.LIMITED公司（下

稱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蔣清明及伍必翔應

與必翔公司連帶給付DHL公司10,235,144英鎊及訴訟費用暫

付款200萬英鎊及其利息，嗣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

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

公司及伍必翔、蔣清明強制執行上開判決。

　㈣被告許世璜之證券帳戶自103年7月間起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

票，且其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

月26日之間，亦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票。（見本院卷二第

763至780頁）。

　㈤被告陳世偉於105年8月起依被告蔡豪峰指示之時間、價位出

售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內之必翔公司股票。

　㈥必翔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一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

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

62.70元，漲幅達105.24%，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

指數跌幅14.82%（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3.47，下跌至105年

12月30日之71.1）、大盤指數漲幅5.26%（103年4月30日之

指數8791.44，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9253.5）走勢相悖。

　㈦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即103年4月17

日、18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8日、29日、

30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30.73元。

　㈧105 年12月31日後之87個交易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

59.87 元、後10個交易日收盤均價為62.79 元。

　㈨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均於高院111金上重更一

12號案件中坦承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確有操縱必

翔公司股價情事（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

至406、420、423、427、430、436、4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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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㈩蔣清明等6人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縱

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重

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

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證

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其中被告陳世偉已有罪確

定）；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維持被告蔣清明、張

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交法第171 條

第1 項之高買證券罪，被告蔣清明、彭建忠、蔡豪峰、許世

璜等人已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

判決維持犯罪事實部分，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部分撤銷

發回更二審（見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蔣清明等6人是否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

規定之行為及其期間為何：

　⒈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於95年修正前原規定對

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

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

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之規定，並無

以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虞為要件，但股票市場買低賣高

以求利，是上開行為仍應以其行為因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

場秩序之虞為要件。故如行為人主觀上有拉抬或壓抑交易市

場上特定有價證券之意圖，且客觀上，於一定期間內，就該

特定之有價證券有連續以高價買進或以低價賣出之行為，而

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危險及可能，不論是否已致使交易

市場之該特定有價證券價格發生異常變化之結果，亦不論行

為人是否因而獲得炒作股價之利益，均屬違反該規定，構成

同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之高買或低賣證券違法炒作行為。

而該規定之所謂「連續」，係指於一定期間內連續多次之

謂，不以逐日而毫無間斷為必要；所指「以高價買入」，亦

不限於以漲停價買入，其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

或以當日之最高價格買入等情形均屬之。是行為人連續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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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拉抬及壓低交易價格行為，自應予以綜合觀察。且行為人

主觀上有影響股市交易價格及秩序之認識，甚至基於各種特

定目的，舉如避免供擔保之股票價格滑落致遭斷頭，或為締

造公司經營榮景以招徠投資等，而以上開交易手段操縱，縱

另有其操縱股價之反射利益，但其欠缺法律依據而以拉高倒

貨、殺低進貨之手段，破壞決定價格之市場自由機制，則無

二致，應認亦屬上開規定所禁止之高買證券違法炒作行為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

按當事人在他案件之陳述，雖不得視為本案之自認，倘無確

切可信之反對憑證，法院仍可援為本案認定事實之根據（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裁定移送民事法院審理後，即為

獨立民事訴訟，雖民事法院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之拘

束，惟被告在刑事案件中對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並由刑事法院判決採認為犯罪事實，又經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之原告引用為起訴之原因事實，倘被告未提出可信之反

對憑證，本院仍可將之援用為認定事實之根據。

　⒉經查，蔣清明等6人均知悉上市買賣之公司股票，不得有意

圖抬高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以高價

買入，亦不得有意圖造成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而自行

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操縱股

價行為。但蔣清明為避免因股價下跌遭質押銀行提徵擔保

品、追繳或強制處分（斷頭），又為伺機出脫持股獲利，竟

萌生以人為手段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之意，而與張清

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基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

絡假象及抬高必翔公司股價意圖之犯意聯絡，於103年5月2

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以下列分工，接續共同操縱必

翔公司股價：

　⑴蔣清明為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票股價，要求彭建忠為其維

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經彭建忠應允後，蔣清明除委請彭

建忠提供、尋覓可用以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人頭證券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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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陳世偉提供證券帳戶供其維持、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

用，陳世偉即基於幫助蔣清明炒作、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幫

助犯意，提供自己之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給蔣清明，蔣

清明即將之連同原本掌握之附表二編號1至5、8及17之翔明

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自己、林崇傳、傅玉琛、王方興、

林東慶等人證券及銀行交割帳戶存摺，囑託張清英交給彭建

忠，作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經彭建忠表示人頭證券帳

戶數量不夠，蔣清明除要求張清英提供附表二編號7之證券

帳戶外，又蒐集附表二編號12至14及18之尹天賜、鄭明月、

陳金桂、朱恩德之證券帳戶，先交由張清英掌握、保管，復

指示張清英向黃瑞玲、徐正德、黃祐琪、葉佳妤及李亞倫徵

得同意後，由張清英協助其等開設附表二編號9至11、15及

16之證券帳戶，再全數（以上附表二編號1至18之證券帳戶

合稱為【蔣清明關聯帳戶】）交給彭建忠作為下單炒作必翔

公司股價之用。此外，彭建忠經蔣清明囑託對外尋覓更多人

頭證券帳戶後，除提供自己所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2至27號所

示彭建忠、吳靜茹、吳家麟、彭惠珍、陳逸偉、陳秉立之證

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彭建忠關聯帳戶】），又透過熟識之

證券商營業員周其芳提供其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8至34號所示

周其芳、王泳泳、鄭淳仁、劉鳳嬌、呂靜珠、陳雨萱、陳雨

詠之證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周其芳關聯帳戶】），供彭建

忠下單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彭建忠另又告知蔡豪峰、許

世璜、蔣清明炒作必翔公司股價計畫，並請蔡豪峰、許世璜

出借證券帳戶及融資額度給蔣清明以融資方式買進、「代

持」必翔公司股票，蔡豪峰即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9號所示自

己之證券帳戶，許世璜則提供如附表二編號20及21號所示自

己及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為蔣清明進行附表二、附件一

買賣明細表所示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

　⑵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即在臺北市

○○○路00號12樓之2辦公處所看盤，並由彭建忠或由許世

璜與張清英以通訊軟體相互聯絡，得知蔣清明可供買入必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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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之資金或數量上限，再由彭建忠、許世璜、蔡豪峰

利用上開證券帳戶名義，在該資金或數量範圍內向不知情之

證券商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再由彭建忠或許世璜將當日

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情形，以通訊軟體回傳給張清英，另由彭

建忠告知各家證券公司營業員以電話及傳真通知張清英下單

情況，由張清英彙整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後，製作投資帳

冊及必翔公司股票之庫存報表，完成後1份拍照以通訊軟體

回傳給許世璜，並留存供蔣清明備查，再由張清英辦理至各

銀行之股款交割存匯事宜。

　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年底之間，蔣清明等6人依照前述

分工，共同利用附表二編號1、2、4至18之證券帳戶，針對

必翔公司股票，在同時或密接時間內，連續以上述證券帳

戶，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為相反買賣之

委託，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

象，而引誘市場上一般投資人介入交易必翔公司股票；又在

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

出，而以此等人為方式拉抬、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

迄105年年底，因許世璜母親過世，許世璜改以指導張清英

下單而非自己下單之方式，續以【蔣清明關聯帳戶】操盤至

106年5月17日即必翔公司股票遭主管機關停止交易前之最後

交易日為止。

　⑷蔣清明等6人上開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

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

金重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

罪；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

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11金上重

更一12判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維持

被告蔣清明、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

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

收部分撤銷發回更二審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

院卷五第297至369頁，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復經本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依職權調取上開案件電子卷宗查核無訛，且陳世偉、張清

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對

上開犯罪事實不爭執（見本院卷五第396、397、543、544

頁），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亦陳稱：就附表二編號

1至18確實有違反證交法之行為不爭執，僅就其餘關聯帳戶

有爭執等語（見本院卷五第396頁），另陳世偉、蔡豪峰、

彭建忠於108金上重訴11判決審理時即均坦承有違反證交法

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行為（見108金上重訴11卷二第

122、164頁，108金上重訴11卷七第55頁），其中陳世偉未

就108金上重訴11判決提起上訴而先行確定，嗣於111金上重

更一12判決審理時，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亦均

坦承有前開犯罪事實（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

311、405至406、420、423、427、430、436、438頁），上

開事實，足堪認定。

　⒊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雖以下辯詞置辯，惟均不足採信：

　⑴蔣清明雖辯稱：蔣清明並未使用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操

縱股價，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均與蔣清

明無關等語。惟查：

　①附表二編號19之蔡豪峰第一證券、元富證券帳戶部分，據蔡

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其中在103年11月13、

17、18、27日、104年10月2日、105年5月12日買進共780

張，係為蔣清明代持，其餘則為蔡豪峰自己投資等語（見

106金重訴22卷二第190、192頁）。另編號20之許世璜配偶

朱莉莉康和證券、永豐金證券帳戶及編號21許世璜富邦證券

帳戶部分，據許世璜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在103

年11月18日、104年9月24日、25日買進共520張係為蔣清明

代持，其餘則為許世璜自己投資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

第126頁，106金重訴22卷三第83、120頁）。再參以彭建忠

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證稱：蔣清明有請我對外蒐集人

頭帳戶，供其維持或拉高股價使用，當時我便請蔡豪峰、許

世璜將帳戶出借，並幫蔣清明代持股票等語（見106金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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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卷二第73、74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編號19至21之帳

戶確係蔣清明為遂行操縱股價行為而囑託彭建忠向蔡豪峰、

許世璜、朱莉莉蒐集而來，且蔡豪峰、許世璜、朱莉莉僅係

為蔣清明「代持」帳戶，而仍由蔣清明實質控制該等帳戶，

以便遂行操縱股價之行為，是蔣清明此部分辯詞，實不足

採。

　②附表二編號22至27證券帳戶即彭建忠關聯帳戶、編號28至34

即周其芳關聯帳戶部分，據彭建忠以證人身分於106金重訴

22刑案證稱：我最早係於103年1、2月因訴外人唐潤生之介

紹而認識蔣清明，一開始蔣清明是希望維持必翔公司股價即

可，但過了1、2個月後，蔣清明稱若大盤好的時候，就順勢

買上去，大盤不好的時候，則在下面掛一些單，將股價撐

住。又蔣清明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供其使用，當時我先請

蔡豪峰、許世璜提供帳戶，由蔡豪峰、許世璜自己決定提供

多少帳戶及提供多少融資額度給蔣清明。另外編號22即我自

己、編號23即我配偶吳靜茹、編號24吳家麟、編號25彭惠珍

及編號26、27之帳戶，均是我為蔣清明蒐集以作為人頭帳

戶，其中編號22至25帳戶內是用我自己的錢交割股票，至於

編號26、27帳戶則是用蔣清明的錢交割股票。又我同時也幫

蔣清明找訴外人周其芳代持股票，蔣清明雖不認識周其芳，

但我有跟蔣清明說周其芳有作「墊丙」，可以幫蔣清明代持

股票，蔣清明知悉後並無反對，亦未要求確認帳戶持有者之

身分或確認該人是否可靠，而編號28至34帳戶均為周其芳所

屬、使用之人頭帳戶。就資金之動用、處理方式，是先聯絡

好代持者後，買進必翔公司股票，張清英就會去處理交割現

金等事項，張清英都會先算好交割款，亦知道要將款項存入

何帳戶，另有關股票下單之最後決策者一定是蔣清明，因為

股票是買在蔣清明之人頭帳戶內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

第73至89頁）。另周其芳亦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我因

蔡豪峰而認識彭建忠，最初是彭建忠請我幫忙買股票，我便

配合彭建忠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編號28至34帳戶即是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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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彭建忠作為墊款使用之帳戶，彭建忠會指定買賣之價格及

數量，我再自己決定、分配要用哪個帳戶去下單等語（見

106金重訴22卷二第111至120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蔣

清明囑託彭建忠盡量對外多多尋找人頭帳戶，再透過連續高

買等方式維持或提高必翔公司之股價，且未曾限制有關人頭

帳戶之身分，於實際知悉彭建忠對外蒐集編號19至34帳戶

後，亦未曾確認帳戶提供者之實際身分或確認是否可信，是

即使蔣清明主觀上不確知彭建忠使用之特定帳戶姓名或正確

數量，但蔣清明既係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

之心態，則就彭建忠買賣股票之過程中，使用自己掌控及另

尋周其芳掌控人頭帳戶一事，並未違背蔣清明委請彭建忠操

縱證券之主觀認識範圍，仍在蔣清明主觀認知範圍內。

　③從而，彭建忠利用編號19至34帳戶所為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

之交易，均屬於蔣清明原本與彭建忠等人共同操縱必翔公司

股價之認知範圍內，蔣清明上開辯詞，實不足採。

　⑵陳世偉雖辯稱：陳世偉不知蔣清明借用帳戶係用以炒作股

票，故陳世偉並無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犯意等語。惟查，陳

世偉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時證稱：我於102年6、7月即將

帳戶借給蔣清明使用，嗣於104年7、8月時，因證券公司有

寄一份交易明細至我家，我爸爸觀覽後，跟我說裡面都是必

翔公司股票之買賣紀錄，且單月交易金額達上億元，我爸爸

遂跟我說這一定是內線交易或是有人頭帳戶之情形，叫我趕

快跟蔣清明討回帳戶，我便要求蔣清明清空帳戶，但蔣清明

稱金額沒辦法馬上清空，後來我就於104年11月變更帳戶密

碼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60、65、66頁），足見陳世

偉至遲於104年7月即明確知悉其所提供之證券帳戶係經蔣清

明作為操縱股價使用，卻仍容任蔣清明繼續使用帳戶，直至

同年11月始更改密碼，難認陳世偉欠缺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

主觀犯意，況刑事上之共同正犯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不同，

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

思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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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

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5號判決意旨參照），

陳世偉既有提供帳戶之客觀行為，蔣清明等人再將之作為操

縱證券之人頭帳戶使用，陳世偉上開行為，即係造成授權人

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陳世偉所辯，實不足採。

　⑶蔡豪峰雖辯稱：蔡豪峰對代持股票之範圍有爭執，且蔡豪峰

僅有依彭建忠、許世璜告知之數量、價格協助下單等語。惟

依前開蔡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之供述可知，蔡豪峰買進

之必翔公司股票中，部分係為蔣清明代持，部分則為蔡豪峰

自己投資，再參以彭建忠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103年5

月至11月間蔡豪峰人在墾丁，他1個月會回臺北之辦公室1、

2次，他到臺北之辦公室時，我有請他幫忙下單，但次數不

多，自103年11月起至105年年底，主要由許世璜負責下單，

有時候許世璜也會請蔡豪峰幫忙下單。蔡豪峰在104年下半

年回來臺北後，就開始跟我們分租復興北路辦公室，此時還

是由許世璜負責下單，這期間有時也會麻煩蔡豪峰幫忙下單

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85至88頁），足見蔡豪峰於103

年5月起即依彭建忠指示，為蔣清明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

票，以護盤、拉抬必翔公司股價。是蔡豪峰仍爭執代持股票

之範圍，實屬無據。

　⑷從而，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

　⒋綜上，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

內，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之規定甚明。

　㈡被告是否應對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蔣清明等6人部分：

　⑴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2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

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

條第3項定有規定。所謂「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

人，係指不知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各款行為而買入或

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次按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損害賠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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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果關係要件，包括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害因果關係，前者

為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基於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行

為人之行為而進行交易；後者乃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

人因上述交易行為而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

1483號判決參照）。次按股票投資人通常以發行公司經營績

效、公司資產負債、財務業務狀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

素作為投資股票之依歸，「相對委託」及「連續買賣」等人

為操縱股價行為乃股票自由市場所不許，股票投資人推定信

賴自由市場之機制而有交易因果關係，但投資人仍須證明其

損害及金額與上揭人為操縱股價行為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18號判決參照）。再按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共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

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

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定有明文。又證交法第155條規定，

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其

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係

為維護證券交易秩序及保障證券投資人利益所設，故前揭規

定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判

決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以連續買賣、相對成交之方

式，製造市場交易活絡假象，炒作必翔公司股票，違反證交

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業如前述，而附表一所

示授權人有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時間、價

格、數量均如附件一所示，此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108年9月9日臺證密字第1080016194號函暨所附交易資料

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81頁，本院卷三證物袋內之

光碟），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84、385頁），

上情應堪認定。

　⑶次查，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1月24日臺證

密字第106001515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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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

分析意見書（見106金重訴22卷一第98頁，111金上重更一

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全卷）、113年1月26日

臺證密字第112002330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6年1月1日至106

年5月17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含106年1月1日

至同年5月2日、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6日、106年1月1日

至同年5月17日三段分析期間，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83

至226頁）所載：

　①於103年5月1日（103年5月1日休市）至104年12月31日必翔

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為31.05元，期末收盤價為71.10元，

漲幅128.98%，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3.61%及

大盤指數跌幅5.96%背離 ，另上開期間該股票振幅

158.61%，大於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及大盤指數振

幅41.57%、28.90%，又上開期間計415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

人於其中405個營業日有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總計買進1億

7,904萬6,000股、賣出1億7,701萬3,021股，分占同期必翔

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9.07%、28.74%，其中103年5月2日等316

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另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322個

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

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

賣出總成交量46.68%、47.21%（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

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13、114頁）。

　②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

為70.60元，期末收盤價為62.70元，跌幅11.18%，與同期間

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11.36%相當，另與大盤指數漲幅

14.03%背離，另本期間該股票振幅20.11%，介於同期間同類

股（生技醫療類）振幅16.25%及大盤指數振幅21.30%之間，

分析期間計244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各日均有買賣必翔股

票，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

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51.25%、35.93%，其中105年1

月4日等218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又蔣清明等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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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49個營業日有連續影響成交價格上漲或下跌情形，且總

計190個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2,904萬

7,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4.17%，占其

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7.16%、67.27%（見111金上重更一

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73、174頁）。

　③於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共87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

於其中78日有買賣必翔股票，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賣

出1,129萬9,000股，分別達該期間必翔股票總成交量之

50.74%及48.15%，集中度相對較高，且計有71個營業日成交

買進或賣出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成交量比率較高，比

率介於20.35%至91.93%。又渠等計有10個營業日，連續以高

價委託買進該股票，影響盤中、收盤成交價上漲。另其中27

個營業日，其各日相對成交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總成

交量之比率達28.28%至85.42%，數量達10萬3,000股至100萬

6,000股。且期間內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買進總金額7

億7,005萬6,500元，平均買價64.67元，賣出1,129萬9,000

股，賣出總金額7億3,382萬6,000元，平均賣價64.94元，買

賣價差305萬0,730元，尚餘買超60萬7,000股（見111金上重

更一12卷四第127頁）。

　④據上，蔣清明等6人利用如附表二所示之證券帳戶，於103年

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針對必翔公司股票，在同

時或密接時間內，透過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

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之手段，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

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又在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

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藉此方式拉抬、操縱必

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價背離同類股指數及

大盤指數，交易量亦大幅增加。本院審酌附表一授權人係股

票市場之一般投資人，與被告並無任何關係，僅能從較可信

賴之市場機制或證券主管機關於網路上所揭示之資訊（如公

司淨值、營業額、毛利率、歷年來分配股利及轉投資等），

判斷該股票之真正價值，決定是否買進。依上開說明，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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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認附表一授權人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翔公司股票期間，

因信賴公開之集中交易市場上必翔公司股票有上開交易價

格、數量而買賣股票，不知蔣清明等6人有上開操縱股價之

行為，誤信當時人為操縱之股價資訊進場買進必翔公司股

票，而以高於必翔公司股票價值之金額自公開市場買進必翔

公司股票，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推翻前開推定，自應認附表

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人，且蔣清明等6人操

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與附表一授權人於炒作期間購買必

翔公司股票之決定間具有「交易因果關係」。

　⑷再查，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4年12月31日間連續

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數量占總成交量之29.07%、28.74%，相

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

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68%、

47.21%，又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總計買進6,159

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同期間必翔股票市

場總成交量51.25%、35.93%，業如前述，足見蔣清明等6人

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量甚鉅，該炒作行為自對

必翔公司股價有重大影響。又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9日

間，必翔公司股票最高收盤價為104年11月18日之80.30元，

最低收盤價為103年5月2日（即操作期間始日）之31.05元

（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9

頁，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6至118頁），可見103年5

月2日至106年5月9日間必翔公司股價均高於期初之31.05

元，始終維持在高檔，然於106年5月10日開始跌落至29.15

元，直至操作期間之末日即106年5月17日，必翔公司股票收

盤價下跌至17.30元（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8頁），

據此，必翔公司股票期末收盤價與期初收盤價相較，跌幅達

44.28%【計算式：（31.05元-17.30元）÷31.05元×100%】，

且期末收盤價與操作期間之最高收盤價相較，跌幅達78.46%

【計算式：（80.30元-17.30元）÷80.30元×100%】，必翔公

司之股票更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107年1月2日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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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上市、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則授權人既於操作期間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該等股票

價格因蔣清明等6人之操作行為結束後而大幅下跌，甚且於

106年5月18日後已不能於公開發行市場上買賣以降低損失，

堪認授權人確因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而受有損害，其損

害與蔣清明等6人間操縱股價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即

二者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

　⑸綜上，堪認附表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投資

人，其等所受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操作股票之行為間有相當

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經附表一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

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

定，請求蔣清明等6人就附表一授權人於操作期間因其操縱

股價行為所受損害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⒉翔明公司、鉅展公司部分：

　⑴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

他人之損害，應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8條

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

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

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

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

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後段、第3項前段、

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而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所謂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執行，除外觀上足認為執行職務（業

務）之行為外，在社會觀念上與執行職務（業務）有適當牽

連關係之行為，亦屬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

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係翔明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實質負責人，且為

鉅展公司之實質負責人乙節，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結果列印資料可佐（見重附民字卷第23頁，本院卷五第

5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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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定。而蔣清明既使用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翔明公司之證

券帳戶、編號2所示之鉅展公司證券帳戶從事本件操縱股價

行為，再參以本判決四、㈠、⒊所述，蔣清明基於人頭帳戶

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使用自己擔任負責人之翔

明公司、鉅展公司所有之證券帳戶遂行本件犯行，於外觀

上、社會觀念上，均係與執行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職務有適

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則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辯稱蔣清明並非

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亦非執行職務或業務等語，實屬無

據。是原告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

求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本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認定：

　⒈按當事人已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明顯有重大困難

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

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89年7月19日修法前、後之證

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就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

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

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或直接或間接從

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致

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於同條第3項明

定應負賠償責任。雖其就損害賠償之計算，並未明文，惟同

法第157條之1第2項（現行法第157條第3項）就內線交易行

為賠償金額之計算，已明定應就消息未公開前其買入或賣出

該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

額限度內，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此項

規定於抬高、壓低及操縱股價行為之損害賠償，基於同一法

理，當可類推適用。惟解釋上應以操作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

日之平均收盤價，擬制為真實價格。」有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

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

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固有明定，但就違反上開

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並無明文。目前實務見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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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說，前者係以其股票實際

買入價格扣除實際賣出價格之差額為計算依據，後者以投資

人買價與該股票交易時真實價格之差額為計算基準，使用擬

制價格認定賠償數額，且有損益相抵之適用（後詳）。本院

審酌影響市場之股票價格因素甚眾，包括各該股票發行人之

公司經營績效、資產負債等基本面影響外，亦受經濟景氣、

短期之天災或意外事件致經濟面或投資人心理層面，甚或其

他人為操作等其他市場因素影響等等，如僅以股票持有人購

入股票時之價格與賣出時之差價認定投資人所受之損害（即

毛損益法），未排除上揭因素而估定損害數額，未盡公正，

認應依上揭判決意旨，採「淨損差額法」，以操縱期間外一

定期間之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未受操縱行為干擾時該股

票應有之真實價格，再以真實價格與買賣價格間之差額，計

算善意投資人所受損害，較為合理，亦即先以投資人實際購

買價格減去股票真實價格差額計算損害額，但若投資人嗣後

實際出售價格高於股票真實價格，則以實際購買價格與實際

出售價格之差額計算其損害額。又關於前述真實價格之認

定，本院參酌不法操縱行為結束後，市場未必即知有此不法

訊息，一旦周知後，投資人不安又可能致股價超幅震盪相當

時日，經權衡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

行為結束或消息公開後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結

束起9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及其他一切情形計算真實價格

後，認本件應以操縱行為開始前未受干擾之10日收盤平均價

格為基礎計算真實價格，屬較為公正之價格。

　⒉本件真實價格部分：

　⑴經查，附表一授權人係於蔣清明等6人炒作必翔公司股票期

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必翔公司之股票既受蔣清明等6人操

縱股價行為影響而有溢價之情形，授權人即是以高於真實價

格之金額買入股票，且操縱行為之末日，必翔公司股價又大

幅下跌，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被告自應賠償附表一授權人

股票價值減損之價額。惟附表一授權人實際上因蔣清明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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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受有多少股價下跌之損害，不易

認定。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

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非可歸責於債務人之變

動狀態予以排除（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417號判決意旨

參照）。則原告主張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前段所定

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以必翔公司股價尚未受

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影響前一定期間之平均股價為基

準，即以蔣清明等6人開始為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

價為依據視為必翔公司股價應有之真實價格，並以授權人買

入必翔公司股票之價格減去真實價格，計算其損害，該認定

真實價格之標準尚屬客觀公平，應足為採。

　⑵至被告雖主張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或90個營業日收盤平

均價認定真實價格，然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足取，況必翔公

司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本院自無從計算、認定操縱行為結束日即106年5月17

日後10日或90日之平均收盤價格，被告所辯，自不足採。從

而，本件應以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認定真實價

格，而必翔公司於103年5月2日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為

30.73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㈦），是必翔公司股價被操縱

前之真實價格應為30.73元，據以作為本件計算授權人損害

之基礎。

　⒊本件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部分：

　⑴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

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

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

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

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

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

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而投資人於操縱期間內買入

股票，並於該操縱行為影響股價期間內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

者，其所獲利益與前支出較高股價購入股票所受損害，均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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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投資人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

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投資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

獲利予以扣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9號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民事訴訟法係確定當事人間私法上權利義務之程

序，採處分權主義，權利人是否行使權利，及其行使之範圍

如何，均委諸當事人之自由，亦得表現於訴訟法上（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預備訴之合

併，法院應依原告所列聲明及訴訟標的順序，依次審判之，

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始得就預備之訴調查裁判。倘法院審

理結果，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則相排

斥之備位之訴，自不能併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3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本件原告排列先、備位聲明，其中先位聲明係以操縱

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之「買

進」、「賣出」情形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先位聲明總金額

為1億8,497萬9,161元；備位聲明係以操縱期間為103年5月2

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賣出」情形

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備位聲明總金額為1億6,288萬8,661

元。而於此類操縱股價事件，於交易價格高於真實價格之情

形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高於真實價格買入之價差」，是

否主張各筆價差損害，係屬原告處分權主義行使之範疇，原

告先位聲明既主張將價差損害之範圍限定在103年5月2日起

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各筆「溢價買進所受損害」，

則於先位聲明之框架下，本院尚無庸將106年1月1日起至106

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溢價買進所受損害」亦納入計

算。惟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因買進

而持有股票，此部分股票倘若事後因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

不論賣出之時間發生於000年0月0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之間

抑或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既均屬本件被告之

操縱期間，則因此所獲利益乃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授權人

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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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獲利予以扣除。

　⑶原告雖主張：106金重訴22刑案判決認定蔣清明等6人操縱股

價之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已將該

期間內買入、賣出必翔公司股票之情形均納入計算，至於

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之交易情形，基於處分權主

義，原告未請求此部分，故毋庸考量此部分等語。惟按基於

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

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且民事損害

賠償之債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失為目的，非有特別規定，應

依損害填補原理，不得任意擴大其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

台上字第19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先位聲明請求本院

審理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各授權人因溢價買入

所受損害，而不主張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因溢

價買入所受損害，固屬處分權主義之範疇，然授權人如將上

開期間買進之股票賣出而獲有利益，不論該事實係發生於

000年0月0日前、後，均應將該等獲利扣除，此屬損害賠償

數額、損益相抵數額之事實認定問題，尚非原告處分權主義

之範疇，如此始符損害填補原則。另如因賣出而獲利益係發

生於000年0月0日後，則此部分應扣除獲利，應以各授權人

截至105年12月31日所持股份餘數為限（詳如附表三、附件

二所示），依照股票買賣之先進先出法則，於106年1月1日

後超過此數額之賣出，應非係賣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

12月31日間取得之股份，而係屬各授權人106年1月1日後買

進取得股票之再賣出，此部分獲利即與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

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溢價買進股份所受損害非基於同一事

實，易言之，原告先位之訴未請求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

17日溢價買進股票所受損害，則此期間買入股票後再賣出獲

利，即無損益相抵可言。是以，原告主張106年1月1日後因

賣出而獲利均無庸扣除等語，及被告辯稱106年1月1日後全

部之賣出獲利均屬應扣除之範圍等語，均有不當之處，而應

以本院認定應扣除之範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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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至蔡豪峰雖辯稱：原告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

務報表有不實情形為由，另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起財報不

實損害賠償之訴，則受財報不實影響之105年8月16日至106

年5月17日之期間，與本案操縱股價期間有重疊，倘授權人

係於上開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則有重複請求之嫌等語。

惟查，原告雖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報表有

不實情形為由，對必翔公司、蔣清明、伍必翔、訴外人王培

仁、黃寬模、鄧元昌、黃金發、王明勝、沈志成、李傳麒等

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惟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5月

30日以110年度金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嗣原告不服提

起上訴後，又經高院於113年7月30日以112年度金上字第37

號駁回其上訴，此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

571至644頁），則原告於另案既未受勝訴判決，難認有重複

求償之情形，亦無從遽認確有財報不實之情形，況必翔公司

是否有財報不實，與蔣清明等6人本件操縱股價行為無關，

蔡豪峰上開答辯，不足為採。至蔡豪峰雖請求本院調取上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2號、高院112年度金上字

第37號案件卷宗，以證明是否有重複請求之情形，惟如前揭

說明，此部分證據與本件無關，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⑸末查，各授權人之成交時間、價格、數量情形，有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6日臺證密字第1080013594號

函及所附交易明細光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9頁、

證物袋內光碟），經本院以各該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

105年12月31日止內買入必翔公司股票價格與真實股票價格

之差額，乘以各該授權人買入股數計算損害賠償，又若各該

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有賣出必翔公司

股票者，亦將賣出價格與真實價格間差額乘上授權人所賣出

股數後，與前開損害額為損益相抵，另所扣除之賣出獲利，

係以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取得之股數為限（詳如

附件二所示）。詳言之，除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

間各授權人因賣出而獲利均應扣除外，另於106年1月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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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17日間賣出先前因買進而持有之股份，即江勝薇賣

出1,000股、謝玲瑩賣出1,000股、王志強賣出2,000股、林

武田賣出58,000股、林秀雲賣出2,000股、沈郁岑賣出4,000

股、方瑞真賣出1,000股、蔡玉萍賣出1,000股、蔡碧蘭賣出

1,000股、曾喜潤賣出1,000股、林誠賣出1,000股、李素妙

賣出2,000股、呂國榮賣出1,000股、賴明錦賣出4,000股、

楊又靜賣出2,000股、趙紫潔賣出5,000股、趙靜葳賣出

1,000股、陳禎旻賣出1,000股、羅少谷賣出2,000股、宋粲

萱賣出1,000股、余金蓮賣出2,000股、謝心怡賣出95,000

股、鄭博文賣出583,000股、劉俊村賣出11,000股、楊孟穎

賣出3,000股、楊孟諭賣出3,000股、楊孟錡賣出3,000股、

陳雪香賣出7,000股、劉樹發賣出9,000股、黃林月霞賣出

5,000股、高銘澤賣出7,000股、許和明賣出4,000股、劉百

合賣出1,000股、江得祿賣出200,000股、邱進豊賣出1,910

股、曾琪婷賣出5,000股、包芬華賣出23,000股、元大台灣

加權股價指數基金賣出21,000股、郭榮達賣出8,000股所生

獲利亦應扣除，至於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間賣出超過

上開數量之股票，則非係賣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

日購買之股票，則賣出該等部分股票所生獲利即毋庸扣除。

依此計算，各授權人得請求賠償之數額如附表一「本院之判

斷」欄所示，詳細計算數據及過程則如附件一所示。另其中

計算結果為負數者，表示該授權人未因被告上開行為受有損

害，其得請求之金額以0元計，亦即其不得向被告請求賠

償，附此說明。

　⑹從而，原告先位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各授權人如附表一

「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係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而原告備位聲明係主張103年5月2日起至106

年5月17日間之損害，本院既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

備位聲明部分，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院即毋庸審理，原告

亦陳明了解上情（見本院卷六第524頁），附此敘明。

　㈣附表一授權人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於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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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

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知有

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

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若僅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

知其行為之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

效即無從進行。又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

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

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6年台

上字第34號、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前開

條文所謂知有賠償義務人，不僅知其姓名而已，並須請求權

人所知關於賠償義務人之情形，亦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

度，時效始能進行（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

旨參照）。故若僅知悉可能之賠償對象，然對於具體之賠償

義務人無所知悉，自非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其時效自

亦無從進行甚明。

　⒉彭建忠雖辯稱：原告於107年6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授權

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

惟查，本件刑事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係於105年3月23日

始立他字案偵查，此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

2828號偵查卷卷面即明（見本院卷五第645頁），且於106年

5月16日起始經檢察官以證人或被告身分大規模傳喚陳雨

醞、劉玉麗、周其芳、鄭清順、王方興、黃祐琪、黃瑞玲、

徐正德、陳雨萱、呂靜珠、陳雨詠、鄭淳仁、王泳泳、陳彤

竹、吳靜茹、吳家麟、蔡承翰、鄭明月、陳金桂等案關人等

（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卷三第1至

118頁，同案卷四第1至145頁），再參以新聞媒體係於106年

5月16日、同年月17日始報導必翔公司遭檢調搜索，此有

yahoo新聞、鏡週刊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

五第647至650頁），則難認附表一授權人於106年5月16日前

已知悉蔣清明等6人有本件操縱股價之行為，應認渠等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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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於106年5月16日始能知悉侵權行為情事，而原告係於107

年6月29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

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在卷可查（見附民字卷第5頁），則附表

一授權人之請求權顯未罹於消滅時效甚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

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

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

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

107年8月9日（見附民字卷第105至119、127頁）、刑事附帶

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年10月2日（見

附民字卷第5、151頁），依據前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

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4之人自

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

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

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

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

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

及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

224之人自107年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既依

原告先位聲明為其一部勝訴之判決，備位聲明本院即毋庸審

理，附此敘明。

六、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

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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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

文。原告依投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具有公益性質，且其

以授權人人數眾多且所受損害金額龐大，辦理假執行擔保提

存及將來領回擔保金程序頗為繁瑣，需相當時日，為使授權

人所受損害儘速獲得補償，達到制裁不法，穩定金融秩序目

的，原告主張於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

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就原告勝訴部分，

應准免供擔保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而免為假執行

諭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劉育琳　　

　　　　　　　　　

　　　　　　　　　　　　　　　　　　法　官　廖哲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附表一：請求金額及本院之判斷（新臺幣元）

序號 訴訟

編號

姓名 先位之訴請求

金額

備位之訴請求

金額

本院之判斷

1 00001 江勝薇 204,060元 205,960元 169,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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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02 陳龍寬 39,000元 39,000元 39,000元

3 00003 陳俊男 4,300元 4,300元 4,300元

4 00004 蔡基源 582,410元 582,410元 582,410元

5 00005 謝玲瑩 19,520元 47,190元 0元

6 00006 李毓恩 16,300元 16,300元 16,300元

7 00007 周秀蘭 3,850元 3,850元 3,850元

8 00008 王三垣 770,400元 770,400元 770,400元

9 00009 黃德輝 3,600元 3,600元 3,600元

10 00010 黃秋梅 24,700元 24,700元 24,700元

11 00011 蔡玉琳 15,200元 15,200元 15,200元

12 00012 黃儔 333,800元 335,100元 333,800元

13 00013 陳美吟 25,670元 25,670元 25,670元

14 00014 黃美新 24,500元 24,500元 24,500元

15 00015 李敏正 348,570元 348,570元 348,570元

16 00016 卓卉蓉 49,070元 49,070元 49,070元

17 00017 張景珠 106,880元 106,880元 106,880元

18 00018 邱玉貴 2,600元 2,600元 2,600元

19 00019 孫李阿玉 12,900元 12,900元 12,900元

20 00020 林麗娟 298,060元 298,060元 298,060元

21 00021 沈碧真 78,340元 78,340元 78,340元

22 00022 陳秀嬌 625,480元 625,480元 625,480元

23 00023 郭嘉珺 873,800元 873,800元 873,800元

24 00024 林美麗 250,100元 250,750元 250,100元

25 00025 王志強 86,940元 18,800元 18,800元

26 00026 吳惠娟 1,468,300元 1,468,300元 1,468,300元

27 00027 鄭明雄 1,948,600元 1,948,600元 1,948,600元

28 00028 林勵 353,700元 353,700元 353,700元

29 00029 林武田 5,848,060元 3,681,100元 3,681,100元

30 00030 楊添財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31 00031 盧泰勇 454,500元 454,500元 454,500元

32 00032 傅景明 794,900元 794,900元 79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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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00033 翁鈺婷 140,980元 140,980元 140,980元

34 00034 林秀雲 171,780元 109,240元 109,240元

35 00035 郭碧卿 12,600元 12,600元 12,600元

36 00036 張子茵 71,540元 71,540元 71,540元

37 00037 林佩俞 114,510元 114,510元 114,510元

38 00038 賴榮龍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39 00039 石麗香 17,000元 17,000元 17,000元

40 00040 馬世雄 600元 600元 600元

41 00041 李林秋蓮 122,580元 122,580元 122,580元

42 00042 李佩珊 99,110元 117,530元 99,110元

43 00043 葉彥輝 107,810元 107,810元 107,810元

44 00044 李鈺玲 22,800元 22,800元 22,800元

45 00045 沈郁岑 182,879元 62,199元 62,200元

46 00046 方信凱 43,570元 43,570元 43,570元

47 00047 方瑞真 31,870元 82,010元 0元

48 00048 鄭琪融 46,470元 83,240元 46,470元

49 00049 蔡玉萍 129,810元 98,540元 98,540元

50 00050 謝松霖 43,100元 43,100元 43,100元

51 00051 鐘幼弟 46,270元 46,270元 46,270元

52 00052 巫文雄 18,800元 18,800元 18,800元

53 00053 蔡碧蘭 150,480元 150,980元 115,510元

54 00054 馬歷玲 12,700元 12,700元 12,700元

55 00055 粘清香 31,820元 31,820元 31,820元

56 00056 陳美辰 37,270元 37,270元 37,270元

57 00057 連文賢 4,000元 4,000元 4,000元

58 00058 邱月嬌 1,170元 1,170元 1,170元

59 00059 黃雪玉 9,950元 9,950元 9,950元

60 00060 劉鈺瑄 121,310元 121,310元 121,310元

61 00061 曾喜潤 31,770元 0元 0元

62 00062 楊珮琪 98,600元 98,600元 9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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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00063 江文松 74,150元 74,150元 74,150元

64 00064 李宗慶 467,900元 467,900元 467,900元

65 00065 劉素環 1,200元 1,200元 1,200元

66 00066 蘇順生 72,700元 72,700元 72,700元

67 00067 林誠 71,310元 70,280元 38,440元

68 00068 朱陳政吉 45,100元 45,100元 45,100元

69 00069 李素妙 228,820元 156,280元 156,280元

70 00070 官文吉 47,800元 47,800元 47,800元

71 00071 呂國榮 991,330元 2,951,860元 955,660元

72 00072 鄭翠玲 28,100元 28,100元 28,100元

73 00073 紀澄清 120,810元 120,810元 120,810元

74 00074 賴明錦 233,030元 0元 96,350元

75 00075 楊又靜 70,140元 64,540元 4,500元

76 00076 趙紫潔 132,450元 100元 0元

77 00077 趙靜葳 27,270元 0元 27,270元

78 00078 陳禎旻 305,270元 303,370元 278,700元

79 00079 盧星華 1,336,100元 1,336,100元 1,336,100元

80 00080 羅少谷 84,940元 21,200元 21,200元

81 00081 宋清義 4,808元 4,108元 4,808元

82 00082 黃忠義 3,400元 3,400元 3,400元

83 00083 楊淑珍 2,670,900元 2,670,900元 2,670,900元

84 00084 翁仁足 172,200元 172,200元 172,200元

85 00085 王金緞 4,800元 4,800元 4,800元

86 00086 陳玥綾 87,240元 87,240元 87,240元

87 00087 林洛羽 131,310元 131,310元 131,310元

88 00088 莫綠妮 30,800元 30,800元 30,800元

89 00089 林耀芃 99,600元 99,600元 99,600元

90 00090 李仁慈 361,000元 361,000元 361,000元

91 00091 廖英魁 17,050元 17,050元 17,050元

92 00092 廖明旺 24,850元 24,850元 24,850元

93 00093 吳楷奇 11,750元 11,750元 11,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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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00094 李承翰 800元 800元 800元

95 00095 廖林碧玲 42,300元 42,300元 42,300元

96 00096 謝易庭 38,140元 38,140元 38,140元

97 00097 陳瑞雲 13,270元 45,540元 13,270元

98 00098 林敬祥 487,170元 487,170元 487,170元

99 00099 陳柏文 307,660元 307,660元 307,660元

100 00100 蕭濟文 27,770元 54,240元 27,770元

101 00101 宋粲萱 38,270元 3,300元 3,300元

102 00102 馬惠君 293,650元 293,650元 293,650元

103 00103 蔡朝輝 15,800元 15,800元 15,800元

104 00104 蔡肇保 294,800元 294,800元 294,800元

105 00105 林鳳文 443,550元 443,550元 443,550元

106 00106 余金蓮 31,040元 27,740元 0元

107 00107 陳意婷 116,810元 116,810元 116,810元

108 00108 陳慧娟 281,390元 281,390元 281,390元

109 00109 洪進賢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0 00110 李寶君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111 00111 李漢卿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112 00112 陳宥瑄 145,810元 145,810元 145,810元

113 00113 張國能 247,000元 247,000元 247,000元

114 00114 謝心怡 4,069,640元 1,904,510元 1,554,840元

115 00115 洪東榮 24,840元 77,980元 24,840元

116 00116 洪秀雲 63,340元 113,880元 63,340元

117 00117 蕭勤傑 38,270元 38,270元 38,270元

118 00118 盧又溱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9 00119 鄭博文 15,990,300元 7,512,420元 0元

120 00120 黃和傑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121 00121 李巧綺 35,500元 0元 35,500元

122 00122 張麗玉 229,850元 229,850元 229,850元

123 00123 陳明詣 53,532元 53,532元 53,5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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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00124 楊逸精 426,240元 426,240元 426,240元

125 00125 釋珮禎 260,920元 260,920元 260,920元

126 00126 許佳仁 81,640元 81,640元 81,640元

127 00127 劉俊村 460,070元 476,870元 125,800元

128 00128 楊孟穎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29 00129 楊孟諭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30 00130 楊孟錡 202,050元 123,240元 123,240元

131 00131 陳雪香 460,640元 285,450元 285,450元

132 00132 李裕隆 14,512元 14,512元 14,512元

133 00133 陳書淵 10,722,910元 3,212,710元 10,722,910元

134 00134 張簡久碇 54,500元 54,500元 54,500元

135 00135 李明秋 81,140元 81,140元 81,140元

136 00136 徐榮淙 40,570元 40,570元 40,570元

137 00137 林柏翰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138 00138 張金蘭 27,070元 27,070元 27,070元

139 00139 洪慧意 82,340元 82,340元 82,340元

140 00140 鐘正華 3,439,950元 3,439,950元 3,439,950元

141 00141 林泉池 130,500元 137,600元 130,500元

142 00142 費志豪 494,300元 494,300元 494,300元

143 00143 趙菀玲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44 00144 劉李大達 37,460元 37,460元 37,460元

145 00145 吳錦雲 35,340元 10,540元 35,340元

146 00146 楊青茂 1,965,250元 1,965,250元 1,965,250元

147 00147 黃雅音 3,250元 3,250元 3,250元

148 00148 黃雅君 2,100元 2,100元 2,100元

149 00149 李永慶 6,686,050元 6,686,050元 6,686,050元

150 00150 王秀玉 1,949,600元 1,949,600元 1,949,600元

151 00151 陳錦屏 923,250元 923,250元 923,250元

152 00152 宋阿滿 35,970元 35,970元 35,970元

153 00153 陳嗣方 111,750元 111,750元 111,750元

154 00154 郭麗雪 26,800元 26,800元 2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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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00155 林聖益 15,900元 15,900元 15,900元

156 00156 許慈敏 440,000元 440,000元 440,000元

157 00157 林柏伸 400元 400元 400元

158 00158 劉志鳴 14,450元 14,450元 14,450元

159 00159 童敏香 18,700元 236,690元 18,700元

160 00160 王子威 102,500元 102,500元 102,500元

161 00161 郭虹妤 620,900元 589,130元 620,900元

162 00162 蔡青宜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3 00163 蔡孟航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4 00164 何順美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5 00165 蔡豐合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6 00166 劉樹發 1,362,850元 1,117,090元 1,082,520元

167 00167 蔡裕彰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8 00168 鄭雪鳳 1,067,250元 1,067,250元 1,067,250元

169 00169 陳淑女 40,170元 40,170元 40,170元

170 00170 陳戀鶯 143,950元 143,950元 143,950元

171 00171 黃林月霞 162,850元 0元 0元

172 00172 趙美玲 185,250元 185,250元 185,250元

173 00173 高偉程 2,292,690元 2,292,690元 2,292,690元

174 00174 高銘澤 266,290元 12,400元 12,400元

175 00175 林義泰 1,655,500元 1,655,500元 1,655,500元

176 00176 劉士賢 3,800元 3,800元 3,800元

177 00177 羅乙舜 16,800元 16,800元 16,800元

178 00178 余業鑫 94,100元 94,100元 94,100元

179 00179 黃品函 5,100元 5,100元 5,100元

180 00180 許和明 207,750元 71,870元 71,870元

181 00181 詹淑娟 41,570元 41,570元 41,570元

182 00182 陳奎安 13,700元 13,700元 13,700元

183 00183 陳廷匡 200,000元 200,000元 200,000元

184 00184 翁洞寧 81,540元 81,540元 81,5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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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00185 林秀玉 241,920元 241,920元 241,920元

186 00186 劉百合 88,410元 275,730元 50,740元

187 00187 林曉琪 75,540元 75,540元 75,540元

188 00188 江得祿 4,835,650元 702,970元 0元

189 00189 沈唯倫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90 00190 楊豫蓁 46,070元 46,070元 46,070元

191 00191 莊宗翰 39,570元 39,570元 39,570元

192 00192 洪伊葶 24,050元 24,050元 24,050元

193 00193 張吳鴻英 3,200元 3,200元 3,200元

194 00194 楊進傳 1,500元 1,500元 1,500元

195 00195 張錦宜 131,810元 131,810元 131,810元

196 00196 黃享銅 58,950元 58,950元 58,950元

197 00197 任明仁 1,900元 1,900元 1,900元

198 00198 林芬玉 397,410元 397,410元 397,410元

199 00199 林鴻鈞 435,000元 435,000元 435,000元

200 00200 黃祥福 2,500元 2,500元 2,500元

201 00201 邱進豊 217,474元 148,734元 151,828元

202 00202 黃紫晴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203 00203 彭怡真 400元 400元 400元

204 00204 潘立凱 50,000元 50,000元 50,000元

205 00205 陳蓮惠 23,300元 23,300元 23,300元

206 00206 陳明裕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207 00207 陳帝云 300元 300元 300元

208 00208 藍春明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209 00209 吳明吉 7,800元 7,800元 7,800元

210 00210 廖麗惠 8,700元 8,700元 8,700元

211 00211 蔡連興 593,450元 593,450元 593,450元

212 00212 廖英權 13,900元 13,900元 13,900元

213 00213 林永年 533,680元 584,820元 533,680元

214 00214 曾琪婷 727,400元 842,150元 545,650元

215 00215 楊錦繡 766元 766元 7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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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炒作帳戶明細表

216 00216 包芬華 1,257,740元 1,263,310元 499,330元

217 00217 林思奇 50,440元 50,440元 50,440元

218 00218 陳美玲 177,230元 281,040元 177,230元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

8,295,570元 8,295,570元 8,295,570元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

權股價指數

基金

699,670元 13,500元 13,500元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

休基金

887,360元 1,190,490元 887,360元

222 00222 孫悅耘 39,770元 39,770元 39,770元

223 00223 曾婉婷 338,000元 338,000元 338,000元

224 00224 郭榮達 269,060元 753,410元 0元

合計 184,979,161

元

162,888,661

元

154,825,704

元

起訴書

編號

姓名 序

號

證券公司 券商代號帳號 （交割）銀行 （交割）帳號 備註

1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1 永豐金證券光

復分行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

分行

00000000000000 　

2 第一證券新竹

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 　

3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 　

　 台證城中分公

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營業

部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永豐金證券復

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

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凱基證券中山

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

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84 臺中銀證券中

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中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 106年有交易

2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4 永豐金證券光

復分行

9A9V0000000 國泰世華忠孝

分行

000000000000 　

5 群益金鼎證券

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

分行

000000000000 　

6 康和證券永和

分公司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

分行

000000000000 　

7 統一證券敦南

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 000000000000 　

8 宏遠證券南京

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

分行

000000000000 　

3 伍蔣清明 　 凱基證券中山

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信銀行中山

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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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證券新竹

分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兆豐證券忠孝

分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台北

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臺北

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

884H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臺中銀證券中

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臺中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 林崇傳 9 凱基證券中山

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

分行

00000000000 　

5 傅玉琛 10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

北分行

0000000000000 　

11 第一證券新竹

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 　

12 統一證券敦南

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

分行

00000000000000 　

13 群益金鼎證券

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

分行

000000000000 　

6 陳世偉 14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

竹科分行）

　

15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

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16 兆豐證券忠孝

分公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臺北

分行

00000000000 　

17 凱基證券中山

分公司

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

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7 張清英 18 第一證券總公

司經紀部

538L53991 第一銀行華山

分行

00000000000（10

4/09/08開戶〜

104/12/21）

　

19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

分行

000000000000 　

20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BC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 　

21 元大證券新竹

東門分公司BC

983J-

0000000（105

年10月1日起

變更為0000-

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

分行0000000

00000000000000 　

22 康和證券永和

分公司C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

分行

000000000000 　

8 王方興 23 永豐金證券光

復分公司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

分行

00000000000000 　

24 統一證券敦南

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化

分行

00000000000000 　

25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

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26 群益金鼎證券

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國信託信義

分行

000000000000 　

27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

　　（竹科分

行）

　

9 黃瑞玲 28 元大證券新竹

東門分公司

983J-

0000000（105

年10月1日起

元大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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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0000-

0000000）

29 凱基證券中山

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

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永豐金證券復

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

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30 國泰證券忠孝

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

分行

000000000000 　

31 日盛證券雙和

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

分行

000000000000 　

32 永豐金證券光

復分行

9A9V0000000 永豐銀行仁愛

分行

00000000000000 　

10 徐正德 33 元大證券新竹

東門分公司

983J-

0000000（105

年10月1日起

變更為0000-

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0 　

34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

竹科分行）

　

35 第一證券新竹

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

分行

00000000000 　

36 永豐金證券光

復分行

9A9V543013 永豐銀行仁愛

分行

00000000000000 　

11 黃祐琪 37 元大證券新竹

東門分公司

983J223871 元大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0 　

38 永豐金證券光

復分行

9A9V543000 永豐銀行仁愛

分行

00000000000000 　

39 第一證券新竹

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

分行

00000000000 　

40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

竹科分行）

　

12 尹天賜 41 第一證券總公

司經紀部

538L53878 第一銀行華山

分行

00000000000（10

4/09/01開戶〜

105/01/08）

　

42 國票證券敦北

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

分行

000000000000 　

43 宏遠證券南京

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

分行

000000000000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

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4 國泰證券忠孝

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永春

分行

000000000000 　

13 鄭明月 45 第一證券新竹

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 　

14 陳金桂 46 第一證券新竹

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 　

15 葉佳妤（起訴書附表

誤載為葉家妤）

47 中信證券忠孝

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

分行

000000000000 　

48 第一證券新竹

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

分行

00000000000 　

49 國泰證券忠孝

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銀行竹北

分行

000000000000 　

50 富邦證券竹北

分行

00000000000 富邦銀行竹北

分行

000000000000 　

16 李亞倫 51 中信證券忠孝

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

分行

000000000000 　

52 國泰證券忠孝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 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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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分行

53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 　

54 群益證券信義

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信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 　

17 林東慶 　 玉山證券新竹

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

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18 朱恩德 55 宏遠證券南京

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

分行

000000000000 　

56 國票證券敦北

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

分行

000000000000 　

57 日盛證券雙和

分行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

分行

000000000000 　

19 蔡豪峰 58 第一證券忠孝

分公司

538D0000000 第一銀行忠孝

分行

00000000000 依第一金證券公司112年

6月15日第一金證通字第

1120106007號函（丁1-4

卷第35至36頁），蔡豪

峰以融資買進必翔380張

（為蔣清明代持部分）

於105年12月9日匯至

「第一金證券經紀部

538L0000000號證券帳

戶」。

59 第一證券新興

分公司

538A82976 第一銀行恆春

分行

00000000000 　

60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

分行

000000000000 　

20 朱莉莉 61 康和證券永和

分公司

845B81625 國泰世華永和

分行

000000000000 　

62 永豐金證券新

莊分公司

9A9H180028 永豐銀行新泰

分行

000-000-

00000000

　

63 元大證券新盛

分公司

00000000000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 　

21 許世璜 64 富邦證券板橋

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北富邦板橋

分行

000000000000 　

22 彭建忠 65 第一金證券忠

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國泰世華中正

分行

000000000000 　

66 統一證券敦南

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

分行

000000000000 　

67 兆豐證券東門

分公司

700H82079 國泰世華東門

分行

000000000000 　

23 吳靜茹 68 第一金證券華

江分公司

538W7098 國泰世華華江

分行

000000000000 　

69 統一證券敦南

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

分行

000000000000 　

70 中信證券忠孝

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71 凱基證券中山

分公司

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第一證券忠孝

公司

538D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24 吳家麟 72 第一證券華江

分公司

538W22578 國泰世華華江

分行

000000000000 　

73 陽信證券石牌

分行

00000000000 　 　 　

25 彭惠珍 74 第一證券華江

分公司

538W0000000 國泰世華銀行

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依被告彭建忠偵查中庭

呈彭惠珍帳戶庫存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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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於103年5月2日至105年12月31日間買入之股份直至105

年12月31日止尚餘之持股數量（單位：股）

明細（A1-9卷第87頁）

所載帳號為538W-

000000-0，起訴書僅載

538W，係屬漏植，予以

更正。

26 陳逸偉 75 統一證券敦南

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

分行

00000000000000 　

27 陳秉立

（陳厚銘）

76 統一證券敦南

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

分行

00000000000000 　

28 周其芳 77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

北分行

0000000000000 　

29 王泳泳 78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

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0 鄭淳仁 79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

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1 劉鳳嬌 80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

分行

000000000000 　

32 呂靜珠 81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 國泰世華光復

分行

000000000000 　

33 陳雨萱 82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

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4 陳雨詠 83 元富證券西松

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

北分行

0000000000000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105年12月31日止持股餘數

1 00001 江勝薇 3,000

2 00002 陳龍寬 0

3 00003 陳俊男 0

4 00004 蔡基源 13,000

5 00005 謝玲瑩 1,000

6 00006 李毓恩 0

7 00007 周秀蘭 0

8 00008 王三垣 20,000

9 00009 黃德輝 0

10 00010 黃秋梅 0

11 00011 蔡玉琳 0

12 00012 黃儔 15,000

13 00013 陳美吟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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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0014 黃美新 0

15 00015 李敏正 41,000

16 00016 卓卉蓉 1,000

17 00017 張景珠 4,000

18 00018 邱玉貴 0

19 00019 孫李阿玉 0

20 00020 林麗娟 8,000

21 00021 沈碧真 2,000

22 00022 陳秀嬌 14,000

23 00023 郭嘉珺 20,000

24 00024 林美麗 20,000

25 00025 王志強 2,000

26 00026 吳惠娟 50,000

27 00027 鄭明雄 50,000

28 00028 林勵 10,000

29 00029 林武田 168,000

30 00030 楊添財 0

31 00031 盧泰勇 0

32 00032 傅景明 20,000

33 00033 翁鈺婷 4,000

34 00034 林秀雲 4,000

35 00035 郭碧卿 0

36 00036 張子茵 2,000

37 00037 林佩俞 3,000

38 00038 賴榮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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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00039 石麗香 0

40 00040 馬世雄 0

41 00041 李林秋蓮 4,000

42 00042 李佩珊 3,000

43 00043 葉彥輝 3,000

44 00044 李鈺玲 0

45 00045 沈郁岑 4,003

46 00046 方信凱 1,000

47 00047 方瑞真 1,000

48 00048 鄭琪融 1,000

49 00049 蔡玉萍 3,000

50 00050 謝松霖 0

51 00051 鐘幼弟 1,000

52 00052 巫文雄 0

53 00053 蔡碧蘭 4,000

54 00054 馬歷玲 0

55 00055 粘清香 1,000

56 00056 陳美辰 1,000

57 00057 連文賢 0

58 00058 邱月嬌 1,000

59 00059 黃雪玉 0

60 00060 劉鈺瑄 3,000

61 00061 曾喜潤 1,000

62 00062 楊珮琪 0

63 00063 江文松 0

64 00064 李宗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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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00065 劉素環 0

66 00066 蘇順生 0

67 00067 林誠 3,000

68 00068 朱陳政吉 0

69 00069 李素妙 6,000

70 00070 官文吉 0

71 00071 呂國榮 29,000

72 00072 鄭翠玲 0

73 00073 紀澄清 3,000

74 00074 賴明錦 4,000

75 00075 楊又靜 2,000

76 00076 趙紫潔 5,000

77 00077 趙靜葳 1,000

78 00078 陳禎旻 11,000

79 00079 盧星華 30,000

80 00080 羅少谷 2,000

81 00081 宋清義 0

82 00082 黃忠義 0

83 00083 楊淑珍 0

84 00084 翁仁足 0

85 00085 王金緞 0

86 00086 陳玥綾 2,000

87 00087 林洛羽 3,000

88 00088 莫綠妮 0

89 00089 林耀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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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00090 李仁慈 10,000

91 00091 廖英魁 0

92 00092 廖明旺 0

93 00093 吳楷奇 0

94 00094 李承翰 0

95 00095 廖林碧玲 0

96 00096 謝易庭 2,000

97 00097 陳瑞雲 1,000

98 00098 林敬祥 11,000

99 00099 陳柏文 8,000

100 00100 蕭濟文 1,000

101 00101 宋粲萱 1,000

102 00102 馬惠君 0

103 00103 蔡朝輝 0

104 00104 蔡肇保 0

105 00105 林鳳文 0

106 00106 余金蓮 2,000

107 00107 陳意婷 3,000

108 00108 陳慧娟 7,000

109 00109 洪進賢 0

110 00110 李寶君 815,000

111 00111 李漢卿 1,160,000

112 00112 陳宥瑄 3,000

113 00113 張國能 0

114 00114 謝心怡 112,000

115 00115 洪東榮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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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00116 洪秀雲 2,000

117 00117 蕭勤傑 1,000

118 00118 盧又溱 40,000

119 00119 鄭博文 830,000

120 00120 黃和傑 0

121 00121 李巧綺 0

122 00122 張麗玉 5,000

123 00123 陳明詣 1,185

124 00124 楊逸精 12,000

125 00125 釋珮禎 6,000

126 00126 許佳仁 2,000

127 00127 劉俊村 11,000

128 00128 楊孟穎 5,000

129 00129 楊孟諭 5,000

130 00130 楊孟錡 5,000

131 00131 陳雪香 12,000

132 00132 李裕隆 299

133 00133 陳書淵 -7,000（融資融券）

134 00134 張簡久碇 0

135 00135 李明秋 2,000

136 00136 徐榮淙 1,000

137 00137 林柏翰 0

138 00138 張金蘭 1,000

139 00139 洪慧意 2,000

140 00140 鐘正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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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00141 林泉池 0

142 00142 費志豪 0

143 00143 趙菀玲 0

144 00144 劉李大達 -2,000（融資融券）

145 00145 吳錦雲 -3,000（融資融券）

146 00146 楊青茂 0

147 00147 黃雅音 0

148 00148 黃雅君 0

149 00149 李永慶 175,000

150 00150 王秀玉 50,000

151 00151 陳錦屏 25,000

152 00152 宋阿滿 1,000

153 00153 陳嗣方 0

154 00154 郭麗雪 0

155 00155 林聖益 0

156 00156 許慈敏 10,000

157 00157 林柏伸 0

158 00158 劉志鳴 0

159 00159 童敏香 10,000

160 00160 王子威 0

161 00161 郭虹妤 75,000

162 00162 蔡青宜 3,000

163 00163 蔡孟航 3,000

164 00164 何順美 3,000

165 00165 蔡豐合 3,000

166 00166 劉樹發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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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00167 蔡裕彰 3,000

168 00168 鄭雪鳳 25,000

169 00169 陳淑女 1,000

170 00170 陳戀鶯 5,000

171 00171 黃林月霞 5,000

172 00172 趙美玲 25,000

173 00173 高偉程 57,000

174 00174 高銘澤 7,000

175 00175 林義泰 0

176 00176 劉士賢 0

177 00177 羅乙舜 0

178 00178 余業鑫 0

179 00179 黃品函 0

180 00180 許和明 5,000

181 00181 詹淑娟 1,000

182 00182 陳奎安 0

183 00183 陳廷匡 0

184 00184 翁洞寧 2,000

185 00185 林秀玉 6,000

186 00186 劉百合 3,000

187 00187 林曉琪 2,000

188 00188 江得祿 200,000

189 00189 沈唯倫 0

190 00190 楊豫蓁 1,000

191 00191 莊宗翰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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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00192 洪伊葶 0

193 00193 張吳鴻英 0

194 00194 楊進傳 0

195 00195 張錦宜 3,000

196 00196 黃享銅 0

197 00197 任明仁 0

198 00198 林芬玉 13,000

199 00199 林鴻鈞 0

200 00200 黃祥福 0

201 00201 邱進豊 1,910

202 00202 黃紫晴 0

203 00203 彭怡真 0

204 00204 潘立凱 0

205 00205 陳蓮惠 0

206 00206 陳明裕 0

207 00207 陳帝云 0

208 00208 藍春明 0

209 00209 吳明吉 0

210 00210 廖麗惠 0

211 00211 蔡連興 15,000

212 00212 廖英權 0

213 00213 林永年 14,000

214 00214 曾琪婷 20,000

215 00215 楊錦繡 60

216 00216 包芬華 32,000

217 00217 林思奇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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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00218 陳美玲 9,000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6,000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

股價指數基金

21,000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

基金

18,000

222 00222 孫悅耘 1,000

223 00223 曾婉婷 0

224 00224 郭榮達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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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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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3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昱盈律師 
被      告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蔣清明  


被      告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尹天賜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於知慶律師
複  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被      告  張清英  


訴訟代理人  黃昭仁律師
被      告  陳世偉  


訴訟代理人  吳孟勳律師
複  代理人  高永穎律師 
被      告  彭建忠  






訴訟代理人  蔡淳宇律師 
            蕭維德律師
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庭綺律師
            蕭仰歸律師
            劉仁閔律師
被      告  蔡豪峰  


訴訟代理人  劉仁閔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為翔律師
被      告  許世璜  


訴訟代理人  陳世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瑋律師 
            陳安瀅律師           
上列原告因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2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107年度重附民字第49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姓名」欄所載訴訟實施權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一編號第一號至第二百二十三號所示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十日起、如附表一編號第二百二十四號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其應給付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為應受給付之訴訟實施權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承受訴訟部分：
　　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民國110年1月7日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271頁），張心悌並於110年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269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訟實施權部分：
　　原告是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的保護機構，經附表一所示買受、持有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必翔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之224人授與訴訟實施權，有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224份為據（見附民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依投保法第28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被告雖辯稱原告未取得106年以後關於損害賠償之授權等語，惟觀原告提出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係記載：「本人就蔣清明等人涉嫌於民國103年至105年間操縱上市之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1729）股票價格，而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情事，使投資人受有損害乙案，謹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28條之規定，將本件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見附民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依其用語「蔣清明等人涉嫌……乙案」，足見訴訟實施權人係授權原告就有關刑案部分即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2號事件（下稱106金重訴22刑案，該判決下稱106金重訴22判決）所受之損害提起訴訟，上開判決認定之操縱股價期間既經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撤銷改判（詳如後述），則應認有關更審後認定之全部操縱期間，均屬授權範圍，被告所辯，不足為採。　　
三、訴之變更追加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次按原告對於同一被告，合併提起數宗訴訟，乃所謂訴之客觀合併。其目的在使相同當事人間就其間之私權紛爭，能以同一訴訟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發生矛盾，以達訴訟經濟及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如無害於公益，基於當事人訴訟上之處分權，應許當事人就其合併提起之數訴，依其意思請求法院為裁判；尚不得因其提起訴訟之型態，不符合學說或實務上分類之模式，即認其起訴不合法。而所謂訴之預備合併，通常固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惟原告提起非相排斥之數訴，而定其請求法院為裁判之順序，依上說明，應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客觀的預備合併之訴，其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雖應為相互排斥而不能並存，但訴的客觀合併，其目的既在使相同當事人間就私權紛爭，利用同一訴訟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發生矛盾，而達訴訟經濟及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且關於客觀的訴之合併，民事訴訟法僅在第248條規定：「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但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在此限」，並未限制其型態及種類，則基於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之原則，自應尊重當事人有關行使程序處分權之意思，對其所提起的客觀合併之型態、方式及內容，儘量予以承認，以符合現行民事訴訟法賦予訴訟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精神（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如起訴狀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各編號所示之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億8,471萬0,1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見附民卷第6頁）。嗣於107年9月19日以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變更聲明（見附民卷第131頁），經核其聲明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仍係基於投保法第28條授予之訴訟實施權，對被告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價格造成授權人損害而提起之損害賠償訴訟，並擴張請求金額，揆諸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於114年10月28日追加備位聲明，最終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主張欄所示（見本院卷六第61、62頁），核與原訴係基於操縱股價之同一基礎事實，雖先、備位聲明係本於相同之請求權基礎請求為金錢給付，固非一般所稱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惟原告既已陳明先、備位之訴之區別在於操縱股價期間之不同，如本院認操縱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止即請求依先位聲明為審判、如認至106年5月17日止則請求依備位聲明為審判，應屬於學說上所稱之不真正預備合併，基於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及程序處分權之尊重，應予准許，俾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與實體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蔣清明係股票上市公司必翔公司（原股票交易代號1729號，107年1月2日終止上市，現為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實質負責人，被告張清英為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被告陳世偉為必翔公司前管理部副科長，被告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為必翔公司股票交易人，蔣清明又為被告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明公司）、鉅展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鉅展公司）之實質負責人。
　㈡蔣清明、張清英、陳世偉、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下稱蔣清明等6人）共同謀議，為拉抬必翔公司股價及獲取利益，意圖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營造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而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運用自己證券帳戶、蔣清明並運用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之證券帳戶，及其他眾多人頭證券帳戶，連續以高價買入、低價賣出、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方式，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藉以維持該公司高檔股價，使蔣清明質押於金融機構之股票不致斷頭，又由操縱股價過程中，獲得買賣價差之高額利益，蔣清明等6人上揭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1號（下稱108金上重訴11判決）、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下稱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蔣清明等6人上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扭曲必翔公司股票之真實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致使授權人誤信必翔公司股票受操縱後之不實市場狀況，溢價買入股票，受有股票買入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購股損失。
　㈢蔣清明等6人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操縱股價之行為，造成必翔公司股價長期失真，則必翔公司股票之真實價格，參酌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規定，即應依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業日（即103年4月17至30日）收盤均價計算，計算結果為30.73元。而授權人於操縱股價期間，以超出30.73元之價格溢價購股，受有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損害，個別授權人之損害結果，即可彙總為附表一所示先位之訴聲明請求之1億8,497萬9,161元。本件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採「淨損差額法」係若授權人本件操縱期間買進股票後，於操縱期間再賣出該股票之情形，如其賣出之價格高於真實價格，賣價與真實價格間之價差，則予以扣除。投資人於證券市場上以受有不法炒作影響之失真股價為購股之際，其蒙受差額損失業已發生，待操縱期間以後之任何交易，縱未虧損，而有盈餘，亦係另一偶然因素或獨立不確定之原因，自不能因其後市場因素之偶然條件發生，使投資人獲有部分賣股所得，即謂不法行為人之操縱股價行為與投資人之損害無相當關係或損害業已填補，避免發生不當免除不法行為人之終局賠償責任，以利證券交易法第1條規定保障投資之目的。另如認本件被告操縱股價之期間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為止，則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備位之訴聲明請求之1億6,288萬8,661元。
　㈣原告獲得附表一所示224名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投保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對蔣清明等6人請求損害賠償。蔣清明為翔明公司、鉅展公司實質負責人，並運用該二公司之證券帳戶操縱股價，其外觀上已足認為執行法人業務之行為，抑或與業務行為在社會觀念上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顯屬法人有代表權之人於執行職務時加損害於他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爰依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㈤並為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共224人）如附表一「先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計1億8,497萬9,1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 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⒉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供等值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共224人）如附表一「備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計1億6,288萬8,6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 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⒉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供等值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蔣清明以：蔣清明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中有關附表編號1至18帳戶部分不爭執，惟否認有使用編號19至34號帳戶操縱股價，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與蔣清明無關。又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賣出必翔公司股票之利益扣除之，不符填補損害原則及得利禁止原則。授權人係依自身投資判斷買賣股票，影響其判斷之因素繁多，股價漲跌亦受多方因素影響，非被告一人所能左右，縱使蔣清明有交易股票之行為，並非於股價操縱期間必翔公司之股價均係受被告之操縱影響，蔣清明等6人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藉以維持股價在高檔，對於此期間買入又賣出之授權人而言，反有獲利之空間，是在一般情形下，未必均發生投資受損之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另本件因必翔公司股票於106年5月17日後停止交易，故應以行為結束後87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擬制真實價格。
　㈡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以：蔣清明使用鉅展公司、翔明公司證券帳戶以維持必翔公司之融資擔保維持率，以避免遭銀行斷頭，非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並非業務之執行，更非執行職務，鉅展公司、翔明公司之帳戶與其他個人名義之帳戶並無不同，均僅係作為蔣清明為維持必翔公司股票擔保率之人頭帳戶之一。而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公司應與行為人負連帶賠償之責任，其理由係為保護交易安全及第三人對執行職務外觀上之信賴等考量因素，然本件並無所謂之信賴外觀存在，原告請求鉅展公司、翔明公司應與蔣清明負連帶賠償之責，顯無理由等語。　
　㈢陳世偉以：陳世偉對108金上重訴11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惟108金上重訴11判決關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行為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之認定，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刑事判決認係違背法令，爰撤銷108金上重訴11判決，發回高院重行審理，嗣高院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操縱行為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應以該期間作為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又陳世偉雖曾出借證券帳戶予蔣清明使用，惟被告並不知悉蔣清明係使用該帳戶炒作必翔公司股票，且陳世偉知悉蔣清明不法行為後，隨即要求蔣清明返還出借之證券帳戶，雖因一時貪念，同時要求其等給付500萬元之對價，然此與授權人因蔣清明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而受有溢價購入之損害，兩者間並無因果關係。另本件真實價格之計算，應以市場已無人為因素介入而業已沈澱之情形下加以觀察，亦即以操縱行為結束後數10個營業日之平均價格加以計算，方屬合理。
　㈣彭建忠以：彭建忠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係有違誤。又彭建忠係自103年5至11月依蔣清明授權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後即由許世璜接手，就此期間後之授權人之損失均與彭建忠無關，且授權人之損害與被告操縱行為不具有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害因果關係。另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10個交易日或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計算基礎等語。再者，本件原告係於107年6月29日起訴，則附表一所示授權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等語。
　㈤許世璜以：許世璜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又許世璜實際參與行為係自103年11月起，故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月31日止溢價購股者與許世璜無關，且許世璜並無藉由操縱股價過程獲得買賣價差利益。另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59.87元作為計算基礎等語。
　㈥蔡豪峰以：蔡豪峰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犯罪事實不爭執，僅爭執代持帳戶之範圍，又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有違損益相抵原則。另原告以103年5月2日前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計算必翔公司之真實價格，顯然未考量該段期間內利多因素所反應之股價推升情形，更無從區分判斷有關炒作期間內造成股價漲跌幅之原因究竟係因為不法炒作行為所導致，亦或係其他市場因素所影響等語。
　㈦張清英以：張清英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必翔公司股價上漲係因公司經營績效、財務業務狀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導致，必翔公司股票於交易市場本相當熱絡，是縱被告有操縱股價行為，並未造成必翔股價有大幅漲跌之影響，是操縱股價行為與授權人損害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且本件損害賠償計算時不應均一致採用30.73元作為擬制真實價格，而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真實價格等語。
　㈧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541至543頁）：
　㈠必翔公司原為上市公司，其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於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並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見本院卷五第263頁）。
　㈡蔣清明自78年6月19日起至86年8月30日止、自101年6月18日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董事長，並自86年8月31日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之總經理。另蔣清明亦為未公開發行之翔明公司及鉅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清英係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主管。陳世偉係蔣清明之姻親，亦為必翔公司總務課副科長。彭建忠、蔡豪峰及許世璜係股市投資人。
　㈢於93年間必翔公司、蔣清明及訴外人即蔣清明斯時之配偶伍必翔在英國與該國DAYS HEALTHCARE U.K.LIMITED公司（下稱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蔣清明及伍必翔應與必翔公司連帶給付DHL公司10,235,144英鎊及訴訟費用暫付款200萬英鎊及其利息，嗣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公司及伍必翔、蔣清明強制執行上開判決。
　㈣被告許世璜之證券帳戶自103年7月間起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且其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26日之間，亦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票。（見本院卷二第763至780頁）。
　㈤被告陳世偉於105年8月起依被告蔡豪峰指示之時間、價位出售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內之必翔公司股票。
　㈥必翔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一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指數跌幅14.82%（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3.47，下跌至105年12月30日之71.1）、大盤指數漲幅5.26%（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791.44，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9253.5）走勢相悖。
　㈦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即103年4月17日、18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8日、29日、30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30.73元。
　㈧105 年12月31日後之87個交易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59.87 元、後10個交易日收盤均價為62.79 元。
　㈨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均於高院111金上重更一12號案件中坦承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確有操縱必翔公司股價情事（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至406、420、423、427、430、436、438頁）。
　㈩蔣清明等6人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重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其中被告陳世偉已有罪確定）；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維持被告蔣清明、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交法第171 條第1 項之高買證券罪，被告蔣清明、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人已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維持犯罪事實部分，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更二審（見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蔣清明等6人是否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之行為及其期間為何：
　⒈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於95年修正前原規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之規定，並無以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虞為要件，但股票市場買低賣高以求利，是上開行為仍應以其行為因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為要件。故如行為人主觀上有拉抬或壓抑交易市場上特定有價證券之意圖，且客觀上，於一定期間內，就該特定之有價證券有連續以高價買進或以低價賣出之行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危險及可能，不論是否已致使交易市場之該特定有價證券價格發生異常變化之結果，亦不論行為人是否因而獲得炒作股價之利益，均屬違反該規定，構成同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之高買或低賣證券違法炒作行為。而該規定之所謂「連續」，係指於一定期間內連續多次之謂，不以逐日而毫無間斷為必要；所指「以高價買入」，亦不限於以漲停價買入，其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或以當日之最高價格買入等情形均屬之。是行為人連續多次之拉抬及壓低交易價格行為，自應予以綜合觀察。且行為人主觀上有影響股市交易價格及秩序之認識，甚至基於各種特定目的，舉如避免供擔保之股票價格滑落致遭斷頭，或為締造公司經營榮景以招徠投資等，而以上開交易手段操縱，縱另有其操縱股價之反射利益，但其欠缺法律依據而以拉高倒貨、殺低進貨之手段，破壞決定價格之市場自由機制，則無二致，應認亦屬上開規定所禁止之高買證券違法炒作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在他案件之陳述，雖不得視為本案之自認，倘無確切可信之反對憑證，法院仍可援為本案認定事實之根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裁定移送民事法院審理後，即為獨立民事訴訟，雖民事法院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之拘束，惟被告在刑事案件中對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由刑事法院判決採認為犯罪事實，又經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原告引用為起訴之原因事實，倘被告未提出可信之反對憑證，本院仍可將之援用為認定事實之根據。
　⒉經查，蔣清明等6人均知悉上市買賣之公司股票，不得有意圖抬高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以高價買入，亦不得有意圖造成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操縱股價行為。但蔣清明為避免因股價下跌遭質押銀行提徵擔保品、追繳或強制處分（斷頭），又為伺機出脫持股獲利，竟萌生以人為手段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之意，而與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基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假象及抬高必翔公司股價意圖之犯意聯絡，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以下列分工，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
　⑴蔣清明為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票股價，要求彭建忠為其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經彭建忠應允後，蔣清明除委請彭建忠提供、尋覓可用以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人頭證券帳戶，另請陳世偉提供證券帳戶供其維持、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陳世偉即基於幫助蔣清明炒作、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幫助犯意，提供自己之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給蔣清明，蔣清明即將之連同原本掌握之附表二編號1至5、8及17之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自己、林崇傳、傅玉琛、王方興、林東慶等人證券及銀行交割帳戶存摺，囑託張清英交給彭建忠，作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經彭建忠表示人頭證券帳戶數量不夠，蔣清明除要求張清英提供附表二編號7之證券帳戶外，又蒐集附表二編號12至14及18之尹天賜、鄭明月、陳金桂、朱恩德之證券帳戶，先交由張清英掌握、保管，復指示張清英向黃瑞玲、徐正德、黃祐琪、葉佳妤及李亞倫徵得同意後，由張清英協助其等開設附表二編號9至11、15及16之證券帳戶，再全數（以上附表二編號1至18之證券帳戶合稱為【蔣清明關聯帳戶】）交給彭建忠作為下單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此外，彭建忠經蔣清明囑託對外尋覓更多人頭證券帳戶後，除提供自己所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2至27號所示彭建忠、吳靜茹、吳家麟、彭惠珍、陳逸偉、陳秉立之證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彭建忠關聯帳戶】），又透過熟識之證券商營業員周其芳提供其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8至34號所示周其芳、王泳泳、鄭淳仁、劉鳳嬌、呂靜珠、陳雨萱、陳雨詠之證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周其芳關聯帳戶】），供彭建忠下單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彭建忠另又告知蔡豪峰、許世璜、蔣清明炒作必翔公司股價計畫，並請蔡豪峰、許世璜出借證券帳戶及融資額度給蔣清明以融資方式買進、「代持」必翔公司股票，蔡豪峰即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9號所示自己之證券帳戶，許世璜則提供如附表二編號20及21號所示自己及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為蔣清明進行附表二、附件一買賣明細表所示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
　⑵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即在臺北市○○○路00號12樓之2辦公處所看盤，並由彭建忠或由許世璜與張清英以通訊軟體相互聯絡，得知蔣清明可供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之資金或數量上限，再由彭建忠、許世璜、蔡豪峰利用上開證券帳戶名義，在該資金或數量範圍內向不知情之證券商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再由彭建忠或許世璜將當日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情形，以通訊軟體回傳給張清英，另由彭建忠告知各家證券公司營業員以電話及傳真通知張清英下單情況，由張清英彙整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後，製作投資帳冊及必翔公司股票之庫存報表，完成後1份拍照以通訊軟體回傳給許世璜，並留存供蔣清明備查，再由張清英辦理至各銀行之股款交割存匯事宜。
　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年底之間，蔣清明等6人依照前述分工，共同利用附表二編號1、2、4至18之證券帳戶，針對必翔公司股票，在同時或密接時間內，連續以上述證券帳戶，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而引誘市場上一般投資人介入交易必翔公司股票；又在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而以此等人為方式拉抬、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迄105年年底，因許世璜母親過世，許世璜改以指導張清英下單而非自己下單之方式，續以【蔣清明關聯帳戶】操盤至106年5月17日即必翔公司股票遭主管機關停止交易前之最後交易日為止。
　⑷蔣清明等6人上開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重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維持被告蔣清明、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更二審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297至369頁，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件電子卷宗查核無訛，且陳世偉、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對上開犯罪事實不爭執（見本院卷五第396、397、543、544頁），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亦陳稱：就附表二編號1至18確實有違反證交法之行為不爭執，僅就其餘關聯帳戶有爭執等語（見本院卷五第396頁），另陳世偉、蔡豪峰、彭建忠於108金上重訴11判決審理時即均坦承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行為（見108金上重訴11卷二第122、164頁，108金上重訴11卷七第55頁），其中陳世偉未就108金上重訴11判決提起上訴而先行確定，嗣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審理時，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亦均坦承有前開犯罪事實（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至406、420、423、427、430、436、438頁），上開事實，足堪認定。
　⒊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雖以下辯詞置辯，惟均不足採信：
　⑴蔣清明雖辯稱：蔣清明並未使用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操縱股價，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均與蔣清明無關等語。惟查：
　①附表二編號19之蔡豪峰第一證券、元富證券帳戶部分，據蔡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其中在103年11月13、17、18、27日、104年10月2日、105年5月12日買進共780張，係為蔣清明代持，其餘則為蔡豪峰自己投資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90、192頁）。另編號20之許世璜配偶朱莉莉康和證券、永豐金證券帳戶及編號21許世璜富邦證券帳戶部分，據許世璜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在103年11月18日、104年9月24日、25日買進共520張係為蔣清明代持，其餘則為許世璜自己投資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26頁，106金重訴22卷三第83、120頁）。再參以彭建忠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證稱：蔣清明有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供其維持或拉高股價使用，當時我便請蔡豪峰、許世璜將帳戶出借，並幫蔣清明代持股票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73、74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編號19至21之帳戶確係蔣清明為遂行操縱股價行為而囑託彭建忠向蔡豪峰、許世璜、朱莉莉蒐集而來，且蔡豪峰、許世璜、朱莉莉僅係為蔣清明「代持」帳戶，而仍由蔣清明實質控制該等帳戶，以便遂行操縱股價之行為，是蔣清明此部分辯詞，實不足採。
　②附表二編號22至27證券帳戶即彭建忠關聯帳戶、編號28至34即周其芳關聯帳戶部分，據彭建忠以證人身分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我最早係於103年1、2月因訴外人唐潤生之介紹而認識蔣清明，一開始蔣清明是希望維持必翔公司股價即可，但過了1、2個月後，蔣清明稱若大盤好的時候，就順勢買上去，大盤不好的時候，則在下面掛一些單，將股價撐住。又蔣清明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供其使用，當時我先請蔡豪峰、許世璜提供帳戶，由蔡豪峰、許世璜自己決定提供多少帳戶及提供多少融資額度給蔣清明。另外編號22即我自己、編號23即我配偶吳靜茹、編號24吳家麟、編號25彭惠珍及編號26、27之帳戶，均是我為蔣清明蒐集以作為人頭帳戶，其中編號22至25帳戶內是用我自己的錢交割股票，至於編號26、27帳戶則是用蔣清明的錢交割股票。又我同時也幫蔣清明找訴外人周其芳代持股票，蔣清明雖不認識周其芳，但我有跟蔣清明說周其芳有作「墊丙」，可以幫蔣清明代持股票，蔣清明知悉後並無反對，亦未要求確認帳戶持有者之身分或確認該人是否可靠，而編號28至34帳戶均為周其芳所屬、使用之人頭帳戶。就資金之動用、處理方式，是先聯絡好代持者後，買進必翔公司股票，張清英就會去處理交割現金等事項，張清英都會先算好交割款，亦知道要將款項存入何帳戶，另有關股票下單之最後決策者一定是蔣清明，因為股票是買在蔣清明之人頭帳戶內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73至89頁）。另周其芳亦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我因蔡豪峰而認識彭建忠，最初是彭建忠請我幫忙買股票，我便配合彭建忠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編號28至34帳戶即是我提供予彭建忠作為墊款使用之帳戶，彭建忠會指定買賣之價格及數量，我再自己決定、分配要用哪個帳戶去下單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11至120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蔣清明囑託彭建忠盡量對外多多尋找人頭帳戶，再透過連續高買等方式維持或提高必翔公司之股價，且未曾限制有關人頭帳戶之身分，於實際知悉彭建忠對外蒐集編號19至34帳戶後，亦未曾確認帳戶提供者之實際身分或確認是否可信，是即使蔣清明主觀上不確知彭建忠使用之特定帳戶姓名或正確數量，但蔣清明既係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則就彭建忠買賣股票之過程中，使用自己掌控及另尋周其芳掌控人頭帳戶一事，並未違背蔣清明委請彭建忠操縱證券之主觀認識範圍，仍在蔣清明主觀認知範圍內。
　③從而，彭建忠利用編號19至34帳戶所為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交易，均屬於蔣清明原本與彭建忠等人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認知範圍內，蔣清明上開辯詞，實不足採。
　⑵陳世偉雖辯稱：陳世偉不知蔣清明借用帳戶係用以炒作股票，故陳世偉並無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犯意等語。惟查，陳世偉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時證稱：我於102年6、7月即將帳戶借給蔣清明使用，嗣於104年7、8月時，因證券公司有寄一份交易明細至我家，我爸爸觀覽後，跟我說裡面都是必翔公司股票之買賣紀錄，且單月交易金額達上億元，我爸爸遂跟我說這一定是內線交易或是有人頭帳戶之情形，叫我趕快跟蔣清明討回帳戶，我便要求蔣清明清空帳戶，但蔣清明稱金額沒辦法馬上清空，後來我就於104年11月變更帳戶密碼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60、65、66頁），足見陳世偉至遲於104年7月即明確知悉其所提供之證券帳戶係經蔣清明作為操縱股價使用，卻仍容任蔣清明繼續使用帳戶，直至同年11月始更改密碼，難認陳世偉欠缺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主觀犯意，況刑事上之共同正犯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不同，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5號判決意旨參照），陳世偉既有提供帳戶之客觀行為，蔣清明等人再將之作為操縱證券之人頭帳戶使用，陳世偉上開行為，即係造成授權人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陳世偉所辯，實不足採。
　⑶蔡豪峰雖辯稱：蔡豪峰對代持股票之範圍有爭執，且蔡豪峰僅有依彭建忠、許世璜告知之數量、價格協助下單等語。惟依前開蔡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之供述可知，蔡豪峰買進之必翔公司股票中，部分係為蔣清明代持，部分則為蔡豪峰自己投資，再參以彭建忠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103年5月至11月間蔡豪峰人在墾丁，他1個月會回臺北之辦公室1、2次，他到臺北之辦公室時，我有請他幫忙下單，但次數不多，自103年11月起至105年年底，主要由許世璜負責下單，有時候許世璜也會請蔡豪峰幫忙下單。蔡豪峰在104年下半年回來臺北後，就開始跟我們分租復興北路辦公室，此時還是由許世璜負責下單，這期間有時也會麻煩蔡豪峰幫忙下單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85至88頁），足見蔡豪峰於103年5月起即依彭建忠指示，為蔣清明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以護盤、拉抬必翔公司股價。是蔡豪峰仍爭執代持股票之範圍，實屬無據。
　⑷從而，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
　⒋綜上，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甚明。
　㈡被告是否應對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蔣清明等6人部分：
　⑴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2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定有規定。所謂「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係指不知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各款行為而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次按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損害賠償成立之因果關係要件，包括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害因果關係，前者為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基於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行為人之行為而進行交易；後者乃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因上述交易行為而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83號判決參照）。次按股票投資人通常以發行公司經營績效、公司資產負債、財務業務狀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作為投資股票之依歸，「相對委託」及「連續買賣」等人為操縱股價行為乃股票自由市場所不許，股票投資人推定信賴自由市場之機制而有交易因果關係，但投資人仍須證明其損害及金額與上揭人為操縱股價行為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18號判決參照）。再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定有明文。又證交法第155條規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係為維護證券交易秩序及保障證券投資人利益所設，故前揭規定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判決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以連續買賣、相對成交之方式，製造市場交易活絡假象，炒作必翔公司股票，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業如前述，而附表一所示授權人有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時間、價格、數量均如附件一所示，此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9月9日臺證密字第1080016194號函暨所附交易資料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81頁，本院卷三證物袋內之光碟），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84、385頁），上情應堪認定。
　⑶次查，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1月24日臺證密字第106001515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見106金重訴22卷一第98頁，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全卷）、113年1月26日臺證密字第112002330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含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2日、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6日、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三段分析期間，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83至226頁）所載：
　①於103年5月1日（103年5月1日休市）至104年12月31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為31.05元，期末收盤價為71.10元，漲幅128.98%，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3.61%及大盤指數跌幅5.96%背離 ，另上開期間該股票振幅158.61%，大於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及大盤指數振幅41.57%、28.90%，又上開期間計415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405個營業日有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總計買進1億7,904萬6,000股、賣出1億7,701萬3,021股，分占同期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9.07%、28.74%，其中103年5月2日等316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另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322個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68%、47.21%（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13、114頁）。
　②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為70.60元，期末收盤價為62.70元，跌幅11.18%，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11.36%相當，另與大盤指數漲幅14.03%背離，另本期間該股票振幅20.11%，介於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振幅16.25%及大盤指數振幅21.30%之間，分析期間計244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各日均有買賣必翔股票，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51.25%、35.93%，其中105年1月4日等218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又蔣清明等6人總計49個營業日有連續影響成交價格上漲或下跌情形，且總計190個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2,904萬7,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4.1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7.16%、67.27%（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73、174頁）。
　③於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共87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78日有買賣必翔股票，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賣出1,129萬9,000股，分別達該期間必翔股票總成交量之50.74%及48.15%，集中度相對較高，且計有71個營業日成交買進或賣出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成交量比率較高，比率介於20.35%至91.93%。又渠等計有10個營業日，連續以高價委託買進該股票，影響盤中、收盤成交價上漲。另其中27個營業日，其各日相對成交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總成交量之比率達28.28%至85.42%，數量達10萬3,000股至100萬6,000股。且期間內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買進總金額7億7,005萬6,500元，平均買價64.67元，賣出1,129萬9,000股，賣出總金額7億3,382萬6,000元，平均賣價64.94元，買賣價差305萬0,730元，尚餘買超60萬7,000股（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27頁）。
　④據上，蔣清明等6人利用如附表二所示之證券帳戶，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針對必翔公司股票，在同時或密接時間內，透過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之手段，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又在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藉此方式拉抬、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價背離同類股指數及大盤指數，交易量亦大幅增加。本院審酌附表一授權人係股票市場之一般投資人，與被告並無任何關係，僅能從較可信賴之市場機制或證券主管機關於網路上所揭示之資訊（如公司淨值、營業額、毛利率、歷年來分配股利及轉投資等），判斷該股票之真正價值，決定是否買進。依上開說明，自可推認附表一授權人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翔公司股票期間，因信賴公開之集中交易市場上必翔公司股票有上開交易價格、數量而買賣股票，不知蔣清明等6人有上開操縱股價之行為，誤信當時人為操縱之股價資訊進場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而以高於必翔公司股票價值之金額自公開市場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推翻前開推定，自應認附表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人，且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與附表一授權人於炒作期間購買必翔公司股票之決定間具有「交易因果關係」。
　⑷再查，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4年12月31日間連續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數量占總成交量之29.07%、28.74%，相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68%、47.21%，又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51.25%、35.93%，業如前述，足見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量甚鉅，該炒作行為自對必翔公司股價有重大影響。又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9日間，必翔公司股票最高收盤價為104年11月18日之80.30元，最低收盤價為103年5月2日（即操作期間始日）之31.05元（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9頁，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6至118頁），可見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9日間必翔公司股價均高於期初之31.05元，始終維持在高檔，然於106年5月10日開始跌落至29.15元，直至操作期間之末日即106年5月17日，必翔公司股票收盤價下跌至17.30元（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8頁），據此，必翔公司股票期末收盤價與期初收盤價相較，跌幅達44.28%【計算式：（31.05元-17.30元）÷31.05元×100%】，且期末收盤價與操作期間之最高收盤價相較，跌幅達78.46%【計算式：（80.30元-17.30元）÷80.30元×100%】，必翔公司之股票更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則授權人既於操作期間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該等股票價格因蔣清明等6人之操作行為結束後而大幅下跌，甚且於106年5月18日後已不能於公開發行市場上買賣以降低損失，堪認授權人確因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而受有損害，其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間操縱股價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即二者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
　⑸綜上，堪認附表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投資人，其等所受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操作股票之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經附表一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蔣清明等6人就附表一授權人於操作期間因其操縱股價行為所受損害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⒉翔明公司、鉅展公司部分：
　⑴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應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後段、第3項前段、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而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謂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執行，除外觀上足認為執行職務（業務）之行為外，在社會觀念上與執行職務（業務）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亦屬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係翔明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實質負責人，且為鉅展公司之實質負責人乙節，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可佐（見重附民字卷第23頁，本院卷五第5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堪以認定。而蔣清明既使用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翔明公司之證券帳戶、編號2所示之鉅展公司證券帳戶從事本件操縱股價行為，再參以本判決四、㈠、⒊所述，蔣清明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使用自己擔任負責人之翔明公司、鉅展公司所有之證券帳戶遂行本件犯行，於外觀上、社會觀念上，均係與執行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職務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則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辯稱蔣清明並非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亦非執行職務或業務等語，實屬無據。是原告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本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認定：
　⒈按當事人已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89年7月19日修法前、後之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就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或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致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於同條第3項明定應負賠償責任。雖其就損害賠償之計算，並未明文，惟同法第157條之1第2項（現行法第157條第3項）就內線交易行為賠償金額之計算，已明定應就消息未公開前其買入或賣出該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限度內，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此項規定於抬高、壓低及操縱股價行為之損害賠償，基於同一法理，當可類推適用。惟解釋上應以操作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擬制為真實價格。」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固有明定，但就違反上開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並無明文。目前實務見解有「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說，前者係以其股票實際買入價格扣除實際賣出價格之差額為計算依據，後者以投資人買價與該股票交易時真實價格之差額為計算基準，使用擬制價格認定賠償數額，且有損益相抵之適用（後詳）。本院審酌影響市場之股票價格因素甚眾，包括各該股票發行人之公司經營績效、資產負債等基本面影響外，亦受經濟景氣、短期之天災或意外事件致經濟面或投資人心理層面，甚或其他人為操作等其他市場因素影響等等，如僅以股票持有人購入股票時之價格與賣出時之差價認定投資人所受之損害（即毛損益法），未排除上揭因素而估定損害數額，未盡公正，認應依上揭判決意旨，採「淨損差額法」，以操縱期間外一定期間之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未受操縱行為干擾時該股票應有之真實價格，再以真實價格與買賣價格間之差額，計算善意投資人所受損害，較為合理，亦即先以投資人實際購買價格減去股票真實價格差額計算損害額，但若投資人嗣後實際出售價格高於股票真實價格，則以實際購買價格與實際出售價格之差額計算其損害額。又關於前述真實價格之認定，本院參酌不法操縱行為結束後，市場未必即知有此不法訊息，一旦周知後，投資人不安又可能致股價超幅震盪相當時日，經權衡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結束或消息公開後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結束起9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及其他一切情形計算真實價格後，認本件應以操縱行為開始前未受干擾之10日收盤平均價格為基礎計算真實價格，屬較為公正之價格。
　⒉本件真實價格部分：
　⑴經查，附表一授權人係於蔣清明等6人炒作必翔公司股票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必翔公司之股票既受蔣清明等6人操縱股價行為影響而有溢價之情形，授權人即是以高於真實價格之金額買入股票，且操縱行為之末日，必翔公司股價又大幅下跌，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被告自應賠償附表一授權人股票價值減損之價額。惟附表一授權人實際上因蔣清明等6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受有多少股價下跌之損害，不易認定。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非可歸責於債務人之變動狀態予以排除（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417號判決意旨參照）。則原告主張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前段所定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以必翔公司股價尚未受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影響前一定期間之平均股價為基準，即以蔣清明等6人開始為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為依據視為必翔公司股價應有之真實價格，並以授權人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之價格減去真實價格，計算其損害，該認定真實價格之標準尚屬客觀公平，應足為採。
　⑵至被告雖主張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或9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認定真實價格，然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足取，況必翔公司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本院自無從計算、認定操縱行為結束日即106年5月17日後10日或90日之平均收盤價格，被告所辯，自不足採。從而，本件應以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認定真實價格，而必翔公司於103年5月2日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為30.73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㈦），是必翔公司股價被操縱前之真實價格應為30.73元，據以作為本件計算授權人損害之基礎。
　⒊本件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部分：
　⑴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而投資人於操縱期間內買入股票，並於該操縱行為影響股價期間內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者，其所獲利益與前支出較高股價購入股票所受損害，均係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投資人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投資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獲利予以扣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事訴訟法係確定當事人間私法上權利義務之程序，採處分權主義，權利人是否行使權利，及其行使之範圍如何，均委諸當事人之自由，亦得表現於訴訟法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預備訴之合併，法院應依原告所列聲明及訴訟標的順序，依次審判之，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始得就預備之訴調查裁判。倘法院審理結果，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則相排斥之備位之訴，自不能併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本件原告排列先、備位聲明，其中先位聲明係以操縱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賣出」情形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先位聲明總金額為1億8,497萬9,161元；備位聲明係以操縱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賣出」情形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備位聲明總金額為1億6,288萬8,661元。而於此類操縱股價事件，於交易價格高於真實價格之情形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高於真實價格買入之價差」，是否主張各筆價差損害，係屬原告處分權主義行使之範疇，原告先位聲明既主張將價差損害之範圍限定在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各筆「溢價買進所受損害」，則於先位聲明之框架下，本院尚無庸將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溢價買進所受損害」亦納入計算。惟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因買進而持有股票，此部分股票倘若事後因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不論賣出之時間發生於000年0月0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之間抑或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既均屬本件被告之操縱期間，則因此所獲利益乃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授權人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授權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獲利予以扣除。
　⑶原告雖主張：106金重訴22刑案判決認定蔣清明等6人操縱股價之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已將該期間內買入、賣出必翔公司股票之情形均納入計算，至於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之交易情形，基於處分權主義，原告未請求此部分，故毋庸考量此部分等語。惟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且民事損害賠償之債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失為目的，非有特別規定，應依損害填補原理，不得任意擴大其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先位聲明請求本院審理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各授權人因溢價買入所受損害，而不主張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因溢價買入所受損害，固屬處分權主義之範疇，然授權人如將上開期間買進之股票賣出而獲有利益，不論該事實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前、後，均應將該等獲利扣除，此屬損害賠償數額、損益相抵數額之事實認定問題，尚非原告處分權主義之範疇，如此始符損害填補原則。另如因賣出而獲利益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後，則此部分應扣除獲利，應以各授權人截至105年12月31日所持股份餘數為限（詳如附表三、附件二所示），依照股票買賣之先進先出法則，於106年1月1日後超過此數額之賣出，應非係賣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取得之股份，而係屬各授權人106年1月1日後買進取得股票之再賣出，此部分獲利即與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溢價買進股份所受損害非基於同一事實，易言之，原告先位之訴未請求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溢價買進股票所受損害，則此期間買入股票後再賣出獲利，即無損益相抵可言。是以，原告主張106年1月1日後因賣出而獲利均無庸扣除等語，及被告辯稱106年1月1日後全部之賣出獲利均屬應扣除之範圍等語，均有不當之處，而應以本院認定應扣除之範圍為準。
　⑷至蔡豪峰雖辯稱：原告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報表有不實情形為由，另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起財報不實損害賠償之訴，則受財報不實影響之105年8月16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與本案操縱股價期間有重疊，倘授權人係於上開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則有重複請求之嫌等語。惟查，原告雖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報表有不實情形為由，對必翔公司、蔣清明、伍必翔、訴外人王培仁、黃寬模、鄧元昌、黃金發、王明勝、沈志成、李傳麒等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惟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5月30日以110年度金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嗣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後，又經高院於113年7月30日以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駁回其上訴，此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571至644頁），則原告於另案既未受勝訴判決，難認有重複求償之情形，亦無從遽認確有財報不實之情形，況必翔公司是否有財報不實，與蔣清明等6人本件操縱股價行為無關，蔡豪峰上開答辯，不足為採。至蔡豪峰雖請求本院調取上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2號、高院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案件卷宗，以證明是否有重複請求之情形，惟如前揭說明，此部分證據與本件無關，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⑸末查，各授權人之成交時間、價格、數量情形，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6日臺證密字第1080013594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光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9頁、證物袋內光碟），經本院以各該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內買入必翔公司股票價格與真實股票價格之差額，乘以各該授權人買入股數計算損害賠償，又若各該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有賣出必翔公司股票者，亦將賣出價格與真實價格間差額乘上授權人所賣出股數後，與前開損害額為損益相抵，另所扣除之賣出獲利，係以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取得之股數為限（詳如附件二所示）。詳言之，除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各授權人因賣出而獲利均應扣除外，另於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間賣出先前因買進而持有之股份，即江勝薇賣出1,000股、謝玲瑩賣出1,000股、王志強賣出2,000股、林武田賣出58,000股、林秀雲賣出2,000股、沈郁岑賣出4,000股、方瑞真賣出1,000股、蔡玉萍賣出1,000股、蔡碧蘭賣出1,000股、曾喜潤賣出1,000股、林誠賣出1,000股、李素妙賣出2,000股、呂國榮賣出1,000股、賴明錦賣出4,000股、楊又靜賣出2,000股、趙紫潔賣出5,000股、趙靜葳賣出1,000股、陳禎旻賣出1,000股、羅少谷賣出2,000股、宋粲萱賣出1,000股、余金蓮賣出2,000股、謝心怡賣出95,000股、鄭博文賣出583,000股、劉俊村賣出11,000股、楊孟穎賣出3,000股、楊孟諭賣出3,000股、楊孟錡賣出3,000股、陳雪香賣出7,000股、劉樹發賣出9,000股、黃林月霞賣出5,000股、高銘澤賣出7,000股、許和明賣出4,000股、劉百合賣出1,000股、江得祿賣出200,000股、邱進豊賣出1,910股、曾琪婷賣出5,000股、包芬華賣出23,000股、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賣出21,000股、郭榮達賣出8,000股所生獲利亦應扣除，至於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間賣出超過上開數量之股票，則非係賣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購買之股票，則賣出該等部分股票所生獲利即毋庸扣除。依此計算，各授權人得請求賠償之數額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詳細計算數據及過程則如附件一所示。另其中計算結果為負數者，表示該授權人未因被告上開行為受有損害，其得請求之金額以0元計，亦即其不得向被告請求賠償，附此說明。
　⑹從而，原告先位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各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係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而原告備位聲明係主張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之損害，本院既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備位聲明部分，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院即毋庸審理，原告亦陳明了解上情（見本院卷六第524頁），附此敘明。
　㈣附表一授權人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於時效：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若僅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知其行為之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又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34號、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前開條文所謂知有賠償義務人，不僅知其姓名而已，並須請求權人所知關於賠償義務人之情形，亦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時效始能進行（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若僅知悉可能之賠償對象，然對於具體之賠償義務人無所知悉，自非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其時效自亦無從進行甚明。
　⒉彭建忠雖辯稱：原告於107年6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授權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惟查，本件刑事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係於105年3月23日始立他字案偵查，此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偵查卷卷面即明（見本院卷五第645頁），且於106年5月16日起始經檢察官以證人或被告身分大規模傳喚陳雨醞、劉玉麗、周其芳、鄭清順、王方興、黃祐琪、黃瑞玲、徐正德、陳雨萱、呂靜珠、陳雨詠、鄭淳仁、王泳泳、陳彤竹、吳靜茹、吳家麟、蔡承翰、鄭明月、陳金桂等案關人等（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卷三第1至118頁，同案卷四第1至145頁），再參以新聞媒體係於106年5月16日、同年月17日始報導必翔公司遭檢調搜索，此有yahoo新聞、鏡週刊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647至650頁），則難認附表一授權人於106年5月16日前已知悉蔣清明等6人有本件操縱股價之行為，應認渠等最早係於106年5月16日始能知悉侵權行為情事，而原告係於107年6月29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在卷可查（見附民字卷第5頁），則附表一授權人之請求權顯未罹於消滅時效甚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年8月9日（見附民字卷第105至119、127頁）、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年10月2日（見附民字卷第5、151頁），依據前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4之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及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4之人自107年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既依原告先位聲明為其一部勝訴之判決，備位聲明本院即毋庸審理，附此敘明。
六、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原告依投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具有公益性質，且其以授權人人數眾多且所受損害金額龐大，辦理假執行擔保提存及將來領回擔保金程序頗為繁瑣，需相當時日，為使授權人所受損害儘速獲得補償，達到制裁不法，穩定金融秩序目的，原告主張於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就原告勝訴部分，應准免供擔保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而免為假執行諭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劉育琳　　
　　　　　　　　　
　　　　　　　　　　　　　　　　　　法　官　廖哲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附表一：請求金額及本院之判斷（新臺幣元）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先位之訴請求金額

		備位之訴請求金額

		本院之判斷



		1

		00001

		江勝薇

		204,060元

		205,960元

		169,390元



		2

		00002

		陳龍寬

		39,000元

		39,000元

		39,000元



		3

		00003

		陳俊男

		4,300元

		4,300元

		4,300元



		4

		00004

		蔡基源

		582,410元

		582,410元

		582,410元



		5

		00005

		謝玲瑩

		19,520元

		47,190元

		0元



		6

		00006

		李毓恩

		16,300元

		16,300元

		16,300元



		7

		00007

		周秀蘭

		3,850元

		3,850元

		3,850元



		8

		00008

		王三垣

		770,400元

		770,400元

		770,400元



		9

		00009

		黃德輝

		3,600元

		3,600元

		3,600元



		10

		00010

		黃秋梅

		24,700元

		24,700元

		24,700元



		11

		00011

		蔡玉琳

		15,200元

		15,200元

		15,200元



		12

		00012

		黃儔

		333,800元

		335,100元

		333,800元



		13

		00013

		陳美吟

		25,670元

		25,670元

		25,670元



		14

		00014

		黃美新

		24,500元

		24,500元

		24,500元



		15

		00015

		李敏正

		348,570元

		348,570元

		348,570元



		16

		00016

		卓卉蓉

		49,070元

		49,070元

		49,070元



		17

		00017

		張景珠

		106,880元

		106,880元

		106,880元



		18

		00018

		邱玉貴

		2,600元

		2,600元

		2,600元



		19

		00019

		孫李阿玉

		12,900元

		12,900元

		12,900元



		20

		00020

		林麗娟

		298,060元

		298,060元

		298,060元



		21

		00021

		沈碧真

		78,340元

		78,340元

		78,340元



		22

		00022

		陳秀嬌

		625,480元

		625,480元

		625,480元



		23

		00023

		郭嘉珺

		873,800元

		873,800元

		873,800元



		24

		00024

		林美麗

		250,100元

		250,750元

		250,100元



		25

		00025

		王志強

		86,940元

		18,800元

		18,800元



		26

		00026

		吳惠娟

		1,468,300元

		1,468,300元

		1,468,300元



		27

		00027

		鄭明雄

		1,948,600元

		1,948,600元

		1,948,600元



		28

		00028

		林勵

		353,700元

		353,700元

		353,700元



		29

		00029

		林武田

		5,848,060元

		3,681,100元

		3,681,100元



		30

		00030

		楊添財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31

		00031

		盧泰勇

		454,500元

		454,500元

		454,500元



		32

		00032

		傅景明

		794,900元

		794,900元

		794,900元



		33

		00033

		翁鈺婷

		140,980元

		140,980元

		140,980元



		34

		00034

		林秀雲

		171,780元

		109,240元

		109,240元



		35

		00035

		郭碧卿

		12,600元

		12,600元

		12,600元



		36

		00036

		張子茵

		71,540元

		71,540元

		71,540元



		37

		00037

		林佩俞

		114,510元

		114,510元

		114,510元



		38

		00038

		賴榮龍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39

		00039

		石麗香

		17,000元

		17,000元

		17,000元



		40

		00040

		馬世雄

		600元

		600元

		600元



		41

		00041

		李林秋蓮

		122,580元

		122,580元

		122,580元



		42

		00042

		李佩珊

		99,110元

		117,530元

		99,110元



		43

		00043

		葉彥輝

		107,810元

		107,810元

		107,810元



		44

		00044

		李鈺玲

		22,800元

		22,800元

		22,800元



		45

		00045

		沈郁岑

		182,879元

		62,199元

		62,200元



		46

		00046

		方信凱

		43,570元

		43,570元

		43,570元



		47

		00047

		方瑞真

		31,870元

		82,010元

		0元



		48

		00048

		鄭琪融

		46,470元

		83,240元

		46,470元



		49

		00049

		蔡玉萍

		129,810元

		98,540元

		98,540元



		50

		00050

		謝松霖

		43,100元

		43,100元

		43,100元



		51

		00051

		鐘幼弟

		46,270元

		46,270元

		46,270元



		52

		00052

		巫文雄

		18,800元

		18,800元

		18,800元



		53

		00053

		蔡碧蘭

		150,480元

		150,980元

		115,510元



		54

		00054

		馬歷玲

		12,700元

		12,700元

		12,700元



		55

		00055

		粘清香

		31,820元

		31,820元

		31,820元



		56

		00056

		陳美辰

		37,270元

		37,270元

		37,270元



		57

		00057

		連文賢

		4,000元

		4,000元

		4,000元



		58

		00058

		邱月嬌

		1,170元

		1,170元

		1,170元



		59

		00059

		黃雪玉

		9,950元

		9,950元

		9,950元



		60

		00060

		劉鈺瑄

		121,310元

		121,310元

		121,310元



		61

		00061

		曾喜潤

		31,770元

		0元

		0元



		62

		00062

		楊珮琪

		98,600元

		98,600元

		98,600元



		63

		00063

		江文松

		74,150元

		74,150元

		74,150元



		64

		00064

		李宗慶

		467,900元

		467,900元

		467,900元



		65

		00065

		劉素環

		1,200元

		1,200元

		1,200元



		66

		00066

		蘇順生

		72,700元

		72,700元

		72,700元



		67

		00067

		林誠

		71,310元

		70,280元

		38,440元



		68

		00068

		朱陳政吉

		45,100元

		45,100元

		45,100元



		69

		00069

		李素妙

		228,820元

		156,280元

		156,280元



		70

		00070

		官文吉

		47,800元

		47,800元

		47,800元



		71

		00071

		呂國榮

		991,330元

		2,951,860元

		955,660元



		72

		00072

		鄭翠玲

		28,100元

		28,100元

		28,100元



		73

		00073

		紀澄清

		120,810元

		120,810元

		120,810元



		74

		00074

		賴明錦

		233,030元

		0元

		96,350元



		75

		00075

		楊又靜

		70,140元

		64,540元

		4,500元



		76

		00076

		趙紫潔

		132,450元

		100元

		0元



		77

		00077

		趙靜葳

		27,270元

		0元

		27,270元



		78

		00078

		陳禎旻

		305,270元

		303,370元

		278,700元



		79

		00079

		盧星華

		1,336,100元

		1,336,100元

		1,336,100元



		80

		00080

		羅少谷

		84,940元

		21,200元

		21,200元



		81

		00081

		宋清義

		4,808元

		4,108元

		4,808元



		82

		00082

		黃忠義

		3,400元

		3,400元

		3,400元



		83

		00083

		楊淑珍

		2,670,900元

		2,670,900元

		2,670,900元



		84

		00084

		翁仁足

		172,200元

		172,200元

		172,200元



		85

		00085

		王金緞

		4,800元

		4,800元

		4,800元



		86

		00086

		陳玥綾

		87,240元

		87,240元

		87,240元



		87

		00087

		林洛羽

		131,310元

		131,310元

		131,310元



		88

		00088

		莫綠妮

		30,800元

		30,800元

		30,800元



		89

		00089

		林耀芃

		99,600元

		99,600元

		99,600元



		90

		00090

		李仁慈

		361,000元

		361,000元

		361,000元



		91

		00091

		廖英魁

		17,050元

		17,050元

		17,050元



		92

		00092

		廖明旺

		24,850元

		24,850元

		24,850元



		93

		00093

		吳楷奇

		11,750元

		11,750元

		11,750元



		94

		00094

		李承翰

		800元

		800元

		800元



		95

		00095

		廖林碧玲

		42,300元

		42,300元

		42,300元



		96

		00096

		謝易庭

		38,140元

		38,140元

		38,140元



		97

		00097

		陳瑞雲

		13,270元

		45,540元

		13,270元



		98

		00098

		林敬祥

		487,170元

		487,170元

		487,170元



		99

		00099

		陳柏文

		307,660元

		307,660元

		307,660元



		100

		00100

		蕭濟文

		27,770元

		54,240元

		27,770元



		101

		00101

		宋粲萱

		38,270元

		3,300元

		3,300元



		102

		00102

		馬惠君

		293,650元

		293,650元

		293,650元



		103

		00103

		蔡朝輝

		15,800元

		15,800元

		15,800元



		104

		00104

		蔡肇保

		294,800元

		294,800元

		294,800元



		105

		00105

		林鳳文

		443,550元

		443,550元

		443,550元



		106

		00106

		余金蓮

		31,040元

		27,740元

		0元



		107

		00107

		陳意婷

		116,810元

		116,810元

		116,810元



		108

		00108

		陳慧娟

		281,390元

		281,390元

		281,390元



		109

		00109

		洪進賢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0

		00110

		李寶君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111

		00111

		李漢卿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112

		00112

		陳宥瑄

		145,810元

		145,810元

		145,810元



		113

		00113

		張國能

		247,000元

		247,000元

		247,000元



		114

		00114

		謝心怡

		4,069,640元

		1,904,510元

		1,554,840元



		115

		00115

		洪東榮

		24,840元

		77,980元

		24,840元



		116

		00116

		洪秀雲

		63,340元

		113,880元

		63,340元



		117

		00117

		蕭勤傑

		38,270元

		38,270元

		38,270元



		118

		00118

		盧又溱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9

		00119

		鄭博文

		15,990,300元

		7,512,420元

		0元



		120

		00120

		黃和傑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121

		00121

		李巧綺

		35,500元

		0元

		35,500元



		122

		00122

		張麗玉

		229,850元

		229,850元

		229,850元



		123

		00123

		陳明詣

		53,532元

		53,532元

		53,530元



		124

		00124

		楊逸精

		426,240元

		426,240元

		426,240元



		125

		00125

		釋珮禎

		260,920元

		260,920元

		260,920元



		126

		00126

		許佳仁

		81,640元

		81,640元

		81,640元



		127

		00127

		劉俊村

		460,070元

		476,870元

		125,800元



		128

		00128

		楊孟穎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29

		00129

		楊孟諭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30

		00130

		楊孟錡

		202,050元

		123,240元

		123,240元



		131

		00131

		陳雪香

		460,640元

		285,450元

		285,450元



		132

		00132

		李裕隆

		14,512元

		14,512元

		14,512元



		133

		00133

		陳書淵

		10,722,910元

		3,212,710元

		10,722,910元



		134

		00134

		張簡久碇

		54,500元

		54,500元

		54,500元



		135

		00135

		李明秋

		81,140元

		81,140元

		81,140元



		136

		00136

		徐榮淙

		40,570元

		40,570元

		40,570元



		137

		00137

		林柏翰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138

		00138

		張金蘭

		27,070元

		27,070元

		27,070元



		139

		00139

		洪慧意

		82,340元

		82,340元

		82,340元



		140

		00140

		鐘正華

		3,439,950元

		3,439,950元

		3,439,950元



		141

		00141

		林泉池

		130,500元

		137,600元

		130,500元



		142

		00142

		費志豪

		494,300元

		494,300元

		494,300元



		143

		00143

		趙菀玲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44

		00144

		劉李大達

		37,460元

		37,460元

		37,460元



		145

		00145

		吳錦雲

		35,340元

		10,540元

		35,340元



		146

		00146

		楊青茂

		1,965,250元

		1,965,250元

		1,965,250元



		147

		00147

		黃雅音

		3,250元

		3,250元

		3,250元



		148

		00148

		黃雅君

		2,100元

		2,100元

		2,100元



		149

		00149

		李永慶

		6,686,050元

		6,686,050元

		6,686,050元



		150

		00150

		王秀玉

		1,949,600元

		1,949,600元

		1,949,600元



		151

		00151

		陳錦屏

		923,250元

		923,250元

		923,250元



		152

		00152

		宋阿滿

		35,970元

		35,970元

		35,970元



		153

		00153

		陳嗣方

		111,750元

		111,750元

		111,750元



		154

		00154

		郭麗雪

		26,800元

		26,800元

		26,800元



		155

		00155

		林聖益

		15,900元

		15,900元

		15,900元



		156

		00156

		許慈敏

		440,000元

		440,000元

		440,000元



		157

		00157

		林柏伸

		400元

		400元

		400元



		158

		00158

		劉志鳴

		14,450元

		14,450元

		14,450元



		159

		00159

		童敏香

		18,700元

		236,690元

		18,700元



		160

		00160

		王子威

		102,500元

		102,500元

		102,500元



		161

		00161

		郭虹妤

		620,900元

		589,130元

		620,900元



		162

		00162

		蔡青宜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3

		00163

		蔡孟航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4

		00164

		何順美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5

		00165

		蔡豐合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6

		00166

		劉樹發

		1,362,850元

		1,117,090元

		1,082,520元



		167

		00167

		蔡裕彰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8

		00168

		鄭雪鳳

		1,067,250元

		1,067,250元

		1,067,250元



		169

		00169

		陳淑女

		40,170元

		40,170元

		40,170元



		170

		00170

		陳戀鶯

		143,950元

		143,950元

		143,950元



		171

		00171

		黃林月霞

		162,850元

		0元

		0元



		172

		00172

		趙美玲

		185,250元

		185,250元

		185,250元



		173

		00173

		高偉程

		2,292,690元

		2,292,690元

		2,292,690元



		174

		00174

		高銘澤

		266,290元

		12,400元

		12,400元



		175

		00175

		林義泰

		1,655,500元

		1,655,500元

		1,655,500元



		176

		00176

		劉士賢

		3,800元

		3,800元

		3,800元



		177

		00177

		羅乙舜

		16,800元

		16,800元

		16,800元



		178

		00178

		余業鑫

		94,100元

		94,100元

		94,100元



		179

		00179

		黃品函

		5,100元

		5,100元

		5,100元



		180

		00180

		許和明

		207,750元

		71,870元

		71,870元



		181

		00181

		詹淑娟

		41,570元

		41,570元

		41,570元



		182

		00182

		陳奎安

		13,700元

		13,700元

		13,700元



		183

		00183

		陳廷匡

		200,000元

		200,000元

		200,000元



		184

		00184

		翁洞寧

		81,540元

		81,540元

		81,540元



		185

		00185

		林秀玉

		241,920元

		241,920元

		241,920元



		186

		00186

		劉百合

		88,410元

		275,730元

		50,740元



		187

		00187

		林曉琪

		75,540元

		75,540元

		75,540元



		188

		00188

		江得祿

		4,835,650元

		702,970元

		0元



		189

		00189

		沈唯倫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90

		00190

		楊豫蓁

		46,070元

		46,070元

		46,070元



		191

		00191

		莊宗翰

		39,570元

		39,570元

		39,570元



		192

		00192

		洪伊葶

		24,050元

		24,050元

		24,050元



		193

		00193

		張吳鴻英

		3,200元

		3,200元

		3,200元



		194

		00194

		楊進傳

		1,500元

		1,500元

		1,500元



		195

		00195

		張錦宜

		131,810元

		131,810元

		131,810元



		196

		00196

		黃享銅

		58,950元

		58,950元

		58,950元



		197

		00197

		任明仁

		1,900元

		1,900元

		1,900元



		198

		00198

		林芬玉

		397,410元

		397,410元

		397,410元



		199

		00199

		林鴻鈞

		435,000元

		435,000元

		435,000元



		200

		00200

		黃祥福

		2,500元

		2,500元

		2,500元



		201

		00201

		邱進豊

		217,474元

		148,734元

		151,828元



		202

		00202

		黃紫晴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203

		00203

		彭怡真

		400元

		400元

		400元



		204

		00204

		潘立凱

		50,000元

		50,000元

		50,000元



		205

		00205

		陳蓮惠

		23,300元

		23,300元

		23,300元



		206

		00206

		陳明裕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207

		00207

		陳帝云

		300元

		300元

		300元



		208

		00208

		藍春明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209

		00209

		吳明吉

		7,800元

		7,800元

		7,800元



		210

		00210

		廖麗惠

		8,700元

		8,700元

		8,700元



		211

		00211

		蔡連興

		593,450元

		593,450元

		593,450元



		212

		00212

		廖英權

		13,900元

		13,900元

		13,900元



		213

		00213

		林永年

		533,680元

		584,820元

		533,680元



		214

		00214

		曾琪婷

		727,400元

		842,150元

		545,650元



		215

		00215

		楊錦繡

		766元

		766元

		766元



		216

		00216

		包芬華

		1,257,740元

		1,263,310元

		499,330元



		217

		00217

		林思奇

		50,440元

		50,440元

		50,440元



		218

		00218

		陳美玲

		177,230元

		281,040元

		177,230元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8,295,570元

		8,295,570元

		8,295,570元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699,670元

		13,500元

		13,500元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887,360元

		1,190,490元

		887,360元



		222

		00222

		孫悅耘

		39,770元

		39,770元

		39,770元



		223

		00223

		曾婉婷

		338,000元

		338,000元

		338,000元



		224

		00224

		郭榮達

		269,060元

		753,410元

		0元



		合計

		


		


		184,979,161元

		162,888,661元

		154,825,704元







附表二：炒作帳戶明細表
		起訴書編號

		姓名

		序號

		證券公司

		券商代號帳號

		（交割）銀行

		（交割）帳號

		備註



		1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00

		　



		


		


		2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3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台證城中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營業部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永豐金證券復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84

		臺中銀證券中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106年有交易



		2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4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國泰世華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

		　



		


		


		5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分行

		000000000000

		　



		


		


		6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分行

		000000000000

		　



		


		


		7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

		000000000000

		　



		


		


		8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

		伍蔣清明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信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第一證券新竹分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兆豐證券忠孝分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台北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臺北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臺中銀證券中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臺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

		林崇傳

		9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

		　



		5

		傅玉琛

		1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11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2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13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分行

		000000000000

		　



		6

		陳世偉

		14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15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16

		兆豐證券忠孝分公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臺北分行

		00000000000

		　



		


		


		17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7

		張清英

		18

		第一證券總公司經紀部

		538L53991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00000000000（104/09/08開戶～104/12/21）

		　



		


		


		19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20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BC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21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BC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0000000

		00000000000000

		　



		


		


		22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C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分行

		000000000000

		　



		8

		王方興

		23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公司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00

		　



		


		


		24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

		00000000000000

		　



		


		


		25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26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國信託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27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竹科分行）

		　



		9

		黃瑞玲

		28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29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永豐金證券復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30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31

		日盛證券雙和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00000000000

		　



		


		


		32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10

		徐正德

		33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34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35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36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543013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11

		黃祐琪

		37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223871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38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543000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39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40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12

		尹天賜

		41

		第一證券總公司經紀部

		538L53878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00000000000（104/09/01開戶～105/01/08）

		　



		


		


		42

		國票證券敦北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分行

		000000000000

		　



		


		


		43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分行

		00000000000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4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永春分行

		000000000000

		　



		13

		鄭明月

		45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4

		陳金桂

		46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5

		葉佳妤（起訴書附表誤載為葉家妤）

		47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分行

		000000000000

		　



		


		


		48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49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50

		富邦證券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富邦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16

		李亞倫

		51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分行

		000000000000

		　



		


		


		52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53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54

		群益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信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17

		林東慶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18

		朱恩德

		55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分行

		000000000000

		　



		


		


		56

		國票證券敦北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分行

		000000000000

		　



		


		


		57

		日盛證券雙和分行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00000000000

		　



		19

		蔡豪峰

		58

		第一證券忠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第一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

		依第一金證券公司112年6月15日第一金證通字第1120106007號函（丁1-4卷第35至36頁），蔡豪峰以融資買進必翔380張（為蔣清明代持部分）於105年12月9日匯至「第一金證券經紀部538L0000000號證券帳戶」。



		


		


		59

		第一證券新興分公司

		538A82976

		第一銀行恆春分行

		00000000000

		　



		


		


		6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20

		朱莉莉

		61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

		845B81625

		國泰世華永和分行

		000000000000

		　



		


		


		62

		永豐金證券新莊分公司

		9A9H180028

		永豐銀行新泰分行

		000-000-00000000

		　



		


		


		63

		元大證券新盛分公司

		00000000000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

		　



		21

		許世璜

		64

		富邦證券板橋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北富邦板橋分行

		000000000000

		　



		22

		彭建忠

		65

		第一金證券忠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國泰世華中正分行

		000000000000

		　



		


		


		66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67

		兆豐證券東門分公司

		700H82079

		國泰世華東門分行

		000000000000

		　



		23

		吳靜茹

		68

		第一金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7098

		國泰世華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69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70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71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第一證券忠孝公司

		538D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24

		吳家麟

		72

		第一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22578

		國泰世華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73

		陽信證券石牌分行

		00000000000

		　

		　

		　



		25

		彭惠珍

		74

		第一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0000000

		國泰世華銀行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依被告彭建忠偵查中庭呈彭惠珍帳戶庫存市值明細（A1-9卷第87頁）所載帳號為538W-000000-0，起訴書僅載538W，係屬漏植，予以更正。



		26

		陳逸偉

		75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27

		陳秉立
（陳厚銘）

		76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28

		周其芳

		77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29

		王泳泳

		78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0

		鄭淳仁

		79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1

		劉鳳嬌

		8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2

		呂靜珠

		81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3

		陳雨萱

		82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4

		陳雨詠

		83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附表三：於103年5月2日至105年12月31日間買入之股份直至105年12月31日止尚餘之持股數量（單位：股）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105年12月31日止持股餘數



		1

		00001

		江勝薇

		3,000



		2

		00002

		陳龍寬

		0



		3

		00003

		陳俊男

		0



		4

		00004

		蔡基源

		13,000



		5

		00005

		謝玲瑩

		1,000



		6

		00006

		李毓恩

		0



		7

		00007

		周秀蘭

		0



		8

		00008

		王三垣

		20,000



		9

		00009

		黃德輝

		0



		10

		00010

		黃秋梅

		0



		11

		00011

		蔡玉琳

		0



		12

		00012

		黃儔

		15,000



		13

		00013

		陳美吟

		1,000



		14

		00014

		黃美新

		0



		15

		00015

		李敏正

		41,000



		16

		00016

		卓卉蓉

		1,000



		17

		00017

		張景珠

		4,000



		18

		00018

		邱玉貴

		0



		19

		00019

		孫李阿玉

		0



		20

		00020

		林麗娟

		8,000



		21

		00021

		沈碧真

		2,000



		22

		00022

		陳秀嬌

		14,000



		23

		00023

		郭嘉珺

		20,000



		24

		00024

		林美麗

		20,000



		25

		00025

		王志強

		2,000



		26

		00026

		吳惠娟

		50,000



		27

		00027

		鄭明雄

		50,000



		28

		00028

		林勵

		10,000



		29

		00029

		林武田

		168,000



		30

		00030

		楊添財

		0



		31

		00031

		盧泰勇

		0



		32

		00032

		傅景明

		20,000



		33

		00033

		翁鈺婷

		4,000



		34

		00034

		林秀雲

		4,000



		35

		00035

		郭碧卿

		0



		36

		00036

		張子茵

		2,000



		37

		00037

		林佩俞

		3,000



		38

		00038

		賴榮龍

		0



		39

		00039

		石麗香

		0



		40

		00040

		馬世雄

		0



		41

		00041

		李林秋蓮

		4,000



		42

		00042

		李佩珊

		3,000



		43

		00043

		葉彥輝

		3,000



		44

		00044

		李鈺玲

		0



		45

		00045

		沈郁岑

		4,003



		46

		00046

		方信凱

		1,000



		47

		00047

		方瑞真

		1,000



		48

		00048

		鄭琪融

		1,000



		49

		00049

		蔡玉萍

		3,000



		50

		00050

		謝松霖

		0



		51

		00051

		鐘幼弟

		1,000



		52

		00052

		巫文雄

		0



		53

		00053

		蔡碧蘭

		4,000



		54

		00054

		馬歷玲

		0



		55

		00055

		粘清香

		1,000



		56

		00056

		陳美辰

		1,000



		57

		00057

		連文賢

		0



		58

		00058

		邱月嬌

		1,000



		59

		00059

		黃雪玉

		0



		60

		00060

		劉鈺瑄

		3,000



		61

		00061

		曾喜潤

		1,000



		62

		00062

		楊珮琪

		0



		63

		00063

		江文松

		0



		64

		00064

		李宗慶

		0



		65

		00065

		劉素環

		0



		66

		00066

		蘇順生

		0



		67

		00067

		林誠

		3,000



		68

		00068

		朱陳政吉

		0



		69

		00069

		李素妙

		6,000



		70

		00070

		官文吉

		0



		71

		00071

		呂國榮

		29,000



		72

		00072

		鄭翠玲

		0



		73

		00073

		紀澄清

		3,000



		74

		00074

		賴明錦

		4,000



		75

		00075

		楊又靜

		2,000



		76

		00076

		趙紫潔

		5,000



		77

		00077

		趙靜葳

		1,000



		78

		00078

		陳禎旻

		11,000



		79

		00079

		盧星華

		30,000



		80

		00080

		羅少谷

		2,000



		81

		00081

		宋清義

		0



		82

		00082

		黃忠義

		0



		83

		00083

		楊淑珍

		0



		84

		00084

		翁仁足

		0



		85

		00085

		王金緞

		0



		86

		00086

		陳玥綾

		2,000



		87

		00087

		林洛羽

		3,000



		88

		00088

		莫綠妮

		0



		89

		00089

		林耀芃

		0



		90

		00090

		李仁慈

		10,000



		91

		00091

		廖英魁

		0



		92

		00092

		廖明旺

		0



		93

		00093

		吳楷奇

		0



		94

		00094

		李承翰

		0



		95

		00095

		廖林碧玲

		0



		96

		00096

		謝易庭

		2,000



		97

		00097

		陳瑞雲

		1,000



		98

		00098

		林敬祥

		11,000



		99

		00099

		陳柏文

		8,000



		100

		00100

		蕭濟文

		1,000



		101

		00101

		宋粲萱

		1,000



		102

		00102

		馬惠君

		0



		103

		00103

		蔡朝輝

		0



		104

		00104

		蔡肇保

		0



		105

		00105

		林鳳文

		0



		106

		00106

		余金蓮

		2,000



		107

		00107

		陳意婷

		3,000



		108

		00108

		陳慧娟

		7,000



		109

		00109

		洪進賢

		0



		110

		00110

		李寶君

		815,000



		111

		00111

		李漢卿

		1,160,000



		112

		00112

		陳宥瑄

		3,000



		113

		00113

		張國能

		0



		114

		00114

		謝心怡

		112,000



		115

		00115

		洪東榮

		2,000



		116

		00116

		洪秀雲

		2,000



		117

		00117

		蕭勤傑

		1,000



		118

		00118

		盧又溱

		40,000



		119

		00119

		鄭博文

		830,000



		120

		00120

		黃和傑

		0



		121

		00121

		李巧綺

		0



		122

		00122

		張麗玉

		5,000



		123

		00123

		陳明詣

		1,185



		124

		00124

		楊逸精

		12,000



		125

		00125

		釋珮禎

		6,000



		126

		00126

		許佳仁

		2,000



		127

		00127

		劉俊村

		11,000



		128

		00128

		楊孟穎

		5,000



		129

		00129

		楊孟諭

		5,000



		130

		00130

		楊孟錡

		5,000



		131

		00131

		陳雪香

		12,000



		132

		00132

		李裕隆

		299



		133

		00133

		陳書淵

		-7,000（融資融券）



		134

		00134

		張簡久碇

		0



		135

		00135

		李明秋

		2,000



		136

		00136

		徐榮淙

		1,000



		137

		00137

		林柏翰

		0



		138

		00138

		張金蘭

		1,000



		139

		00139

		洪慧意

		2,000



		140

		00140

		鐘正華

		0



		141

		00141

		林泉池

		0



		142

		00142

		費志豪

		0



		143

		00143

		趙菀玲

		0



		144

		00144

		劉李大達

		-2,000（融資融券）



		145

		00145

		吳錦雲

		-3,000（融資融券）



		146

		00146

		楊青茂

		0



		147

		00147

		黃雅音

		0



		148

		00148

		黃雅君

		0



		149

		00149

		李永慶

		175,000



		150

		00150

		王秀玉

		50,000



		151

		00151

		陳錦屏

		25,000



		152

		00152

		宋阿滿

		1,000



		153

		00153

		陳嗣方

		0



		154

		00154

		郭麗雪

		0



		155

		00155

		林聖益

		0



		156

		00156

		許慈敏

		10,000



		157

		00157

		林柏伸

		0



		158

		00158

		劉志鳴

		0



		159

		00159

		童敏香

		10,000



		160

		00160

		王子威

		0



		161

		00161

		郭虹妤

		75,000



		162

		00162

		蔡青宜

		3,000



		163

		00163

		蔡孟航

		3,000



		164

		00164

		何順美

		3,000



		165

		00165

		蔡豐合

		3,000



		166

		00166

		劉樹發

		35,000



		167

		00167

		蔡裕彰

		3,000



		168

		00168

		鄭雪鳳

		25,000



		169

		00169

		陳淑女

		1,000



		170

		00170

		陳戀鶯

		5,000



		171

		00171

		黃林月霞

		5,000



		172

		00172

		趙美玲

		25,000



		173

		00173

		高偉程

		57,000



		174

		00174

		高銘澤

		7,000



		175

		00175

		林義泰

		0



		176

		00176

		劉士賢

		0



		177

		00177

		羅乙舜

		0



		178

		00178

		余業鑫

		0



		179

		00179

		黃品函

		0



		180

		00180

		許和明

		5,000



		181

		00181

		詹淑娟

		1,000



		182

		00182

		陳奎安

		0



		183

		00183

		陳廷匡

		0



		184

		00184

		翁洞寧

		2,000



		185

		00185

		林秀玉

		6,000



		186

		00186

		劉百合

		3,000



		187

		00187

		林曉琪

		2,000



		188

		00188

		江得祿

		200,000



		189

		00189

		沈唯倫

		0



		190

		00190

		楊豫蓁

		1,000



		191

		00191

		莊宗翰

		1,000



		192

		00192

		洪伊葶

		0



		193

		00193

		張吳鴻英

		0



		194

		00194

		楊進傳

		0



		195

		00195

		張錦宜

		3,000



		196

		00196

		黃享銅

		0



		197

		00197

		任明仁

		0



		198

		00198

		林芬玉

		13,000



		199

		00199

		林鴻鈞

		0



		200

		00200

		黃祥福

		0



		201

		00201

		邱進豊

		1,910



		202

		00202

		黃紫晴

		0



		203

		00203

		彭怡真

		0



		204

		00204

		潘立凱

		0



		205

		00205

		陳蓮惠

		0



		206

		00206

		陳明裕

		0



		207

		00207

		陳帝云

		0



		208

		00208

		藍春明

		0



		209

		00209

		吳明吉

		0



		210

		00210

		廖麗惠

		0



		211

		00211

		蔡連興

		15,000



		212

		00212

		廖英權

		0



		213

		00213

		林永年

		14,000



		214

		00214

		曾琪婷

		20,000



		215

		00215

		楊錦繡

		60



		216

		00216

		包芬華

		32,000



		217

		00217

		林思奇

		2,000



		218

		00218

		陳美玲

		9,000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0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21,000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18,000



		222

		00222

		孫悅耘

		1,000



		223

		00223

		曾婉婷

		0



		224

		00224

		郭榮達

		8,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3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昱盈律師 

被      告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蔣清明  



被      告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尹天賜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於知慶律師

複  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被      告  張清英  



訴訟代理人  黃昭仁律師

被      告  陳世偉  



訴訟代理人  吳孟勳律師

複  代理人  高永穎律師 

被      告  彭建忠  







訴訟代理人  蔡淳宇律師 

            蕭維德律師

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庭綺律師

            蕭仰歸律師

            劉仁閔律師

被      告  蔡豪峰  



訴訟代理人  劉仁閔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為翔律師

被      告  許世璜  



訴訟代理人  陳世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瑋律師 

            陳安瀅律師           

上列原告因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

第22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107年度重附民字第49

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

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姓名」欄所載訴訟實施權授權人如附

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一編號第一號至第

二百二十三號所示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十日起、如附表一

編號第二百二十四號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其應給付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

欄所示之金額為應受給付之訴訟實施權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承受訴訟部分：

　　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民國110年1月7日變更為

    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

    1001300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271頁），張心悌並

    於110年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269頁）

    ，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訟實施權部分：

　　原告是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

    立的保護機構，經附表一所示買受、持有必翔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必翔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之224人授與訴訟實

    施權，有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224份為據（見附民

    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依投保法第28條第1

    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被告雖辯稱原告

    未取得106年以後關於損害賠償之授權等語，惟觀原告提出

    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係記載：「本人就蔣清明等

    人涉嫌於民國103年至105年間操縱上市之必翔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號：1729）股票價格，而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

    情事，使投資人受有損害乙案，謹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法第28條之規定，將本件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財

    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

    」）。」（見附民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

    依其用語「蔣清明等人涉嫌……乙案」，足見訴訟實施權人係

    授權原告就有關刑案部分即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2號事

    件（下稱106金重訴22刑案，該判決下稱106金重訴22判決）

    所受之損害提起訴訟，上開判決認定之操縱股價期間既經臺

    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撤銷改判（詳如後述），則應認有關更審

    後認定之全部操縱期間，均屬授權範圍，被告所辯，不足為

    採。　　

三、訴之變更追加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次按原告

    對於同一被告，合併提起數宗訴訟，乃所謂訴之客觀合併。

    其目的在使相同當事人間就其間之私權紛爭，能以同一訴訟

    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

    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發生矛盾，以達訴訟經濟及統

    一解決紛爭之目的。如無害於公益，基於當事人訴訟上之處

    分權，應許當事人就其合併提起之數訴，依其意思請求法院

    為裁判；尚不得因其提起訴訟之型態，不符合學說或實務上

    分類之模式，即認其起訴不合法。而所謂訴之預備合併，通

    常固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

    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

    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惟原告提起非相排斥之數

    訴，而定其請求法院為裁判之順序，依上說明，應非法所不

    許（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

    客觀的預備合併之訴，其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雖應為相互排

    斥而不能並存，但訴的客觀合併，其目的既在使相同當事人

    間就私權紛爭，利用同一訴訟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

    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

    發生矛盾，而達訴訟經濟及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且關於客

    觀的訴之合併，民事訴訟法僅在第248條規定：「對於同一

    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

    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但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在

    此限」，並未限制其型態及種類，則基於民事訴訟採處分權

    主義之原則，自應尊重當事人有關行使程序處分權之意思，

    對其所提起的客觀合併之型態、方式及內容，儘量予以承認

    ，以符合現行民事訴訟法賦予訴訟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

    精神（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如起訴狀附表一

    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各編號所示之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

    ）1億8,471萬0,1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

    受領之（見附民卷第6頁）。嗣於107年9月19日以刑事附帶

    民事追加起訴狀變更聲明（見附民卷第131頁），經核其聲

    明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仍係基於投保法第28

    條授予之訴訟實施權，對被告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價格造成授

    權人損害而提起之損害賠償訴訟，並擴張請求金額，揆諸前

    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於114年10月28日追加備

    位聲明，最終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主張欄所示（見本院卷六

    第61、62頁），核與原訴係基於操縱股價之同一基礎事實，

    雖先、備位聲明係本於相同之請求權基礎請求為金錢給付，

    固非一般所稱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惟原告既已陳明先、備位

    之訴之區別在於操縱股價期間之不同，如本院認操縱期間至

    105年12月31日止即請求依先位聲明為審判、如認至106年5

    月17日止則請求依備位聲明為審判，應屬於學說上所稱之不

    真正預備合併，基於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及程序處分權之尊

    重，應予准許，俾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與實體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蔣清明係股票上市公司必翔公司（原股票交易代號1729

    號，107年1月2日終止上市，現為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

    實質負責人，被告張清英為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被告陳世

    偉為必翔公司前管理部副科長，被告彭建忠、蔡豪峰、許世

    璜為必翔公司股票交易人，蔣清明又為被告翔明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翔明公司）、鉅展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鉅展公

    司）之實質負責人。

　㈡蔣清明、張清英、陳世偉、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下稱

    蔣清明等6人）共同謀議，為拉抬必翔公司股價及獲取利益

    ，意圖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營造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

    象，而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運用自己證券

    帳戶、蔣清明並運用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之證券帳戶，及其

    他眾多人頭證券帳戶，連續以高價買入、低價賣出、連續委

    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方式，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

    價，藉以維持該公司高檔股價，使蔣清明質押於金融機構之

    股票不致斷頭，又由操縱股價過程中，獲得買賣價差之高額

    利益，蔣清明等6人上揭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

    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1號（下稱108金上重訴11判決）、111

    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下稱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

    ）認定，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蔣清明等6

    人上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

    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扭曲必翔公司股票之真

    實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致使授權人誤

    信必翔公司股票受操縱後之不實市場狀況，溢價買入股票，

    受有股票買入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購股損失。

　㈢蔣清明等6人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操縱股價之

    行為，造成必翔公司股價長期失真，則必翔公司股票之真實

    價格，參酌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規定，即應依操縱行為開始

    前10個營業日（即103年4月17至30日）收盤均價計算，計算

    結果為30.73元。而授權人於操縱股價期間，以超出30.73元

    之價格溢價購股，受有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損害，個

    別授權人之損害結果，即可彙總為附表一所示先位之訴聲明

    請求之1億8,497萬9,161元。本件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採「

    淨損差額法」係若授權人本件操縱期間買進股票後，於操縱

    期間再賣出該股票之情形，如其賣出之價格高於真實價格，

    賣價與真實價格間之價差，則予以扣除。投資人於證券市場

    上以受有不法炒作影響之失真股價為購股之際，其蒙受差額

    損失業已發生，待操縱期間以後之任何交易，縱未虧損，而

    有盈餘，亦係另一偶然因素或獨立不確定之原因，自不能因

    其後市場因素之偶然條件發生，使投資人獲有部分賣股所得

    ，即謂不法行為人之操縱股價行為與投資人之損害無相當關

    係或損害業已填補，避免發生不當免除不法行為人之終局賠

    償責任，以利證券交易法第1條規定保障投資之目的。另如

    認本件被告操縱股價之期間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

    7日為止，則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備位之訴聲明請

    求之1億6,288萬8,661元。

　㈣原告獲得附表一所示224名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投保法

    第28條第1項規定，對蔣清明等6人請求損害賠償。蔣清明為

    翔明公司、鉅展公司實質負責人，並運用該二公司之證券帳

    戶操縱股價，其外觀上已足認為執行法人業務之行為，抑或

    與業務行為在社會觀念上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顯屬法人

    有代表權之人於執行職務時加損害於他人，依民法第28條、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亦應連帶

    負賠償責任。爰依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3

    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28

    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

    有利之判決。

　㈤並為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

    人（共224人）如附表一「先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

    額（合計1億8,497萬9,1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 號訴

    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

    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

    。⒉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

    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

    供等值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

    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共224

    人）如附表一「備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計1

    億6,288萬8,6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號訴訟實施權授

    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訴訟編號第224 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

    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⒉請准依投

    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

    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供等值的中央

    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蔣清明以：蔣清明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

    中有關附表編號1至18帳戶部分不爭執，惟否認有使用編號1

    9至34號帳戶操縱股價，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

    與蔣清明無關。又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

    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

    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賣出

    必翔公司股票之利益扣除之，不符填補損害原則及得利禁止

    原則。授權人係依自身投資判斷買賣股票，影響其判斷之因

    素繁多，股價漲跌亦受多方因素影響，非被告一人所能左右

    ，縱使蔣清明有交易股票之行為，並非於股價操縱期間必翔

    公司之股價均係受被告之操縱影響，蔣清明等6人共同操縱

    必翔公司股價，藉以維持股價在高檔，對於此期間買入又賣

    出之授權人而言，反有獲利之空間，是在一般情形下，未必

    均發生投資受損之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另本件

    因必翔公司股票於106年5月17日後停止交易，故應以行為結

    束後87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擬制真實價格。

　㈡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以：蔣清明使用鉅展公司、翔明公司證

    券帳戶以維持必翔公司之融資擔保維持率，以避免遭銀行斷

    頭，非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並非業務之執行，更非執行

    職務，鉅展公司、翔明公司之帳戶與其他個人名義之帳戶並

    無不同，均僅係作為蔣清明為維持必翔公司股票擔保率之人

    頭帳戶之一。而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公司

    應與行為人負連帶賠償之責任，其理由係為保護交易安全及

    第三人對執行職務外觀上之信賴等考量因素，然本件並無所

    謂之信賴外觀存在，原告請求鉅展公司、翔明公司應與蔣清

    明負連帶賠償之責，顯無理由等語。　

　㈢陳世偉以：陳世偉對108金上重訴11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

    執，惟108金上重訴11判決關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行為係自10

    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之認定，經最高法院以111

    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刑事判決認係違背法令，爰撤銷108金

    上重訴11判決，發回高院重行審理，嗣高院111金上重更一1

    2判決認定之操縱行為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

    ，應以該期間作為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又陳世偉

    雖曾出借證券帳戶予蔣清明使用，惟被告並不知悉蔣清明係

    使用該帳戶炒作必翔公司股票，且陳世偉知悉蔣清明不法行

    為後，隨即要求蔣清明返還出借之證券帳戶，雖因一時貪念

    ，同時要求其等給付500萬元之對價，然此與授權人因蔣清

    明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而受有溢價購入之損害，兩者間並無因

    果關係。另本件真實價格之計算，應以市場已無人為因素介

    入而業已沈澱之情形下加以觀察，亦即以操縱行為結束後數

    10個營業日之平均價格加以計算，方屬合理。

　㈣彭建忠以：彭建忠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

    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

    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

    日止，原告未將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係

    有違誤。又彭建忠係自103年5至11月依蔣清明授權買賣必翔

    公司股票，之後即由許世璜接手，就此期間後之授權人之損

    失均與彭建忠無關，且授權人之損害與被告操縱行為不具有

    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害因果關係。另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10個

    交易日或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計算基礎

    等語。再者，本件原告係於107年6月29日起訴，則附表一所

    示授權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罹於民法第

    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等語。

　㈤許世璜以：許世璜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

    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

    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

    日止。又許世璜實際參與行為係自103年11月起，故授權人

    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月31日止溢價購股者與許世璜無關，

    且許世璜並無藉由操縱股價過程獲得買賣價差利益。另本件

    應以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59.87元作為計算

    基礎等語。

　㈥蔡豪峰以：蔡豪峰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違反證券交

    易法之犯罪事實不爭執，僅爭執代持帳戶之範圍，又關於本

    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

    ，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5

    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有違損益相抵原則。另

    原告以103年5月2日前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計算必翔公

    司之真實價格，顯然未考量該段期間內利多因素所反應之股

    價推升情形，更無從區分判斷有關炒作期間內造成股價漲跌

    幅之原因究竟係因為不法炒作行為所導致，亦或係其他市場

    因素所影響等語。

　㈦張清英以：張清英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

    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

    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

    日止。必翔公司股價上漲係因公司經營績效、財務業務狀況

    、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導致，必翔公司股票於交易市場

    本相當熱絡，是縱被告有操縱股價行為，並未造成必翔股價

    有大幅漲跌之影響，是操縱股價行為與授權人損害間並無因

    果關係存在，且本件損害賠償計算時不應均一致採用30.73

    元作為擬制真實價格，而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交易日平

    均收盤價作為真實價格等語。

　㈧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541至543頁）：

　㈠必翔公司原為上市公司，其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

    ，於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並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發

    行（見本院卷五第263頁）。

　㈡蔣清明自78年6月19日起至86年8月30日止、自101年6月18日

    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董事長，並自86年8月31

    日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之總經理。另蔣清明亦

    為未公開發行之翔明公司及鉅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清英

    係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主管。陳世偉係蔣清明之姻親，亦為

    必翔公司總務課副科長。彭建忠、蔡豪峰及許世璜係股市投

    資人。

　㈢於93年間必翔公司、蔣清明及訴外人即蔣清明斯時之配偶伍

    必翔在英國與該國DAYS HEALTHCARE U.K.LIMITED公司（下

    稱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蔣清明及伍必翔應

    與必翔公司連帶給付DHL公司10,235,144英鎊及訴訟費用暫

    付款200萬英鎊及其利息，嗣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

    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

    公司及伍必翔、蔣清明強制執行上開判決。

　㈣被告許世璜之證券帳戶自103年7月間起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

    票，且其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

    月26日之間，亦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票。（見本院卷二第76

    3至780頁）。

　㈤被告陳世偉於105年8月起依被告蔡豪峰指示之時間、價位出

    售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內之必翔公司股票。

　㈥必翔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一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

    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

    元，漲幅達105.24%，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指數

    跌幅14.82%（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3.47，下跌至105年12月

    30日之71.1）、大盤指數漲幅5.26%（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

    791.44，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9253.5）走勢相悖。

　㈦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即103年4月17日

    、18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8日、29日、30

    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30.73元。

　㈧105 年12月31日後之87個交易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5

    9.87 元、後10個交易日收盤均價為62.79 元。

　㈨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均於高院111金上重更一12

    號案件中坦承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確有操縱必翔

    公司股價情事（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至

    406、420、423、427、430、436、438頁）。

　㈩蔣清明等6人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縱必

    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重訴2

    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經

    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證交

    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其中被告陳世偉已有罪確定

    ）；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維持被告蔣清明、張清

    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交法第171 條第1

     項之高買證券罪，被告蔣清明、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

    等人已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

    決維持犯罪事實部分，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部分撤銷發

    回更二審（見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蔣清明等6人是否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

    定之行為及其期間為何：

　⒈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於95年修正前原規定對於

    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

    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

    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之規定，並無以

    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虞為要件，但股票市場買低賣高以

    求利，是上開行為仍應以其行為因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

    秩序之虞為要件。故如行為人主觀上有拉抬或壓抑交易市場

    上特定有價證券之意圖，且客觀上，於一定期間內，就該特

    定之有價證券有連續以高價買進或以低價賣出之行為，而有

    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危險及可能，不論是否已致使交易市

    場之該特定有價證券價格發生異常變化之結果，亦不論行為

    人是否因而獲得炒作股價之利益，均屬違反該規定，構成同

    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之高買或低賣證券違法炒作行為。而

    該規定之所謂「連續」，係指於一定期間內連續多次之謂，

    不以逐日而毫無間斷為必要；所指「以高價買入」，亦不限

    於以漲停價買入，其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或以

    當日之最高價格買入等情形均屬之。是行為人連續多次之拉

    抬及壓低交易價格行為，自應予以綜合觀察。且行為人主觀

    上有影響股市交易價格及秩序之認識，甚至基於各種特定目

    的，舉如避免供擔保之股票價格滑落致遭斷頭，或為締造公

    司經營榮景以招徠投資等，而以上開交易手段操縱，縱另有

    其操縱股價之反射利益，但其欠缺法律依據而以拉高倒貨、

    殺低進貨之手段，破壞決定價格之市場自由機制，則無二致

    ，應認亦屬上開規定所禁止之高買證券違法炒作行為（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

    人在他案件之陳述，雖不得視為本案之自認，倘無確切可信

    之反對憑證，法院仍可援為本案認定事實之根據（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裁定移送民事法院審理後，即為獨立民

    事訴訟，雖民事法院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之拘束，惟被

    告在刑事案件中對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由刑

    事法院判決採認為犯罪事實，又經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原告

    引用為起訴之原因事實，倘被告未提出可信之反對憑證，本

    院仍可將之援用為認定事實之根據。

　⒉經查，蔣清明等6人均知悉上市買賣之公司股票，不得有意圖

    抬高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以高價買

    入，亦不得有意圖造成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而自行或

    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操縱股價

    行為。但蔣清明為避免因股價下跌遭質押銀行提徵擔保品、

    追繳或強制處分（斷頭），又為伺機出脫持股獲利，竟萌生

    以人為手段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之意，而與張清英、彭

    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基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假象

    及抬高必翔公司股價意圖之犯意聯絡，於103年5月2日至106

    年5月17日之期間內，以下列分工，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

    股價：

　⑴蔣清明為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票股價，要求彭建忠為其維

    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經彭建忠應允後，蔣清明除委請彭

    建忠提供、尋覓可用以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人頭證券帳戶，

    另請陳世偉提供證券帳戶供其維持、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

    ，陳世偉即基於幫助蔣清明炒作、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幫助

    犯意，提供自己之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給蔣清明，蔣清

    明即將之連同原本掌握之附表二編號1至5、8及17之翔明公

    司、鉅展公司、蔣清明自己、林崇傳、傅玉琛、王方興、林

    東慶等人證券及銀行交割帳戶存摺，囑託張清英交給彭建忠

    ，作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經彭建忠表示人頭證券帳戶

    數量不夠，蔣清明除要求張清英提供附表二編號7之證券帳

    戶外，又蒐集附表二編號12至14及18之尹天賜、鄭明月、陳

    金桂、朱恩德之證券帳戶，先交由張清英掌握、保管，復指

    示張清英向黃瑞玲、徐正德、黃祐琪、葉佳妤及李亞倫徵得

    同意後，由張清英協助其等開設附表二編號9至11、15及16

    之證券帳戶，再全數（以上附表二編號1至18之證券帳戶合

    稱為【蔣清明關聯帳戶】）交給彭建忠作為下單炒作必翔公

    司股價之用。此外，彭建忠經蔣清明囑託對外尋覓更多人頭

    證券帳戶後，除提供自己所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2至27號所示

    彭建忠、吳靜茹、吳家麟、彭惠珍、陳逸偉、陳秉立之證券

    帳戶（以下合稱為【彭建忠關聯帳戶】），又透過熟識之證

    券商營業員周其芳提供其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8至34號所示周

    其芳、王泳泳、鄭淳仁、劉鳳嬌、呂靜珠、陳雨萱、陳雨詠

    之證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周其芳關聯帳戶】），供彭建忠

    下單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彭建忠另又告知蔡豪峰、許世

    璜、蔣清明炒作必翔公司股價計畫，並請蔡豪峰、許世璜出

    借證券帳戶及融資額度給蔣清明以融資方式買進、「代持」

    必翔公司股票，蔡豪峰即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9號所示自己之

    證券帳戶，許世璜則提供如附表二編號20及21號所示自己及

    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為蔣清明進行附表二、附件一買賣

    明細表所示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

　⑵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即在臺北市○

    ○○路00號12樓之2辦公處所看盤，並由彭建忠或由許世璜與

    張清英以通訊軟體相互聯絡，得知蔣清明可供買入必翔公司

    股票之資金或數量上限，再由彭建忠、許世璜、蔡豪峰利用

    上開證券帳戶名義，在該資金或數量範圍內向不知情之證券

    商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再由彭建忠或許世璜將當日買賣

    必翔公司股票情形，以通訊軟體回傳給張清英，另由彭建忠

    告知各家證券公司營業員以電話及傳真通知張清英下單情況

    ，由張清英彙整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後，製作投資帳冊及

    必翔公司股票之庫存報表，完成後1份拍照以通訊軟體回傳

    給許世璜，並留存供蔣清明備查，再由張清英辦理至各銀行

    之股款交割存匯事宜。

　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年底之間，蔣清明等6人依照前述分

    工，共同利用附表二編號1、2、4至18之證券帳戶，針對必

    翔公司股票，在同時或密接時間內，連續以上述證券帳戶，

    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

    ，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

    而引誘市場上一般投資人介入交易必翔公司股票；又在密接

    時間內，連續、多筆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而

    以此等人為方式拉抬、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迄105

    年年底，因許世璜母親過世，許世璜改以指導張清英下單而

    非自己下單之方式，續以【蔣清明關聯帳戶】操盤至106年5

    月17日即必翔公司股票遭主管機關停止交易前之最後交易日

    為止。

　⑷蔣清明等6人上開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

    縱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

    重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

    ；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

    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

    一12判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維持被

    告蔣清明、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

    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

    部分撤銷發回更二審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

    卷五第297至369頁，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復經本院依

    職權調取上開案件電子卷宗查核無訛，且陳世偉、張清英、

    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對上開

    犯罪事實不爭執（見本院卷五第396、397、543、544頁），

    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亦陳稱：就附表二編號1至18

    確實有違反證交法之行為不爭執，僅就其餘關聯帳戶有爭執

    等語（見本院卷五第396頁），另陳世偉、蔡豪峰、彭建忠

    於108金上重訴11判決審理時即均坦承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

    第1項第4、5款之行為（見108金上重訴11卷二第122、164頁

    ，108金上重訴11卷七第55頁），其中陳世偉未就108金上重

    訴11判決提起上訴而先行確定，嗣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

    審理時，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亦均坦承有前開

    犯罪事實（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至406

    、420、423、427、430、436、438頁），上開事實，足堪認

    定。

　⒊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雖以下辯詞置辯，惟均不足採信：

　⑴蔣清明雖辯稱：蔣清明並未使用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操

    縱股價，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均與蔣清

    明無關等語。惟查：

　①附表二編號19之蔡豪峰第一證券、元富證券帳戶部分，據蔡

    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其中在103年11月13、

    17、18、27日、104年10月2日、105年5月12日買進共780張

    ，係為蔣清明代持，其餘則為蔡豪峰自己投資等語（見106

    金重訴22卷二第190、192頁）。另編號20之許世璜配偶朱莉

    莉康和證券、永豐金證券帳戶及編號21許世璜富邦證券帳戶

    部分，據許世璜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在103年11

    月18日、104年9月24日、25日買進共520張係為蔣清明代持

    ，其餘則為許世璜自己投資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26

    頁，106金重訴22卷三第83、120頁）。再參以彭建忠於106

    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證稱：蔣清明有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

    ，供其維持或拉高股價使用，當時我便請蔡豪峰、許世璜將

    帳戶出借，並幫蔣清明代持股票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

    第73、74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編號19至21之帳戶確係

    蔣清明為遂行操縱股價行為而囑託彭建忠向蔡豪峰、許世璜

    、朱莉莉蒐集而來，且蔡豪峰、許世璜、朱莉莉僅係為蔣清

    明「代持」帳戶，而仍由蔣清明實質控制該等帳戶，以便遂

    行操縱股價之行為，是蔣清明此部分辯詞，實不足採。

　②附表二編號22至27證券帳戶即彭建忠關聯帳戶、編號28至34

    即周其芳關聯帳戶部分，據彭建忠以證人身分於106金重訴2

    2刑案證稱：我最早係於103年1、2月因訴外人唐潤生之介紹

    而認識蔣清明，一開始蔣清明是希望維持必翔公司股價即可

    ，但過了1、2個月後，蔣清明稱若大盤好的時候，就順勢買

    上去，大盤不好的時候，則在下面掛一些單，將股價撐住。

    又蔣清明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供其使用，當時我先請蔡豪

    峰、許世璜提供帳戶，由蔡豪峰、許世璜自己決定提供多少

    帳戶及提供多少融資額度給蔣清明。另外編號22即我自己、

    編號23即我配偶吳靜茹、編號24吳家麟、編號25彭惠珍及編

    號26、27之帳戶，均是我為蔣清明蒐集以作為人頭帳戶，其

    中編號22至25帳戶內是用我自己的錢交割股票，至於編號26

    、27帳戶則是用蔣清明的錢交割股票。又我同時也幫蔣清明

    找訴外人周其芳代持股票，蔣清明雖不認識周其芳，但我有

    跟蔣清明說周其芳有作「墊丙」，可以幫蔣清明代持股票，

    蔣清明知悉後並無反對，亦未要求確認帳戶持有者之身分或

    確認該人是否可靠，而編號28至34帳戶均為周其芳所屬、使

    用之人頭帳戶。就資金之動用、處理方式，是先聯絡好代持

    者後，買進必翔公司股票，張清英就會去處理交割現金等事

    項，張清英都會先算好交割款，亦知道要將款項存入何帳戶

    ，另有關股票下單之最後決策者一定是蔣清明，因為股票是

    買在蔣清明之人頭帳戶內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73至8

    9頁）。另周其芳亦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我因蔡豪峰而

    認識彭建忠，最初是彭建忠請我幫忙買股票，我便配合彭建

    忠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編號28至34帳戶即是我提供予彭建忠

    作為墊款使用之帳戶，彭建忠會指定買賣之價格及數量，我

    再自己決定、分配要用哪個帳戶去下單等語（見106金重訴2

    2卷二第111至120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蔣清明囑託彭

    建忠盡量對外多多尋找人頭帳戶，再透過連續高買等方式維

    持或提高必翔公司之股價，且未曾限制有關人頭帳戶之身分

    ，於實際知悉彭建忠對外蒐集編號19至34帳戶後，亦未曾確

    認帳戶提供者之實際身分或確認是否可信，是即使蔣清明主

    觀上不確知彭建忠使用之特定帳戶姓名或正確數量，但蔣清

    明既係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則就

    彭建忠買賣股票之過程中，使用自己掌控及另尋周其芳掌控

    人頭帳戶一事，並未違背蔣清明委請彭建忠操縱證券之主觀

    認識範圍，仍在蔣清明主觀認知範圍內。

　③從而，彭建忠利用編號19至34帳戶所為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

    之交易，均屬於蔣清明原本與彭建忠等人共同操縱必翔公司

    股價之認知範圍內，蔣清明上開辯詞，實不足採。

　⑵陳世偉雖辯稱：陳世偉不知蔣清明借用帳戶係用以炒作股票

    ，故陳世偉並無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犯意等語。惟查，陳世

    偉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時證稱：我於102年6、7月即將帳

    戶借給蔣清明使用，嗣於104年7、8月時，因證券公司有寄

    一份交易明細至我家，我爸爸觀覽後，跟我說裡面都是必翔

    公司股票之買賣紀錄，且單月交易金額達上億元，我爸爸遂

    跟我說這一定是內線交易或是有人頭帳戶之情形，叫我趕快

    跟蔣清明討回帳戶，我便要求蔣清明清空帳戶，但蔣清明稱

    金額沒辦法馬上清空，後來我就於104年11月變更帳戶密碼

    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60、65、66頁），足見陳世偉

    至遲於104年7月即明確知悉其所提供之證券帳戶係經蔣清明

    作為操縱股價使用，卻仍容任蔣清明繼續使用帳戶，直至同

    年11月始更改密碼，難認陳世偉欠缺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主

    觀犯意，況刑事上之共同正犯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不同，民

    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思

    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

    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

    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5號判決意旨參照），陳

    世偉既有提供帳戶之客觀行為，蔣清明等人再將之作為操縱

    證券之人頭帳戶使用，陳世偉上開行為，即係造成授權人受

    有損害之共同原因，陳世偉所辯，實不足採。

　⑶蔡豪峰雖辯稱：蔡豪峰對代持股票之範圍有爭執，且蔡豪峰

    僅有依彭建忠、許世璜告知之數量、價格協助下單等語。惟

    依前開蔡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之供述可知，蔡豪峰買進

    之必翔公司股票中，部分係為蔣清明代持，部分則為蔡豪峰

    自己投資，再參以彭建忠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103年5

    月至11月間蔡豪峰人在墾丁，他1個月會回臺北之辦公室1、

    2次，他到臺北之辦公室時，我有請他幫忙下單，但次數不

    多，自103年11月起至105年年底，主要由許世璜負責下單，

    有時候許世璜也會請蔡豪峰幫忙下單。蔡豪峰在104年下半

    年回來臺北後，就開始跟我們分租復興北路辦公室，此時還

    是由許世璜負責下單，這期間有時也會麻煩蔡豪峰幫忙下單

    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85至88頁），足見蔡豪峰於103

    年5月起即依彭建忠指示，為蔣清明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

    ，以護盤、拉抬必翔公司股價。是蔡豪峰仍爭執代持股票之

    範圍，實屬無據。

　⑷從而，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

　⒋綜上，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

    ，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

    4款、第5款之規定甚明。

　㈡被告是否應對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蔣清明等6人部分：

　⑴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2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

    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

    第3項定有規定。所謂「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

    係指不知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各款行為而買入或賣出

    有價證券之人。次按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損害賠償成立之因

    果關係要件，包括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害因果關係，前者為善

    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基於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行為人

    之行為而進行交易；後者乃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因

    上述交易行為而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83

    號判決參照）。次按股票投資人通常以發行公司經營績效、

    公司資產負債、財務業務狀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作

    為投資股票之依歸，「相對委託」及「連續買賣」等人為操

    縱股價行為乃股票自由市場所不許，股票投資人推定信賴自

    由市場之機制而有交易因果關係，但投資人仍須證明其損害

    及金額與上揭人為操縱股價行為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最

    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18號判決參照）。再按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共同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

    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

    4條第2項、第185條定有明文。又證交法第155條規定，對於

    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

    響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係為維

    護證券交易秩序及保障證券投資人利益所設，故前揭規定應

    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判決參

    照）。

　⑵經查，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以連續買賣、相對成交之方式

    ，製造市場交易活絡假象，炒作必翔公司股票，違反證交法

    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業如前述，而附表一所示

    授權人有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時間、價格、

    數量均如附件一所示，此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

    8年9月9日臺證密字第1080016194號函暨所附交易資料光碟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81頁，本院卷三證物袋內之光碟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84、385頁），上情

    應堪認定。

　⑶次查，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1月24日臺證密

    字第106001515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2月

    31日、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

    析意見書（見106金重訴22卷一第98頁，111金上重更一12【

    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全卷）、113年1月26日臺證

    密字第112002330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6年1月1日至106年5

    月17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含106年1月1日至

    同年5月2日、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6日、106年1月1日至

    同年5月17日三段分析期間，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83至

    226頁）所載：

　①於103年5月1日（103年5月1日休市）至104年12月31日必翔公

    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為31.05元，期末收盤價為71.10元，漲

    幅128.98%，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3.61%及大

    盤指數跌幅5.96%背離 ，另上開期間該股票振幅158.61%，

    大於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及大盤指數振幅41.57%、

    28.90%，又上開期間計415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40

    5個營業日有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總計買進1億7,904萬6,000

    股、賣出1億7,701萬3,021股，分占同期必翔股票市場總成

    交量29.07%、28.74%，其中103年5月2日等316個營業日買進

    或賣出比率偏高，另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322個營業日有相對

    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

    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

    .68%、47.21%（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

    資料】卷第113、114頁）。

　②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

    為70.60元，期末收盤價為62.70元，跌幅11.18%，與同期間

    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11.36%相當，另與大盤指數漲幅

    14.03%背離，另本期間該股票振幅20.11%，介於同期間同類

    股（生技醫療類）振幅16.25%及大盤指數振幅21.30%之間，

    分析期間計244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各日均有買賣必翔股

    票，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

    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51.25%、35.93%，其中105年1

    月4日等218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又蔣清明等6人

    總計49個營業日有連續影響成交價格上漲或下跌情形，且總

    計190個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2,904萬

    7,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4.17%，占其

    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7.16%、67.27%（見111金上重更一12

    【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73、174頁）。

　③於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共87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

    於其中78日有買賣必翔股票，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賣

    出1,129萬9,000股，分別達該期間必翔股票總成交量之50.7

    4%及48.15%，集中度相對較高，且計有71個營業日成交買進

    或賣出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成交量比率較高，比率介

    於20.35%至91.93%。又渠等計有10個營業日，連續以高價委

    託買進該股票，影響盤中、收盤成交價上漲。另其中27個營

    業日，其各日相對成交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總成交量

    之比率達28.28%至85.42%，數量達10萬3,000股至100萬6,00

    0股。且期間內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買進總金額7億7,

    005萬6,500元，平均買價64.67元，賣出1,129萬9,000股，

    賣出總金額7億3,382萬6,000元，平均賣價64.94元，買賣價

    差305萬0,730元，尚餘買超60萬7,000股（見111金上重更一

    12卷四第127頁）。

　④據上，蔣清明等6人利用如附表二所示之證券帳戶，於103年5

    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針對必翔公司股票，在同

    時或密接時間內，透過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

    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之手段，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

    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又在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

    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藉此方式拉抬、操縱必

    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價背離同類股指數及

    大盤指數，交易量亦大幅增加。本院審酌附表一授權人係股

    票市場之一般投資人，與被告並無任何關係，僅能從較可信

    賴之市場機制或證券主管機關於網路上所揭示之資訊（如公

    司淨值、營業額、毛利率、歷年來分配股利及轉投資等），

    判斷該股票之真正價值，決定是否買進。依上開說明，自可

    推認附表一授權人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翔公司股票期間，

    因信賴公開之集中交易市場上必翔公司股票有上開交易價格

    、數量而買賣股票，不知蔣清明等6人有上開操縱股價之行

    為，誤信當時人為操縱之股價資訊進場買進必翔公司股票，

    而以高於必翔公司股票價值之金額自公開市場買進必翔公司

    股票，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推翻前開推定，自應認附表一授

    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人，且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

    翔公司股價之行為，與附表一授權人於炒作期間購買必翔公

    司股票之決定間具有「交易因果關係」。

　⑷再查，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4年12月31日間連續買

    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數量占總成交量之29.07%、28.74%，相對

    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

    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68%、47.21%，

    又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

    、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

    51.25%、35.93%，業如前述，足見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

    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量甚鉅，該炒作行為自對必翔公司股

    價有重大影響。又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9日間，必翔公

    司股票最高收盤價為104年11月18日之80.30元，最低收盤價

    為103年5月2日（即操作期間始日）之31.05元（見111金上

    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9頁，見111金

    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6至118頁），可見103年5月2日至106年

    5月9日間必翔公司股價均高於期初之31.05元，始終維持在

    高檔，然於106年5月10日開始跌落至29.15元，直至操作期

    間之末日即106年5月17日，必翔公司股票收盤價下跌至17.3

    0元（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8頁），據此，必翔公司

    股票期末收盤價與期初收盤價相較，跌幅達44.28%【計算式

    ：（31.05元-17.30元）÷31.05元×100%】，且期末收盤價與

    操作期間之最高收盤價相較，跌幅達78.46%【計算式：（80

    .30元-17.30元）÷80.30元×100%】，必翔公司之股票更於10

    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於107年

    3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則授權人既

    於操作期間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該等股票價格因蔣清明等6

    人之操作行為結束後而大幅下跌，甚且於106年5月18日後已

    不能於公開發行市場上買賣以降低損失，堪認授權人確因蔣

    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而受有損害，其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間

    操縱股價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即二者間具有「損害因

    果關係」。

　⑸綜上，堪認附表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投資人

    ，其等所受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操作股票之行為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經附表一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證

    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

    請求蔣清明等6人就附表一授權人於操作期間因其操縱股價

    行為所受損害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⒉翔明公司、鉅展公司部分：

　⑴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

    他人之損害，應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8條

    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

    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

    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

    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

    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後段、第3項前段、

    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而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所謂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執行，除外觀上足認為執行職務（業

    務）之行為外，在社會觀念上與執行職務（業務）有適當牽

    連關係之行為，亦屬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

    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係翔明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實質負責人，且為

    鉅展公司之實質負責人乙節，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結果列印資料可佐（見重附民字卷第23頁，本院卷五第56

    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堪以認

    定。而蔣清明既使用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翔明公司之證券帳

    戶、編號2所示之鉅展公司證券帳戶從事本件操縱股價行為

    ，再參以本判決四、㈠、⒊所述，蔣清明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

    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使用自己擔任負責人之翔明公司

    、鉅展公司所有之證券帳戶遂行本件犯行，於外觀上、社會

    觀念上，均係與執行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職務有適當牽連關

    係之行為，則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辯稱蔣清明並非處理與公

    司有關之事務，亦非執行職務或業務等語，實屬無據。是原

    告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翔明公

    司、鉅展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本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認定：

　⒈按當事人已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明顯有重大困難者

    ，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89年7月19日修法前、後之證交

    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就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

    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

    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或直接或間接從事

    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致善

    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於同條第3項明定

    應負賠償責任。雖其就損害賠償之計算，並未明文，惟同法

    第157條之1第2項（現行法第157條第3項）就內線交易行為

    賠償金額之計算，已明定應就消息未公開前其買入或賣出該

    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

    限度內，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此項規

    定於抬高、壓低及操縱股價行為之損害賠償，基於同一法理

    ，當可類推適用。惟解釋上應以操作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

    之平均收盤價，擬制為真實價格。」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

    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

    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固有明定，但就違反上開規

    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並無明文。目前實務見解有「

    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說，前者係以其股票實際買

    入價格扣除實際賣出價格之差額為計算依據，後者以投資人

    買價與該股票交易時真實價格之差額為計算基準，使用擬制

    價格認定賠償數額，且有損益相抵之適用（後詳）。本院審

    酌影響市場之股票價格因素甚眾，包括各該股票發行人之公

    司經營績效、資產負債等基本面影響外，亦受經濟景氣、短

    期之天災或意外事件致經濟面或投資人心理層面，甚或其他

    人為操作等其他市場因素影響等等，如僅以股票持有人購入

    股票時之價格與賣出時之差價認定投資人所受之損害（即毛

    損益法），未排除上揭因素而估定損害數額，未盡公正，認

    應依上揭判決意旨，採「淨損差額法」，以操縱期間外一定

    期間之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未受操縱行為干擾時該股票

    應有之真實價格，再以真實價格與買賣價格間之差額，計算

    善意投資人所受損害，較為合理，亦即先以投資人實際購買

    價格減去股票真實價格差額計算損害額，但若投資人嗣後實

    際出售價格高於股票真實價格，則以實際購買價格與實際出

    售價格之差額計算其損害額。又關於前述真實價格之認定，

    本院參酌不法操縱行為結束後，市場未必即知有此不法訊息

    ，一旦周知後，投資人不安又可能致股價超幅震盪相當時日

    ，經權衡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

    結束或消息公開後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結束起

    9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及其他一切情形計算真實價格後，認

    本件應以操縱行為開始前未受干擾之10日收盤平均價格為基

    礎計算真實價格，屬較為公正之價格。

　⒉本件真實價格部分：

　⑴經查，附表一授權人係於蔣清明等6人炒作必翔公司股票期間

    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必翔公司之股票既受蔣清明等6人操縱

    股價行為影響而有溢價之情形，授權人即是以高於真實價格

    之金額買入股票，且操縱行為之末日，必翔公司股價又大幅

    下跌，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被告自應賠償附表一授權人股

    票價值減損之價額。惟附表一授權人實際上因蔣清明等6人

    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受有多少股價下跌之損害，不易認

    定。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

    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非可歸責於債務人之變動

    狀態予以排除（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417號判決意旨參

    照）。則原告主張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前段所定有

    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以必翔公司股價尚未受蔣

    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影響前一定期間之平均股價為基準，

    即以蔣清明等6人開始為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為

    依據視為必翔公司股價應有之真實價格，並以授權人買入必

    翔公司股票之價格減去真實價格，計算其損害，該認定真實

    價格之標準尚屬客觀公平，應足為採。

　⑵至被告雖主張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或90個營業日收盤平

    均價認定真實價格，然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足取，況必翔公

    司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

    ，本院自無從計算、認定操縱行為結束日即106年5月17日後

    10日或90日之平均收盤價格，被告所辯，自不足採。從而，

    本件應以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認定真實價格，而

    必翔公司於103年5月2日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為30.73元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㈦），是必翔公司股價被操縱前之真實

    價格應為30.73元，據以作為本件計算授權人損害之基礎。

　⒊本件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部分：

　⑴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

    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

    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

    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

    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

    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

    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而投資人於操縱期間內買入

    股票，並於該操縱行為影響股價期間內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

    者，其所獲利益與前支出較高股價購入股票所受損害，均係

    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投資人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

    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投資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

    獲利予以扣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9號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民事訴訟法係確定當事人間私法上權利義務之程

    序，採處分權主義，權利人是否行使權利，及其行使之範圍

    如何，均委諸當事人之自由，亦得表現於訴訟法上（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預備訴之合

    併，法院應依原告所列聲明及訴訟標的順序，依次審判之，

    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始得就預備之訴調查裁判。倘法院審

    理結果，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則相排

    斥之備位之訴，自不能併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3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本件原告排列先、備位聲明，其中先位聲明係以操縱

    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

    」、「賣出」情形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先位聲明總金額為

    1億8,497萬9,161元；備位聲明係以操縱期間為103年5月2日

    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賣出」情形均

    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備位聲明總金額為1億6,288萬8,661元

    。而於此類操縱股價事件，於交易價格高於真實價格之情形

    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高於真實價格買入之價差」，是否

    主張各筆價差損害，係屬原告處分權主義行使之範疇，原告

    先位聲明既主張將價差損害之範圍限定在103年5月2日起至1

    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各筆「溢價買進所受損害」，則於

    先位聲明之框架下，本院尚無庸將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

    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溢價買進所受損害」亦納入計算。惟

    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因買進而持有

    股票，此部分股票倘若事後因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不論賣

    出之時間發生於000年0月0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之間抑或10

    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既均屬本件被告之操縱期

    間，則因此所獲利益乃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授權人購買股

    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授權人

    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獲利予以扣除。

　⑶原告雖主張：106金重訴22刑案判決認定蔣清明等6人操縱股

    價之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已將該

    期間內買入、賣出必翔公司股票之情形均納入計算，至於10

    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之交易情形，基於處分權主義

    ，原告未請求此部分，故毋庸考量此部分等語。惟按基於同

    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

    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且民事損害賠

    償之債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失為目的，非有特別規定，應依

    損害填補原理，不得任意擴大其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上字第19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先位聲明請求本院審

    理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各授權人因溢價買入所

    受損害，而不主張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因溢價

    買入所受損害，固屬處分權主義之範疇，然授權人如將上開

    期間買進之股票賣出而獲有利益，不論該事實係發生於000

    年0月0日前、後，均應將該等獲利扣除，此屬損害賠償數額

    、損益相抵數額之事實認定問題，尚非原告處分權主義之範

    疇，如此始符損害填補原則。另如因賣出而獲利益係發生於

    000年0月0日後，則此部分應扣除獲利，應以各授權人截至1

    05年12月31日所持股份餘數為限（詳如附表三、附件二所示

    ），依照股票買賣之先進先出法則，於106年1月1日後超過

    此數額之賣出，應非係賣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

    日間取得之股份，而係屬各授權人106年1月1日後買進取得

    股票之再賣出，此部分獲利即與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

    至105年12月31日溢價買進股份所受損害非基於同一事實，

    易言之，原告先位之訴未請求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

    溢價買進股票所受損害，則此期間買入股票後再賣出獲利，

    即無損益相抵可言。是以，原告主張106年1月1日後因賣出

    而獲利均無庸扣除等語，及被告辯稱106年1月1日後全部之

    賣出獲利均屬應扣除之範圍等語，均有不當之處，而應以本

    院認定應扣除之範圍為準。

　⑷至蔡豪峰雖辯稱：原告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

    報表有不實情形為由，另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起財報不實

    損害賠償之訴，則受財報不實影響之105年8月16日至106年5

    月17日之期間，與本案操縱股價期間有重疊，倘授權人係於

    上開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則有重複請求之嫌等語。惟查

    ，原告雖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報表有不實

    情形為由，對必翔公司、蔣清明、伍必翔、訴外人王培仁、

    黃寬模、鄧元昌、黃金發、王明勝、沈志成、李傳麒等人提

    起損害賠償訴訟，惟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5月30日

    以110年度金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嗣原告不服提起上

    訴後，又經高院於113年7月30日以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駁

    回其上訴，此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571至6

    44頁），則原告於另案既未受勝訴判決，難認有重複求償之

    情形，亦無從遽認確有財報不實之情形，況必翔公司是否有

    財報不實，與蔣清明等6人本件操縱股價行為無關，蔡豪峰

    上開答辯，不足為採。至蔡豪峰雖請求本院調取上開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2號、高院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

    案件卷宗，以證明是否有重複請求之情形，惟如前揭說明，

    此部分證據與本件無關，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⑸末查，各授權人之成交時間、價格、數量情形，有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6日臺證密字第1080013594號

    函及所附交易明細光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9頁、

    證物袋內光碟），經本院以各該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

    05年12月31日止內買入必翔公司股票價格與真實股票價格之

    差額，乘以各該授權人買入股數計算損害賠償，又若各該授

    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有賣出必翔公司股

    票者，亦將賣出價格與真實價格間差額乘上授權人所賣出股

    數後，與前開損害額為損益相抵，另所扣除之賣出獲利，係

    以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取得之股數為限（詳如附

    件二所示）。詳言之，除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

    各授權人因賣出而獲利均應扣除外，另於106年1月1日至同

    年5月17日間賣出先前因買進而持有之股份，即江勝薇賣出1

    ,000股、謝玲瑩賣出1,000股、王志強賣出2,000股、林武田

    賣出58,000股、林秀雲賣出2,000股、沈郁岑賣出4,000股、

    方瑞真賣出1,000股、蔡玉萍賣出1,000股、蔡碧蘭賣出1,00

    0股、曾喜潤賣出1,000股、林誠賣出1,000股、李素妙賣出2

    ,000股、呂國榮賣出1,000股、賴明錦賣出4,000股、楊又靜

    賣出2,000股、趙紫潔賣出5,000股、趙靜葳賣出1,000股、

    陳禎旻賣出1,000股、羅少谷賣出2,000股、宋粲萱賣出1,00

    0股、余金蓮賣出2,000股、謝心怡賣出95,000股、鄭博文賣

    出583,000股、劉俊村賣出11,000股、楊孟穎賣出3,000股、

    楊孟諭賣出3,000股、楊孟錡賣出3,000股、陳雪香賣出7,00

    0股、劉樹發賣出9,000股、黃林月霞賣出5,000股、高銘澤

    賣出7,000股、許和明賣出4,000股、劉百合賣出1,000股、

    江得祿賣出200,000股、邱進豊賣出1,910股、曾琪婷賣出5,

    000股、包芬華賣出23,000股、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賣出21,000股、郭榮達賣出8,000股所生獲利亦應扣除，至

    於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間賣出超過上開數量之股票，

    則非係賣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購買之股票，則

    賣出該等部分股票所生獲利即毋庸扣除。依此計算，各授權

    人得請求賠償之數額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詳細

    計算數據及過程則如附件一所示。另其中計算結果為負數者

    ，表示該授權人未因被告上開行為受有損害，其得請求之金

    額以0元計，亦即其不得向被告請求賠償，附此說明。

　⑹從而，原告先位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各授權人如附表一「

    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係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而原告備位聲明係主張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

    月17日間之損害，本院既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備位

    聲明部分，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院即毋庸審理，原告亦陳

    明了解上情（見本院卷六第524頁），附此敘明。

　㈣附表一授權人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於時效：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

    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知有

    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

    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若僅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

    知其行為之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

    效即無從進行。又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

    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

    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6年台

    上字第34號、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前開

    條文所謂知有賠償義務人，不僅知其姓名而已，並須請求權

    人所知關於賠償義務人之情形，亦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

    ，時效始能進行（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

    參照）。故若僅知悉可能之賠償對象，然對於具體之賠償義

    務人無所知悉，自非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其時效自亦

    無從進行甚明。

　⒉彭建忠雖辯稱：原告於107年6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授權

    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

    惟查，本件刑事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係於105年3月23日

    始立他字案偵查，此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

    828號偵查卷卷面即明（見本院卷五第645頁），且於106年5

    月16日起始經檢察官以證人或被告身分大規模傳喚陳雨醞、

    劉玉麗、周其芳、鄭清順、王方興、黃祐琪、黃瑞玲、徐正

    德、陳雨萱、呂靜珠、陳雨詠、鄭淳仁、王泳泳、陳彤竹、

    吳靜茹、吳家麟、蔡承翰、鄭明月、陳金桂等案關人等（見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卷三第1至118頁

    ，同案卷四第1至145頁），再參以新聞媒體係於106年5月16

    日、同年月17日始報導必翔公司遭檢調搜索，此有yahoo新

    聞、鏡週刊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647

    至650頁），則難認附表一授權人於106年5月16日前已知悉

    蔣清明等6人有本件操縱股價之行為，應認渠等最早係於106

    年5月16日始能知悉侵權行為情事，而原告係於107年6月29

    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上本

    院收狀戳在卷可查（見附民字卷第5頁），則附表一授權人

    之請求權顯未罹於消滅時效甚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

    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被

    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

    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

    年8月9日（見附民字卷第105至119、127頁）、刑事附帶民

    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年10月2日（見附

    民字卷第5、151頁），依據前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

    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4之人自刑

    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10

    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

    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

    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

    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

    及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

    4之人自107年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既依原

    告先位聲明為其一部勝訴之判決，備位聲明本院即毋庸審理

    ，附此敘明。

六、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

    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

    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

    。原告依投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具有公益性質，且其以

    授權人人數眾多且所受損害金額龐大，辦理假執行擔保提存

    及將來領回擔保金程序頗為繁瑣，需相當時日，為使授權人

    所受損害儘速獲得補償，達到制裁不法，穩定金融秩序目的

    ，原告主張於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

    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就原告勝訴部分，應

    准免供擔保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

    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而免為假執行諭

    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劉育琳　　

　　　　　　　　　

　　　　　　　　　　　　　　　　　　法　官　廖哲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附表一：請求金額及本院之判斷（新臺幣元）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先位之訴請求金額 備位之訴請求金額 本院之判斷 1 00001 江勝薇 204,060元 205,960元 169,390元 2 00002 陳龍寬 39,000元 39,000元 39,000元 3 00003 陳俊男 4,300元 4,300元 4,300元 4 00004 蔡基源 582,410元 582,410元 582,410元 5 00005 謝玲瑩 19,520元 47,190元 0元 6 00006 李毓恩 16,300元 16,300元 16,300元 7 00007 周秀蘭 3,850元 3,850元 3,850元 8 00008 王三垣 770,400元 770,400元 770,400元 9 00009 黃德輝 3,600元 3,600元 3,600元 10 00010 黃秋梅 24,700元 24,700元 24,700元 11 00011 蔡玉琳 15,200元 15,200元 15,200元 12 00012 黃儔 333,800元 335,100元 333,800元 13 00013 陳美吟 25,670元 25,670元 25,670元 14 00014 黃美新 24,500元 24,500元 24,500元 15 00015 李敏正 348,570元 348,570元 348,570元 16 00016 卓卉蓉 49,070元 49,070元 49,070元 17 00017 張景珠 106,880元 106,880元 106,880元 18 00018 邱玉貴 2,600元 2,600元 2,600元 19 00019 孫李阿玉 12,900元 12,900元 12,900元 20 00020 林麗娟 298,060元 298,060元 298,060元 21 00021 沈碧真 78,340元 78,340元 78,340元 22 00022 陳秀嬌 625,480元 625,480元 625,480元 23 00023 郭嘉珺 873,800元 873,800元 873,800元 24 00024 林美麗 250,100元 250,750元 250,100元 25 00025 王志強 86,940元 18,800元 18,800元 26 00026 吳惠娟 1,468,300元 1,468,300元 1,468,300元 27 00027 鄭明雄 1,948,600元 1,948,600元 1,948,600元 28 00028 林勵 353,700元 353,700元 353,700元 29 00029 林武田 5,848,060元 3,681,100元 3,681,100元 30 00030 楊添財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31 00031 盧泰勇 454,500元 454,500元 454,500元 32 00032 傅景明 794,900元 794,900元 794,900元 33 00033 翁鈺婷 140,980元 140,980元 140,980元 34 00034 林秀雲 171,780元 109,240元 109,240元 35 00035 郭碧卿 12,600元 12,600元 12,600元 36 00036 張子茵 71,540元 71,540元 71,540元 37 00037 林佩俞 114,510元 114,510元 114,510元 38 00038 賴榮龍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39 00039 石麗香 17,000元 17,000元 17,000元 40 00040 馬世雄 600元 600元 600元 41 00041 李林秋蓮 122,580元 122,580元 122,580元 42 00042 李佩珊 99,110元 117,530元 99,110元 43 00043 葉彥輝 107,810元 107,810元 107,810元 44 00044 李鈺玲 22,800元 22,800元 22,800元 45 00045 沈郁岑 182,879元 62,199元 62,200元 46 00046 方信凱 43,570元 43,570元 43,570元 47 00047 方瑞真 31,870元 82,010元 0元 48 00048 鄭琪融 46,470元 83,240元 46,470元 49 00049 蔡玉萍 129,810元 98,540元 98,540元 50 00050 謝松霖 43,100元 43,100元 43,100元 51 00051 鐘幼弟 46,270元 46,270元 46,270元 52 00052 巫文雄 18,800元 18,800元 18,800元 53 00053 蔡碧蘭 150,480元 150,980元 115,510元 54 00054 馬歷玲 12,700元 12,700元 12,700元 55 00055 粘清香 31,820元 31,820元 31,820元 56 00056 陳美辰 37,270元 37,270元 37,270元 57 00057 連文賢 4,000元 4,000元 4,000元 58 00058 邱月嬌 1,170元 1,170元 1,170元 59 00059 黃雪玉 9,950元 9,950元 9,950元 60 00060 劉鈺瑄 121,310元 121,310元 121,310元 61 00061 曾喜潤 31,770元 0元 0元 62 00062 楊珮琪 98,600元 98,600元 98,600元 63 00063 江文松 74,150元 74,150元 74,150元 64 00064 李宗慶 467,900元 467,900元 467,900元 65 00065 劉素環 1,200元 1,200元 1,200元 66 00066 蘇順生 72,700元 72,700元 72,700元 67 00067 林誠 71,310元 70,280元 38,440元 68 00068 朱陳政吉 45,100元 45,100元 45,100元 69 00069 李素妙 228,820元 156,280元 156,280元 70 00070 官文吉 47,800元 47,800元 47,800元 71 00071 呂國榮 991,330元 2,951,860元 955,660元 72 00072 鄭翠玲 28,100元 28,100元 28,100元 73 00073 紀澄清 120,810元 120,810元 120,810元 74 00074 賴明錦 233,030元 0元 96,350元 75 00075 楊又靜 70,140元 64,540元 4,500元 76 00076 趙紫潔 132,450元 100元 0元 77 00077 趙靜葳 27,270元 0元 27,270元 78 00078 陳禎旻 305,270元 303,370元 278,700元 79 00079 盧星華 1,336,100元 1,336,100元 1,336,100元 80 00080 羅少谷 84,940元 21,200元 21,200元 81 00081 宋清義 4,808元 4,108元 4,808元 82 00082 黃忠義 3,400元 3,400元 3,400元 83 00083 楊淑珍 2,670,900元 2,670,900元 2,670,900元 84 00084 翁仁足 172,200元 172,200元 172,200元 85 00085 王金緞 4,800元 4,800元 4,800元 86 00086 陳玥綾 87,240元 87,240元 87,240元 87 00087 林洛羽 131,310元 131,310元 131,310元 88 00088 莫綠妮 30,800元 30,800元 30,800元 89 00089 林耀芃 99,600元 99,600元 99,600元 90 00090 李仁慈 361,000元 361,000元 361,000元 91 00091 廖英魁 17,050元 17,050元 17,050元 92 00092 廖明旺 24,850元 24,850元 24,850元 93 00093 吳楷奇 11,750元 11,750元 11,750元 94 00094 李承翰 800元 800元 800元 95 00095 廖林碧玲 42,300元 42,300元 42,300元 96 00096 謝易庭 38,140元 38,140元 38,140元 97 00097 陳瑞雲 13,270元 45,540元 13,270元 98 00098 林敬祥 487,170元 487,170元 487,170元 99 00099 陳柏文 307,660元 307,660元 307,660元 100 00100 蕭濟文 27,770元 54,240元 27,770元 101 00101 宋粲萱 38,270元 3,300元 3,300元 102 00102 馬惠君 293,650元 293,650元 293,650元 103 00103 蔡朝輝 15,800元 15,800元 15,800元 104 00104 蔡肇保 294,800元 294,800元 294,800元 105 00105 林鳳文 443,550元 443,550元 443,550元 106 00106 余金蓮 31,040元 27,740元 0元 107 00107 陳意婷 116,810元 116,810元 116,810元 108 00108 陳慧娟 281,390元 281,390元 281,390元 109 00109 洪進賢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0 00110 李寶君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111 00111 李漢卿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112 00112 陳宥瑄 145,810元 145,810元 145,810元 113 00113 張國能 247,000元 247,000元 247,000元 114 00114 謝心怡 4,069,640元 1,904,510元 1,554,840元 115 00115 洪東榮 24,840元 77,980元 24,840元 116 00116 洪秀雲 63,340元 113,880元 63,340元 117 00117 蕭勤傑 38,270元 38,270元 38,270元 118 00118 盧又溱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9 00119 鄭博文 15,990,300元 7,512,420元 0元 120 00120 黃和傑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121 00121 李巧綺 35,500元 0元 35,500元 122 00122 張麗玉 229,850元 229,850元 229,850元 123 00123 陳明詣 53,532元 53,532元 53,530元 124 00124 楊逸精 426,240元 426,240元 426,240元 125 00125 釋珮禎 260,920元 260,920元 260,920元 126 00126 許佳仁 81,640元 81,640元 81,640元 127 00127 劉俊村 460,070元 476,870元 125,800元 128 00128 楊孟穎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29 00129 楊孟諭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30 00130 楊孟錡 202,050元 123,240元 123,240元 131 00131 陳雪香 460,640元 285,450元 285,450元 132 00132 李裕隆 14,512元 14,512元 14,512元 133 00133 陳書淵 10,722,910元 3,212,710元 10,722,910元 134 00134 張簡久碇 54,500元 54,500元 54,500元 135 00135 李明秋 81,140元 81,140元 81,140元 136 00136 徐榮淙 40,570元 40,570元 40,570元 137 00137 林柏翰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138 00138 張金蘭 27,070元 27,070元 27,070元 139 00139 洪慧意 82,340元 82,340元 82,340元 140 00140 鐘正華 3,439,950元 3,439,950元 3,439,950元 141 00141 林泉池 130,500元 137,600元 130,500元 142 00142 費志豪 494,300元 494,300元 494,300元 143 00143 趙菀玲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44 00144 劉李大達 37,460元 37,460元 37,460元 145 00145 吳錦雲 35,340元 10,540元 35,340元 146 00146 楊青茂 1,965,250元 1,965,250元 1,965,250元 147 00147 黃雅音 3,250元 3,250元 3,250元 148 00148 黃雅君 2,100元 2,100元 2,100元 149 00149 李永慶 6,686,050元 6,686,050元 6,686,050元 150 00150 王秀玉 1,949,600元 1,949,600元 1,949,600元 151 00151 陳錦屏 923,250元 923,250元 923,250元 152 00152 宋阿滿 35,970元 35,970元 35,970元 153 00153 陳嗣方 111,750元 111,750元 111,750元 154 00154 郭麗雪 26,800元 26,800元 26,800元 155 00155 林聖益 15,900元 15,900元 15,900元 156 00156 許慈敏 440,000元 440,000元 440,000元 157 00157 林柏伸 400元 400元 400元 158 00158 劉志鳴 14,450元 14,450元 14,450元 159 00159 童敏香 18,700元 236,690元 18,700元 160 00160 王子威 102,500元 102,500元 102,500元 161 00161 郭虹妤 620,900元 589,130元 620,900元 162 00162 蔡青宜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3 00163 蔡孟航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4 00164 何順美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5 00165 蔡豐合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6 00166 劉樹發 1,362,850元 1,117,090元 1,082,520元 167 00167 蔡裕彰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8 00168 鄭雪鳳 1,067,250元 1,067,250元 1,067,250元 169 00169 陳淑女 40,170元 40,170元 40,170元 170 00170 陳戀鶯 143,950元 143,950元 143,950元 171 00171 黃林月霞 162,850元 0元 0元 172 00172 趙美玲 185,250元 185,250元 185,250元 173 00173 高偉程 2,292,690元 2,292,690元 2,292,690元 174 00174 高銘澤 266,290元 12,400元 12,400元 175 00175 林義泰 1,655,500元 1,655,500元 1,655,500元 176 00176 劉士賢 3,800元 3,800元 3,800元 177 00177 羅乙舜 16,800元 16,800元 16,800元 178 00178 余業鑫 94,100元 94,100元 94,100元 179 00179 黃品函 5,100元 5,100元 5,100元 180 00180 許和明 207,750元 71,870元 71,870元 181 00181 詹淑娟 41,570元 41,570元 41,570元 182 00182 陳奎安 13,700元 13,700元 13,700元 183 00183 陳廷匡 200,000元 200,000元 200,000元 184 00184 翁洞寧 81,540元 81,540元 81,540元 185 00185 林秀玉 241,920元 241,920元 241,920元 186 00186 劉百合 88,410元 275,730元 50,740元 187 00187 林曉琪 75,540元 75,540元 75,540元 188 00188 江得祿 4,835,650元 702,970元 0元 189 00189 沈唯倫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90 00190 楊豫蓁 46,070元 46,070元 46,070元 191 00191 莊宗翰 39,570元 39,570元 39,570元 192 00192 洪伊葶 24,050元 24,050元 24,050元 193 00193 張吳鴻英 3,200元 3,200元 3,200元 194 00194 楊進傳 1,500元 1,500元 1,500元 195 00195 張錦宜 131,810元 131,810元 131,810元 196 00196 黃享銅 58,950元 58,950元 58,950元 197 00197 任明仁 1,900元 1,900元 1,900元 198 00198 林芬玉 397,410元 397,410元 397,410元 199 00199 林鴻鈞 435,000元 435,000元 435,000元 200 00200 黃祥福 2,500元 2,500元 2,500元 201 00201 邱進豊 217,474元 148,734元 151,828元 202 00202 黃紫晴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203 00203 彭怡真 400元 400元 400元 204 00204 潘立凱 50,000元 50,000元 50,000元 205 00205 陳蓮惠 23,300元 23,300元 23,300元 206 00206 陳明裕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207 00207 陳帝云 300元 300元 300元 208 00208 藍春明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209 00209 吳明吉 7,800元 7,800元 7,800元 210 00210 廖麗惠 8,700元 8,700元 8,700元 211 00211 蔡連興 593,450元 593,450元 593,450元 212 00212 廖英權 13,900元 13,900元 13,900元 213 00213 林永年 533,680元 584,820元 533,680元 214 00214 曾琪婷 727,400元 842,150元 545,650元 215 00215 楊錦繡 766元 766元 766元 216 00216 包芬華 1,257,740元 1,263,310元 499,330元 217 00217 林思奇 50,440元 50,440元 50,440元 218 00218 陳美玲 177,230元 281,040元 177,230元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8,295,570元 8,295,570元 8,295,570元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699,670元 13,500元 13,500元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887,360元 1,190,490元 887,360元 222 00222 孫悅耘 39,770元 39,770元 39,770元 223 00223 曾婉婷 338,000元 338,000元 338,000元 224 00224 郭榮達 269,060元 753,410元 0元 合計   184,979,161元 162,888,661元 154,825,704元 

附表二：炒作帳戶明細表

起訴書編號 姓名 序號 證券公司 券商代號帳號 （交割）銀行 （交割）帳號 備註 1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00 　   2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3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台證城中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營業部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永豐金證券復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84 臺中銀證券中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106年有交易 2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4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國泰世華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 　   5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分行 000000000000 　   6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分行 000000000000 　   7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 000000000000 　   8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 伍蔣清明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信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第一證券新竹分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兆豐證券忠孝分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台北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臺北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臺中銀證券中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臺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 林崇傳 9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 　 5 傅玉琛 1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11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2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13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分行 000000000000 　 6 陳世偉 14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15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16 兆豐證券忠孝分公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臺北分行 00000000000 　   17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7 張清英 18 第一證券總公司經紀部 538L53991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00000000000（104/09/08開戶～104/12/21） 　   19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20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BC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21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BC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0000000 00000000000000 　   22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C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分行 000000000000 　 8 王方興 23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公司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00 　   24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 00000000000000 　   25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26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國信託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27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竹科分行） 　 9 黃瑞玲 28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29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永豐金證券復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30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31 日盛證券雙和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00000000000 　   32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10 徐正德 33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34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35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36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543013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11 黃祐琪 37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223871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38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543000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39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40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12 尹天賜 41 第一證券總公司經紀部 538L53878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00000000000（104/09/01開戶～105/01/08） 　   42 國票證券敦北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分行 000000000000 　   43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分行 00000000000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4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永春分行 000000000000 　 13 鄭明月 45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4 陳金桂 46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5 葉佳妤（起訴書附表誤載為葉家妤） 47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分行 000000000000 　   48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49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50 富邦證券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富邦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16 李亞倫 51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分行 000000000000 　   52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53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54 群益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信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17 林東慶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18 朱恩德 55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分行 000000000000 　   56 國票證券敦北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分行 000000000000 　   57 日盛證券雙和分行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00000000000 　 19 蔡豪峰 58 第一證券忠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第一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 依第一金證券公司112年6月15日第一金證通字第1120106007號函（丁1-4卷第35至36頁），蔡豪峰以融資買進必翔380張（為蔣清明代持部分）於105年12月9日匯至「第一金證券經紀部538L0000000號證券帳戶」。   59 第一證券新興分公司 538A82976 第一銀行恆春分行 00000000000 　   6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20 朱莉莉 61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 845B81625 國泰世華永和分行 000000000000 　   62 永豐金證券新莊分公司 9A9H180028 永豐銀行新泰分行 000-000-00000000 　   63 元大證券新盛分公司 00000000000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 　 21 許世璜 64 富邦證券板橋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北富邦板橋分行 000000000000 　 22 彭建忠 65 第一金證券忠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國泰世華中正分行 000000000000 　   66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67 兆豐證券東門分公司 700H82079 國泰世華東門分行 000000000000 　 23 吳靜茹 68 第一金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7098 國泰世華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69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70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71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第一證券忠孝公司 538D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24 吳家麟 72 第一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22578 國泰世華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73 陽信證券石牌分行 00000000000 　 　 　 25 彭惠珍 74 第一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0000000 國泰世華銀行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依被告彭建忠偵查中庭呈彭惠珍帳戶庫存市值明細（A1-9卷第87頁）所載帳號為538W-000000-0，起訴書僅載538W，係屬漏植，予以更正。 26 陳逸偉 75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27 陳秉立 （陳厚銘） 76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28 周其芳 77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29 王泳泳 78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0 鄭淳仁 79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1 劉鳳嬌 8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2 呂靜珠 81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3 陳雨萱 82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4 陳雨詠 83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附表三：於103年5月2日至105年12月31日間買入之股份直至105

年12月31日止尚餘之持股數量（單位：股）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105年12月31日止持股餘數 1 00001 江勝薇 3,000 2 00002 陳龍寬 0 3 00003 陳俊男 0 4 00004 蔡基源 13,000 5 00005 謝玲瑩 1,000 6 00006 李毓恩 0 7 00007 周秀蘭 0 8 00008 王三垣 20,000 9 00009 黃德輝 0 10 00010 黃秋梅 0 11 00011 蔡玉琳 0 12 00012 黃儔 15,000 13 00013 陳美吟 1,000 14 00014 黃美新 0 15 00015 李敏正 41,000 16 00016 卓卉蓉 1,000 17 00017 張景珠 4,000 18 00018 邱玉貴 0 19 00019 孫李阿玉 0 20 00020 林麗娟 8,000 21 00021 沈碧真 2,000 22 00022 陳秀嬌 14,000 23 00023 郭嘉珺 20,000 24 00024 林美麗 20,000 25 00025 王志強 2,000 26 00026 吳惠娟 50,000 27 00027 鄭明雄 50,000 28 00028 林勵 10,000 29 00029 林武田 168,000 30 00030 楊添財 0 31 00031 盧泰勇 0 32 00032 傅景明 20,000 33 00033 翁鈺婷 4,000 34 00034 林秀雲 4,000 35 00035 郭碧卿 0 36 00036 張子茵 2,000 37 00037 林佩俞 3,000 38 00038 賴榮龍 0 39 00039 石麗香 0 40 00040 馬世雄 0 41 00041 李林秋蓮 4,000 42 00042 李佩珊 3,000 43 00043 葉彥輝 3,000 44 00044 李鈺玲 0 45 00045 沈郁岑 4,003 46 00046 方信凱 1,000 47 00047 方瑞真 1,000 48 00048 鄭琪融 1,000 49 00049 蔡玉萍 3,000 50 00050 謝松霖 0 51 00051 鐘幼弟 1,000 52 00052 巫文雄 0 53 00053 蔡碧蘭 4,000 54 00054 馬歷玲 0 55 00055 粘清香 1,000 56 00056 陳美辰 1,000 57 00057 連文賢 0 58 00058 邱月嬌 1,000 59 00059 黃雪玉 0 60 00060 劉鈺瑄 3,000 61 00061 曾喜潤 1,000 62 00062 楊珮琪 0 63 00063 江文松 0 64 00064 李宗慶 0 65 00065 劉素環 0 66 00066 蘇順生 0 67 00067 林誠 3,000 68 00068 朱陳政吉 0 69 00069 李素妙 6,000 70 00070 官文吉 0 71 00071 呂國榮 29,000 72 00072 鄭翠玲 0 73 00073 紀澄清 3,000 74 00074 賴明錦 4,000 75 00075 楊又靜 2,000 76 00076 趙紫潔 5,000 77 00077 趙靜葳 1,000 78 00078 陳禎旻 11,000 79 00079 盧星華 30,000 80 00080 羅少谷 2,000 81 00081 宋清義 0 82 00082 黃忠義 0 83 00083 楊淑珍 0 84 00084 翁仁足 0 85 00085 王金緞 0 86 00086 陳玥綾 2,000 87 00087 林洛羽 3,000 88 00088 莫綠妮 0 89 00089 林耀芃 0 90 00090 李仁慈 10,000 91 00091 廖英魁 0 92 00092 廖明旺 0 93 00093 吳楷奇 0 94 00094 李承翰 0 95 00095 廖林碧玲 0 96 00096 謝易庭 2,000 97 00097 陳瑞雲 1,000 98 00098 林敬祥 11,000 99 00099 陳柏文 8,000 100 00100 蕭濟文 1,000 101 00101 宋粲萱 1,000 102 00102 馬惠君 0 103 00103 蔡朝輝 0 104 00104 蔡肇保 0 105 00105 林鳳文 0 106 00106 余金蓮 2,000 107 00107 陳意婷 3,000 108 00108 陳慧娟 7,000 109 00109 洪進賢 0 110 00110 李寶君 815,000 111 00111 李漢卿 1,160,000 112 00112 陳宥瑄 3,000 113 00113 張國能 0 114 00114 謝心怡 112,000 115 00115 洪東榮 2,000 116 00116 洪秀雲 2,000 117 00117 蕭勤傑 1,000 118 00118 盧又溱 40,000 119 00119 鄭博文 830,000 120 00120 黃和傑 0 121 00121 李巧綺 0 122 00122 張麗玉 5,000 123 00123 陳明詣 1,185 124 00124 楊逸精 12,000 125 00125 釋珮禎 6,000 126 00126 許佳仁 2,000 127 00127 劉俊村 11,000 128 00128 楊孟穎 5,000 129 00129 楊孟諭 5,000 130 00130 楊孟錡 5,000 131 00131 陳雪香 12,000 132 00132 李裕隆 299 133 00133 陳書淵 -7,000（融資融券） 134 00134 張簡久碇 0 135 00135 李明秋 2,000 136 00136 徐榮淙 1,000 137 00137 林柏翰 0 138 00138 張金蘭 1,000 139 00139 洪慧意 2,000 140 00140 鐘正華 0 141 00141 林泉池 0 142 00142 費志豪 0 143 00143 趙菀玲 0 144 00144 劉李大達 -2,000（融資融券） 145 00145 吳錦雲 -3,000（融資融券） 146 00146 楊青茂 0 147 00147 黃雅音 0 148 00148 黃雅君 0 149 00149 李永慶 175,000 150 00150 王秀玉 50,000 151 00151 陳錦屏 25,000 152 00152 宋阿滿 1,000 153 00153 陳嗣方 0 154 00154 郭麗雪 0 155 00155 林聖益 0 156 00156 許慈敏 10,000 157 00157 林柏伸 0 158 00158 劉志鳴 0 159 00159 童敏香 10,000 160 00160 王子威 0 161 00161 郭虹妤 75,000 162 00162 蔡青宜 3,000 163 00163 蔡孟航 3,000 164 00164 何順美 3,000 165 00165 蔡豐合 3,000 166 00166 劉樹發 35,000 167 00167 蔡裕彰 3,000 168 00168 鄭雪鳳 25,000 169 00169 陳淑女 1,000 170 00170 陳戀鶯 5,000 171 00171 黃林月霞 5,000 172 00172 趙美玲 25,000 173 00173 高偉程 57,000 174 00174 高銘澤 7,000 175 00175 林義泰 0 176 00176 劉士賢 0 177 00177 羅乙舜 0 178 00178 余業鑫 0 179 00179 黃品函 0 180 00180 許和明 5,000 181 00181 詹淑娟 1,000 182 00182 陳奎安 0 183 00183 陳廷匡 0 184 00184 翁洞寧 2,000 185 00185 林秀玉 6,000 186 00186 劉百合 3,000 187 00187 林曉琪 2,000 188 00188 江得祿 200,000 189 00189 沈唯倫 0 190 00190 楊豫蓁 1,000 191 00191 莊宗翰 1,000 192 00192 洪伊葶 0 193 00193 張吳鴻英 0 194 00194 楊進傳 0 195 00195 張錦宜 3,000 196 00196 黃享銅 0 197 00197 任明仁 0 198 00198 林芬玉 13,000 199 00199 林鴻鈞 0 200 00200 黃祥福 0 201 00201 邱進豊 1,910 202 00202 黃紫晴 0 203 00203 彭怡真 0 204 00204 潘立凱 0 205 00205 陳蓮惠 0 206 00206 陳明裕 0 207 00207 陳帝云 0 208 00208 藍春明 0 209 00209 吳明吉 0 210 00210 廖麗惠 0 211 00211 蔡連興 15,000 212 00212 廖英權 0 213 00213 林永年 14,000 214 00214 曾琪婷 20,000 215 00215 楊錦繡 60 216 00216 包芬華 32,000 217 00217 林思奇 2,000 218 00218 陳美玲 9,000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0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21,000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18,000 222 00222 孫悅耘 1,000 223 00223 曾婉婷 0 224 00224 郭榮達 8,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3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昱盈律師 
被      告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蔣清明  


被      告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尹天賜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於知慶律師
複  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被      告  張清英  


訴訟代理人  黃昭仁律師
被      告  陳世偉  


訴訟代理人  吳孟勳律師
複  代理人  高永穎律師 
被      告  彭建忠  






訴訟代理人  蔡淳宇律師 
            蕭維德律師
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庭綺律師
            蕭仰歸律師
            劉仁閔律師
被      告  蔡豪峰  


訴訟代理人  劉仁閔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為翔律師
被      告  許世璜  


訴訟代理人  陳世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瑋律師 
            陳安瀅律師           
上列原告因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2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107年度重附民字第49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姓名」欄所載訴訟實施權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一編號第一號至第二百二十三號所示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十日起、如附表一編號第二百二十四號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其應給付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為應受給付之訴訟實施權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承受訴訟部分：
　　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民國110年1月7日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271頁），張心悌並於110年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269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訟實施權部分：
　　原告是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的保護機構，經附表一所示買受、持有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必翔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之224人授與訴訟實施權，有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224份為據（見附民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依投保法第28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被告雖辯稱原告未取得106年以後關於損害賠償之授權等語，惟觀原告提出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係記載：「本人就蔣清明等人涉嫌於民國103年至105年間操縱上市之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1729）股票價格，而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情事，使投資人受有損害乙案，謹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28條之規定，將本件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見附民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依其用語「蔣清明等人涉嫌……乙案」，足見訴訟實施權人係授權原告就有關刑案部分即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2號事件（下稱106金重訴22刑案，該判決下稱106金重訴22判決）所受之損害提起訴訟，上開判決認定之操縱股價期間既經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撤銷改判（詳如後述），則應認有關更審後認定之全部操縱期間，均屬授權範圍，被告所辯，不足為採。　　
三、訴之變更追加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次按原告對於同一被告，合併提起數宗訴訟，乃所謂訴之客觀合併。其目的在使相同當事人間就其間之私權紛爭，能以同一訴訟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發生矛盾，以達訴訟經濟及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如無害於公益，基於當事人訴訟上之處分權，應許當事人就其合併提起之數訴，依其意思請求法院為裁判；尚不得因其提起訴訟之型態，不符合學說或實務上分類之模式，即認其起訴不合法。而所謂訴之預備合併，通常固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惟原告提起非相排斥之數訴，而定其請求法院為裁判之順序，依上說明，應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客觀的預備合併之訴，其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雖應為相互排斥而不能並存，但訴的客觀合併，其目的既在使相同當事人間就私權紛爭，利用同一訴訟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發生矛盾，而達訴訟經濟及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且關於客觀的訴之合併，民事訴訟法僅在第248條規定：「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但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在此限」，並未限制其型態及種類，則基於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之原則，自應尊重當事人有關行使程序處分權之意思，對其所提起的客觀合併之型態、方式及內容，儘量予以承認，以符合現行民事訴訟法賦予訴訟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精神（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如起訴狀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各編號所示之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億8,471萬0,1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見附民卷第6頁）。嗣於107年9月19日以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變更聲明（見附民卷第131頁），經核其聲明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仍係基於投保法第28條授予之訴訟實施權，對被告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價格造成授權人損害而提起之損害賠償訴訟，並擴張請求金額，揆諸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於114年10月28日追加備位聲明，最終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主張欄所示（見本院卷六第61、62頁），核與原訴係基於操縱股價之同一基礎事實，雖先、備位聲明係本於相同之請求權基礎請求為金錢給付，固非一般所稱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惟原告既已陳明先、備位之訴之區別在於操縱股價期間之不同，如本院認操縱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止即請求依先位聲明為審判、如認至106年5月17日止則請求依備位聲明為審判，應屬於學說上所稱之不真正預備合併，基於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及程序處分權之尊重，應予准許，俾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與實體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蔣清明係股票上市公司必翔公司（原股票交易代號1729號，107年1月2日終止上市，現為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實質負責人，被告張清英為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被告陳世偉為必翔公司前管理部副科長，被告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為必翔公司股票交易人，蔣清明又為被告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明公司）、鉅展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鉅展公司）之實質負責人。
　㈡蔣清明、張清英、陳世偉、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下稱蔣清明等6人）共同謀議，為拉抬必翔公司股價及獲取利益，意圖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營造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而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運用自己證券帳戶、蔣清明並運用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之證券帳戶，及其他眾多人頭證券帳戶，連續以高價買入、低價賣出、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方式，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藉以維持該公司高檔股價，使蔣清明質押於金融機構之股票不致斷頭，又由操縱股價過程中，獲得買賣價差之高額利益，蔣清明等6人上揭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1號（下稱108金上重訴11判決）、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下稱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蔣清明等6人上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扭曲必翔公司股票之真實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致使授權人誤信必翔公司股票受操縱後之不實市場狀況，溢價買入股票，受有股票買入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購股損失。
　㈢蔣清明等6人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操縱股價之行為，造成必翔公司股價長期失真，則必翔公司股票之真實價格，參酌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規定，即應依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業日（即103年4月17至30日）收盤均價計算，計算結果為30.73元。而授權人於操縱股價期間，以超出30.73元之價格溢價購股，受有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損害，個別授權人之損害結果，即可彙總為附表一所示先位之訴聲明請求之1億8,497萬9,161元。本件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採「淨損差額法」係若授權人本件操縱期間買進股票後，於操縱期間再賣出該股票之情形，如其賣出之價格高於真實價格，賣價與真實價格間之價差，則予以扣除。投資人於證券市場上以受有不法炒作影響之失真股價為購股之際，其蒙受差額損失業已發生，待操縱期間以後之任何交易，縱未虧損，而有盈餘，亦係另一偶然因素或獨立不確定之原因，自不能因其後市場因素之偶然條件發生，使投資人獲有部分賣股所得，即謂不法行為人之操縱股價行為與投資人之損害無相當關係或損害業已填補，避免發生不當免除不法行為人之終局賠償責任，以利證券交易法第1條規定保障投資之目的。另如認本件被告操縱股價之期間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為止，則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備位之訴聲明請求之1億6,288萬8,661元。
　㈣原告獲得附表一所示224名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投保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對蔣清明等6人請求損害賠償。蔣清明為翔明公司、鉅展公司實質負責人，並運用該二公司之證券帳戶操縱股價，其外觀上已足認為執行法人業務之行為，抑或與業務行為在社會觀念上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顯屬法人有代表權之人於執行職務時加損害於他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爰依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㈤並為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共224人）如附表一「先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計1億8,497萬9,1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 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⒉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供等值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共224人）如附表一「備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計1億6,288萬8,6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 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⒉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供等值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蔣清明以：蔣清明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中有關附表編號1至18帳戶部分不爭執，惟否認有使用編號19至34號帳戶操縱股價，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與蔣清明無關。又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賣出必翔公司股票之利益扣除之，不符填補損害原則及得利禁止原則。授權人係依自身投資判斷買賣股票，影響其判斷之因素繁多，股價漲跌亦受多方因素影響，非被告一人所能左右，縱使蔣清明有交易股票之行為，並非於股價操縱期間必翔公司之股價均係受被告之操縱影響，蔣清明等6人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藉以維持股價在高檔，對於此期間買入又賣出之授權人而言，反有獲利之空間，是在一般情形下，未必均發生投資受損之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另本件因必翔公司股票於106年5月17日後停止交易，故應以行為結束後87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擬制真實價格。
　㈡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以：蔣清明使用鉅展公司、翔明公司證券帳戶以維持必翔公司之融資擔保維持率，以避免遭銀行斷頭，非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並非業務之執行，更非執行職務，鉅展公司、翔明公司之帳戶與其他個人名義之帳戶並無不同，均僅係作為蔣清明為維持必翔公司股票擔保率之人頭帳戶之一。而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公司應與行為人負連帶賠償之責任，其理由係為保護交易安全及第三人對執行職務外觀上之信賴等考量因素，然本件並無所謂之信賴外觀存在，原告請求鉅展公司、翔明公司應與蔣清明負連帶賠償之責，顯無理由等語。　
　㈢陳世偉以：陳世偉對108金上重訴11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惟108金上重訴11判決關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行為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之認定，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刑事判決認係違背法令，爰撤銷108金上重訴11判決，發回高院重行審理，嗣高院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操縱行為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應以該期間作為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又陳世偉雖曾出借證券帳戶予蔣清明使用，惟被告並不知悉蔣清明係使用該帳戶炒作必翔公司股票，且陳世偉知悉蔣清明不法行為後，隨即要求蔣清明返還出借之證券帳戶，雖因一時貪念，同時要求其等給付500萬元之對價，然此與授權人因蔣清明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而受有溢價購入之損害，兩者間並無因果關係。另本件真實價格之計算，應以市場已無人為因素介入而業已沈澱之情形下加以觀察，亦即以操縱行為結束後數10個營業日之平均價格加以計算，方屬合理。
　㈣彭建忠以：彭建忠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係有違誤。又彭建忠係自103年5至11月依蔣清明授權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後即由許世璜接手，就此期間後之授權人之損失均與彭建忠無關，且授權人之損害與被告操縱行為不具有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害因果關係。另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10個交易日或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計算基礎等語。再者，本件原告係於107年6月29日起訴，則附表一所示授權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等語。
　㈤許世璜以：許世璜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又許世璜實際參與行為係自103年11月起，故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月31日止溢價購股者與許世璜無關，且許世璜並無藉由操縱股價過程獲得買賣價差利益。另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59.87元作為計算基礎等語。
　㈥蔡豪峰以：蔡豪峰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犯罪事實不爭執，僅爭執代持帳戶之範圍，又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有違損益相抵原則。另原告以103年5月2日前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計算必翔公司之真實價格，顯然未考量該段期間內利多因素所反應之股價推升情形，更無從區分判斷有關炒作期間內造成股價漲跌幅之原因究竟係因為不法炒作行為所導致，亦或係其他市場因素所影響等語。
　㈦張清英以：張清英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必翔公司股價上漲係因公司經營績效、財務業務狀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導致，必翔公司股票於交易市場本相當熱絡，是縱被告有操縱股價行為，並未造成必翔股價有大幅漲跌之影響，是操縱股價行為與授權人損害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且本件損害賠償計算時不應均一致採用30.73元作為擬制真實價格，而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真實價格等語。
　㈧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541至543頁）：
　㈠必翔公司原為上市公司，其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於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並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見本院卷五第263頁）。
　㈡蔣清明自78年6月19日起至86年8月30日止、自101年6月18日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董事長，並自86年8月31日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之總經理。另蔣清明亦為未公開發行之翔明公司及鉅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清英係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主管。陳世偉係蔣清明之姻親，亦為必翔公司總務課副科長。彭建忠、蔡豪峰及許世璜係股市投資人。
　㈢於93年間必翔公司、蔣清明及訴外人即蔣清明斯時之配偶伍必翔在英國與該國DAYS HEALTHCARE U.K.LIMITED公司（下稱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蔣清明及伍必翔應與必翔公司連帶給付DHL公司10,235,144英鎊及訴訟費用暫付款200萬英鎊及其利息，嗣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公司及伍必翔、蔣清明強制執行上開判決。
　㈣被告許世璜之證券帳戶自103年7月間起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且其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26日之間，亦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票。（見本院卷二第763至780頁）。
　㈤被告陳世偉於105年8月起依被告蔡豪峰指示之時間、價位出售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內之必翔公司股票。
　㈥必翔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一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指數跌幅14.82%（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3.47，下跌至105年12月30日之71.1）、大盤指數漲幅5.26%（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791.44，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9253.5）走勢相悖。
　㈦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即103年4月17日、18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8日、29日、30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30.73元。
　㈧105 年12月31日後之87個交易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59.87 元、後10個交易日收盤均價為62.79 元。
　㈨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均於高院111金上重更一12號案件中坦承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確有操縱必翔公司股價情事（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至406、420、423、427、430、436、438頁）。
　㈩蔣清明等6人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重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其中被告陳世偉已有罪確定）；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維持被告蔣清明、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交法第171 條第1 項之高買證券罪，被告蔣清明、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人已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維持犯罪事實部分，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更二審（見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蔣清明等6人是否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之行為及其期間為何：
　⒈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於95年修正前原規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之規定，並無以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虞為要件，但股票市場買低賣高以求利，是上開行為仍應以其行為因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為要件。故如行為人主觀上有拉抬或壓抑交易市場上特定有價證券之意圖，且客觀上，於一定期間內，就該特定之有價證券有連續以高價買進或以低價賣出之行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危險及可能，不論是否已致使交易市場之該特定有價證券價格發生異常變化之結果，亦不論行為人是否因而獲得炒作股價之利益，均屬違反該規定，構成同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之高買或低賣證券違法炒作行為。而該規定之所謂「連續」，係指於一定期間內連續多次之謂，不以逐日而毫無間斷為必要；所指「以高價買入」，亦不限於以漲停價買入，其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或以當日之最高價格買入等情形均屬之。是行為人連續多次之拉抬及壓低交易價格行為，自應予以綜合觀察。且行為人主觀上有影響股市交易價格及秩序之認識，甚至基於各種特定目的，舉如避免供擔保之股票價格滑落致遭斷頭，或為締造公司經營榮景以招徠投資等，而以上開交易手段操縱，縱另有其操縱股價之反射利益，但其欠缺法律依據而以拉高倒貨、殺低進貨之手段，破壞決定價格之市場自由機制，則無二致，應認亦屬上開規定所禁止之高買證券違法炒作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在他案件之陳述，雖不得視為本案之自認，倘無確切可信之反對憑證，法院仍可援為本案認定事實之根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裁定移送民事法院審理後，即為獨立民事訴訟，雖民事法院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之拘束，惟被告在刑事案件中對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由刑事法院判決採認為犯罪事實，又經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原告引用為起訴之原因事實，倘被告未提出可信之反對憑證，本院仍可將之援用為認定事實之根據。
　⒉經查，蔣清明等6人均知悉上市買賣之公司股票，不得有意圖抬高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以高價買入，亦不得有意圖造成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操縱股價行為。但蔣清明為避免因股價下跌遭質押銀行提徵擔保品、追繳或強制處分（斷頭），又為伺機出脫持股獲利，竟萌生以人為手段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之意，而與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基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假象及抬高必翔公司股價意圖之犯意聯絡，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以下列分工，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
　⑴蔣清明為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票股價，要求彭建忠為其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經彭建忠應允後，蔣清明除委請彭建忠提供、尋覓可用以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人頭證券帳戶，另請陳世偉提供證券帳戶供其維持、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陳世偉即基於幫助蔣清明炒作、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幫助犯意，提供自己之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給蔣清明，蔣清明即將之連同原本掌握之附表二編號1至5、8及17之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自己、林崇傳、傅玉琛、王方興、林東慶等人證券及銀行交割帳戶存摺，囑託張清英交給彭建忠，作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經彭建忠表示人頭證券帳戶數量不夠，蔣清明除要求張清英提供附表二編號7之證券帳戶外，又蒐集附表二編號12至14及18之尹天賜、鄭明月、陳金桂、朱恩德之證券帳戶，先交由張清英掌握、保管，復指示張清英向黃瑞玲、徐正德、黃祐琪、葉佳妤及李亞倫徵得同意後，由張清英協助其等開設附表二編號9至11、15及16之證券帳戶，再全數（以上附表二編號1至18之證券帳戶合稱為【蔣清明關聯帳戶】）交給彭建忠作為下單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此外，彭建忠經蔣清明囑託對外尋覓更多人頭證券帳戶後，除提供自己所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2至27號所示彭建忠、吳靜茹、吳家麟、彭惠珍、陳逸偉、陳秉立之證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彭建忠關聯帳戶】），又透過熟識之證券商營業員周其芳提供其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8至34號所示周其芳、王泳泳、鄭淳仁、劉鳳嬌、呂靜珠、陳雨萱、陳雨詠之證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周其芳關聯帳戶】），供彭建忠下單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彭建忠另又告知蔡豪峰、許世璜、蔣清明炒作必翔公司股價計畫，並請蔡豪峰、許世璜出借證券帳戶及融資額度給蔣清明以融資方式買進、「代持」必翔公司股票，蔡豪峰即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9號所示自己之證券帳戶，許世璜則提供如附表二編號20及21號所示自己及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為蔣清明進行附表二、附件一買賣明細表所示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
　⑵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即在臺北市○○○路00號12樓之2辦公處所看盤，並由彭建忠或由許世璜與張清英以通訊軟體相互聯絡，得知蔣清明可供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之資金或數量上限，再由彭建忠、許世璜、蔡豪峰利用上開證券帳戶名義，在該資金或數量範圍內向不知情之證券商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再由彭建忠或許世璜將當日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情形，以通訊軟體回傳給張清英，另由彭建忠告知各家證券公司營業員以電話及傳真通知張清英下單情況，由張清英彙整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後，製作投資帳冊及必翔公司股票之庫存報表，完成後1份拍照以通訊軟體回傳給許世璜，並留存供蔣清明備查，再由張清英辦理至各銀行之股款交割存匯事宜。
　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年底之間，蔣清明等6人依照前述分工，共同利用附表二編號1、2、4至18之證券帳戶，針對必翔公司股票，在同時或密接時間內，連續以上述證券帳戶，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而引誘市場上一般投資人介入交易必翔公司股票；又在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而以此等人為方式拉抬、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迄105年年底，因許世璜母親過世，許世璜改以指導張清英下單而非自己下單之方式，續以【蔣清明關聯帳戶】操盤至106年5月17日即必翔公司股票遭主管機關停止交易前之最後交易日為止。
　⑷蔣清明等6人上開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重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維持被告蔣清明、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更二審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297至369頁，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件電子卷宗查核無訛，且陳世偉、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對上開犯罪事實不爭執（見本院卷五第396、397、543、544頁），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亦陳稱：就附表二編號1至18確實有違反證交法之行為不爭執，僅就其餘關聯帳戶有爭執等語（見本院卷五第396頁），另陳世偉、蔡豪峰、彭建忠於108金上重訴11判決審理時即均坦承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行為（見108金上重訴11卷二第122、164頁，108金上重訴11卷七第55頁），其中陳世偉未就108金上重訴11判決提起上訴而先行確定，嗣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審理時，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亦均坦承有前開犯罪事實（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至406、420、423、427、430、436、438頁），上開事實，足堪認定。
　⒊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雖以下辯詞置辯，惟均不足採信：
　⑴蔣清明雖辯稱：蔣清明並未使用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操縱股價，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均與蔣清明無關等語。惟查：
　①附表二編號19之蔡豪峰第一證券、元富證券帳戶部分，據蔡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其中在103年11月13、17、18、27日、104年10月2日、105年5月12日買進共780張，係為蔣清明代持，其餘則為蔡豪峰自己投資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90、192頁）。另編號20之許世璜配偶朱莉莉康和證券、永豐金證券帳戶及編號21許世璜富邦證券帳戶部分，據許世璜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在103年11月18日、104年9月24日、25日買進共520張係為蔣清明代持，其餘則為許世璜自己投資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26頁，106金重訴22卷三第83、120頁）。再參以彭建忠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證稱：蔣清明有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供其維持或拉高股價使用，當時我便請蔡豪峰、許世璜將帳戶出借，並幫蔣清明代持股票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73、74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編號19至21之帳戶確係蔣清明為遂行操縱股價行為而囑託彭建忠向蔡豪峰、許世璜、朱莉莉蒐集而來，且蔡豪峰、許世璜、朱莉莉僅係為蔣清明「代持」帳戶，而仍由蔣清明實質控制該等帳戶，以便遂行操縱股價之行為，是蔣清明此部分辯詞，實不足採。
　②附表二編號22至27證券帳戶即彭建忠關聯帳戶、編號28至34即周其芳關聯帳戶部分，據彭建忠以證人身分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我最早係於103年1、2月因訴外人唐潤生之介紹而認識蔣清明，一開始蔣清明是希望維持必翔公司股價即可，但過了1、2個月後，蔣清明稱若大盤好的時候，就順勢買上去，大盤不好的時候，則在下面掛一些單，將股價撐住。又蔣清明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供其使用，當時我先請蔡豪峰、許世璜提供帳戶，由蔡豪峰、許世璜自己決定提供多少帳戶及提供多少融資額度給蔣清明。另外編號22即我自己、編號23即我配偶吳靜茹、編號24吳家麟、編號25彭惠珍及編號26、27之帳戶，均是我為蔣清明蒐集以作為人頭帳戶，其中編號22至25帳戶內是用我自己的錢交割股票，至於編號26、27帳戶則是用蔣清明的錢交割股票。又我同時也幫蔣清明找訴外人周其芳代持股票，蔣清明雖不認識周其芳，但我有跟蔣清明說周其芳有作「墊丙」，可以幫蔣清明代持股票，蔣清明知悉後並無反對，亦未要求確認帳戶持有者之身分或確認該人是否可靠，而編號28至34帳戶均為周其芳所屬、使用之人頭帳戶。就資金之動用、處理方式，是先聯絡好代持者後，買進必翔公司股票，張清英就會去處理交割現金等事項，張清英都會先算好交割款，亦知道要將款項存入何帳戶，另有關股票下單之最後決策者一定是蔣清明，因為股票是買在蔣清明之人頭帳戶內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73至89頁）。另周其芳亦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我因蔡豪峰而認識彭建忠，最初是彭建忠請我幫忙買股票，我便配合彭建忠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編號28至34帳戶即是我提供予彭建忠作為墊款使用之帳戶，彭建忠會指定買賣之價格及數量，我再自己決定、分配要用哪個帳戶去下單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11至120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蔣清明囑託彭建忠盡量對外多多尋找人頭帳戶，再透過連續高買等方式維持或提高必翔公司之股價，且未曾限制有關人頭帳戶之身分，於實際知悉彭建忠對外蒐集編號19至34帳戶後，亦未曾確認帳戶提供者之實際身分或確認是否可信，是即使蔣清明主觀上不確知彭建忠使用之特定帳戶姓名或正確數量，但蔣清明既係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則就彭建忠買賣股票之過程中，使用自己掌控及另尋周其芳掌控人頭帳戶一事，並未違背蔣清明委請彭建忠操縱證券之主觀認識範圍，仍在蔣清明主觀認知範圍內。
　③從而，彭建忠利用編號19至34帳戶所為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交易，均屬於蔣清明原本與彭建忠等人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認知範圍內，蔣清明上開辯詞，實不足採。
　⑵陳世偉雖辯稱：陳世偉不知蔣清明借用帳戶係用以炒作股票，故陳世偉並無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犯意等語。惟查，陳世偉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時證稱：我於102年6、7月即將帳戶借給蔣清明使用，嗣於104年7、8月時，因證券公司有寄一份交易明細至我家，我爸爸觀覽後，跟我說裡面都是必翔公司股票之買賣紀錄，且單月交易金額達上億元，我爸爸遂跟我說這一定是內線交易或是有人頭帳戶之情形，叫我趕快跟蔣清明討回帳戶，我便要求蔣清明清空帳戶，但蔣清明稱金額沒辦法馬上清空，後來我就於104年11月變更帳戶密碼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60、65、66頁），足見陳世偉至遲於104年7月即明確知悉其所提供之證券帳戶係經蔣清明作為操縱股價使用，卻仍容任蔣清明繼續使用帳戶，直至同年11月始更改密碼，難認陳世偉欠缺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主觀犯意，況刑事上之共同正犯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不同，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5號判決意旨參照），陳世偉既有提供帳戶之客觀行為，蔣清明等人再將之作為操縱證券之人頭帳戶使用，陳世偉上開行為，即係造成授權人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陳世偉所辯，實不足採。
　⑶蔡豪峰雖辯稱：蔡豪峰對代持股票之範圍有爭執，且蔡豪峰僅有依彭建忠、許世璜告知之數量、價格協助下單等語。惟依前開蔡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之供述可知，蔡豪峰買進之必翔公司股票中，部分係為蔣清明代持，部分則為蔡豪峰自己投資，再參以彭建忠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103年5月至11月間蔡豪峰人在墾丁，他1個月會回臺北之辦公室1、2次，他到臺北之辦公室時，我有請他幫忙下單，但次數不多，自103年11月起至105年年底，主要由許世璜負責下單，有時候許世璜也會請蔡豪峰幫忙下單。蔡豪峰在104年下半年回來臺北後，就開始跟我們分租復興北路辦公室，此時還是由許世璜負責下單，這期間有時也會麻煩蔡豪峰幫忙下單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85至88頁），足見蔡豪峰於103年5月起即依彭建忠指示，為蔣清明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以護盤、拉抬必翔公司股價。是蔡豪峰仍爭執代持股票之範圍，實屬無據。
　⑷從而，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
　⒋綜上，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甚明。
　㈡被告是否應對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蔣清明等6人部分：
　⑴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2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定有規定。所謂「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係指不知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各款行為而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次按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損害賠償成立之因果關係要件，包括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害因果關係，前者為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基於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行為人之行為而進行交易；後者乃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因上述交易行為而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83號判決參照）。次按股票投資人通常以發行公司經營績效、公司資產負債、財務業務狀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作為投資股票之依歸，「相對委託」及「連續買賣」等人為操縱股價行為乃股票自由市場所不許，股票投資人推定信賴自由市場之機制而有交易因果關係，但投資人仍須證明其損害及金額與上揭人為操縱股價行為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18號判決參照）。再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定有明文。又證交法第155條規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係為維護證券交易秩序及保障證券投資人利益所設，故前揭規定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判決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以連續買賣、相對成交之方式，製造市場交易活絡假象，炒作必翔公司股票，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業如前述，而附表一所示授權人有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時間、價格、數量均如附件一所示，此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9月9日臺證密字第1080016194號函暨所附交易資料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81頁，本院卷三證物袋內之光碟），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84、385頁），上情應堪認定。
　⑶次查，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1月24日臺證密字第106001515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見106金重訴22卷一第98頁，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全卷）、113年1月26日臺證密字第112002330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含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2日、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6日、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三段分析期間，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83至226頁）所載：
　①於103年5月1日（103年5月1日休市）至104年12月31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為31.05元，期末收盤價為71.10元，漲幅128.98%，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3.61%及大盤指數跌幅5.96%背離 ，另上開期間該股票振幅158.61%，大於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及大盤指數振幅41.57%、28.90%，又上開期間計415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405個營業日有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總計買進1億7,904萬6,000股、賣出1億7,701萬3,021股，分占同期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9.07%、28.74%，其中103年5月2日等316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另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322個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68%、47.21%（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13、114頁）。
　②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為70.60元，期末收盤價為62.70元，跌幅11.18%，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11.36%相當，另與大盤指數漲幅14.03%背離，另本期間該股票振幅20.11%，介於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振幅16.25%及大盤指數振幅21.30%之間，分析期間計244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各日均有買賣必翔股票，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51.25%、35.93%，其中105年1月4日等218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又蔣清明等6人總計49個營業日有連續影響成交價格上漲或下跌情形，且總計190個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2,904萬7,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4.1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7.16%、67.27%（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73、174頁）。
　③於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共87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78日有買賣必翔股票，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賣出1,129萬9,000股，分別達該期間必翔股票總成交量之50.74%及48.15%，集中度相對較高，且計有71個營業日成交買進或賣出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成交量比率較高，比率介於20.35%至91.93%。又渠等計有10個營業日，連續以高價委託買進該股票，影響盤中、收盤成交價上漲。另其中27個營業日，其各日相對成交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總成交量之比率達28.28%至85.42%，數量達10萬3,000股至100萬6,000股。且期間內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買進總金額7億7,005萬6,500元，平均買價64.67元，賣出1,129萬9,000股，賣出總金額7億3,382萬6,000元，平均賣價64.94元，買賣價差305萬0,730元，尚餘買超60萬7,000股（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27頁）。
　④據上，蔣清明等6人利用如附表二所示之證券帳戶，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針對必翔公司股票，在同時或密接時間內，透過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之手段，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又在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藉此方式拉抬、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價背離同類股指數及大盤指數，交易量亦大幅增加。本院審酌附表一授權人係股票市場之一般投資人，與被告並無任何關係，僅能從較可信賴之市場機制或證券主管機關於網路上所揭示之資訊（如公司淨值、營業額、毛利率、歷年來分配股利及轉投資等），判斷該股票之真正價值，決定是否買進。依上開說明，自可推認附表一授權人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翔公司股票期間，因信賴公開之集中交易市場上必翔公司股票有上開交易價格、數量而買賣股票，不知蔣清明等6人有上開操縱股價之行為，誤信當時人為操縱之股價資訊進場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而以高於必翔公司股票價值之金額自公開市場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推翻前開推定，自應認附表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人，且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與附表一授權人於炒作期間購買必翔公司股票之決定間具有「交易因果關係」。
　⑷再查，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4年12月31日間連續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數量占總成交量之29.07%、28.74%，相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68%、47.21%，又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51.25%、35.93%，業如前述，足見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量甚鉅，該炒作行為自對必翔公司股價有重大影響。又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9日間，必翔公司股票最高收盤價為104年11月18日之80.30元，最低收盤價為103年5月2日（即操作期間始日）之31.05元（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9頁，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6至118頁），可見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9日間必翔公司股價均高於期初之31.05元，始終維持在高檔，然於106年5月10日開始跌落至29.15元，直至操作期間之末日即106年5月17日，必翔公司股票收盤價下跌至17.30元（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8頁），據此，必翔公司股票期末收盤價與期初收盤價相較，跌幅達44.28%【計算式：（31.05元-17.30元）÷31.05元×100%】，且期末收盤價與操作期間之最高收盤價相較，跌幅達78.46%【計算式：（80.30元-17.30元）÷80.30元×100%】，必翔公司之股票更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則授權人既於操作期間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該等股票價格因蔣清明等6人之操作行為結束後而大幅下跌，甚且於106年5月18日後已不能於公開發行市場上買賣以降低損失，堪認授權人確因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而受有損害，其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間操縱股價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即二者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
　⑸綜上，堪認附表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投資人，其等所受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操作股票之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經附表一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蔣清明等6人就附表一授權人於操作期間因其操縱股價行為所受損害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⒉翔明公司、鉅展公司部分：
　⑴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應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後段、第3項前段、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而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謂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執行，除外觀上足認為執行職務（業務）之行為外，在社會觀念上與執行職務（業務）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亦屬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係翔明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實質負責人，且為鉅展公司之實質負責人乙節，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可佐（見重附民字卷第23頁，本院卷五第5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堪以認定。而蔣清明既使用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翔明公司之證券帳戶、編號2所示之鉅展公司證券帳戶從事本件操縱股價行為，再參以本判決四、㈠、⒊所述，蔣清明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使用自己擔任負責人之翔明公司、鉅展公司所有之證券帳戶遂行本件犯行，於外觀上、社會觀念上，均係與執行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職務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則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辯稱蔣清明並非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亦非執行職務或業務等語，實屬無據。是原告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本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認定：
　⒈按當事人已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89年7月19日修法前、後之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就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或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致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於同條第3項明定應負賠償責任。雖其就損害賠償之計算，並未明文，惟同法第157條之1第2項（現行法第157條第3項）就內線交易行為賠償金額之計算，已明定應就消息未公開前其買入或賣出該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限度內，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此項規定於抬高、壓低及操縱股價行為之損害賠償，基於同一法理，當可類推適用。惟解釋上應以操作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擬制為真實價格。」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固有明定，但就違反上開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並無明文。目前實務見解有「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說，前者係以其股票實際買入價格扣除實際賣出價格之差額為計算依據，後者以投資人買價與該股票交易時真實價格之差額為計算基準，使用擬制價格認定賠償數額，且有損益相抵之適用（後詳）。本院審酌影響市場之股票價格因素甚眾，包括各該股票發行人之公司經營績效、資產負債等基本面影響外，亦受經濟景氣、短期之天災或意外事件致經濟面或投資人心理層面，甚或其他人為操作等其他市場因素影響等等，如僅以股票持有人購入股票時之價格與賣出時之差價認定投資人所受之損害（即毛損益法），未排除上揭因素而估定損害數額，未盡公正，認應依上揭判決意旨，採「淨損差額法」，以操縱期間外一定期間之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未受操縱行為干擾時該股票應有之真實價格，再以真實價格與買賣價格間之差額，計算善意投資人所受損害，較為合理，亦即先以投資人實際購買價格減去股票真實價格差額計算損害額，但若投資人嗣後實際出售價格高於股票真實價格，則以實際購買價格與實際出售價格之差額計算其損害額。又關於前述真實價格之認定，本院參酌不法操縱行為結束後，市場未必即知有此不法訊息，一旦周知後，投資人不安又可能致股價超幅震盪相當時日，經權衡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結束或消息公開後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結束起9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及其他一切情形計算真實價格後，認本件應以操縱行為開始前未受干擾之10日收盤平均價格為基礎計算真實價格，屬較為公正之價格。
　⒉本件真實價格部分：
　⑴經查，附表一授權人係於蔣清明等6人炒作必翔公司股票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必翔公司之股票既受蔣清明等6人操縱股價行為影響而有溢價之情形，授權人即是以高於真實價格之金額買入股票，且操縱行為之末日，必翔公司股價又大幅下跌，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被告自應賠償附表一授權人股票價值減損之價額。惟附表一授權人實際上因蔣清明等6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受有多少股價下跌之損害，不易認定。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非可歸責於債務人之變動狀態予以排除（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417號判決意旨參照）。則原告主張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前段所定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以必翔公司股價尚未受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影響前一定期間之平均股價為基準，即以蔣清明等6人開始為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為依據視為必翔公司股價應有之真實價格，並以授權人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之價格減去真實價格，計算其損害，該認定真實價格之標準尚屬客觀公平，應足為採。
　⑵至被告雖主張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或9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認定真實價格，然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足取，況必翔公司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本院自無從計算、認定操縱行為結束日即106年5月17日後10日或90日之平均收盤價格，被告所辯，自不足採。從而，本件應以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認定真實價格，而必翔公司於103年5月2日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為30.73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㈦），是必翔公司股價被操縱前之真實價格應為30.73元，據以作為本件計算授權人損害之基礎。
　⒊本件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部分：
　⑴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而投資人於操縱期間內買入股票，並於該操縱行為影響股價期間內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者，其所獲利益與前支出較高股價購入股票所受損害，均係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投資人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投資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獲利予以扣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事訴訟法係確定當事人間私法上權利義務之程序，採處分權主義，權利人是否行使權利，及其行使之範圍如何，均委諸當事人之自由，亦得表現於訴訟法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預備訴之合併，法院應依原告所列聲明及訴訟標的順序，依次審判之，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始得就預備之訴調查裁判。倘法院審理結果，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則相排斥之備位之訴，自不能併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本件原告排列先、備位聲明，其中先位聲明係以操縱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賣出」情形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先位聲明總金額為1億8,497萬9,161元；備位聲明係以操縱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賣出」情形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備位聲明總金額為1億6,288萬8,661元。而於此類操縱股價事件，於交易價格高於真實價格之情形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高於真實價格買入之價差」，是否主張各筆價差損害，係屬原告處分權主義行使之範疇，原告先位聲明既主張將價差損害之範圍限定在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各筆「溢價買進所受損害」，則於先位聲明之框架下，本院尚無庸將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溢價買進所受損害」亦納入計算。惟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因買進而持有股票，此部分股票倘若事後因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不論賣出之時間發生於000年0月0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之間抑或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既均屬本件被告之操縱期間，則因此所獲利益乃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授權人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授權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獲利予以扣除。
　⑶原告雖主張：106金重訴22刑案判決認定蔣清明等6人操縱股價之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已將該期間內買入、賣出必翔公司股票之情形均納入計算，至於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之交易情形，基於處分權主義，原告未請求此部分，故毋庸考量此部分等語。惟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且民事損害賠償之債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失為目的，非有特別規定，應依損害填補原理，不得任意擴大其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先位聲明請求本院審理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各授權人因溢價買入所受損害，而不主張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因溢價買入所受損害，固屬處分權主義之範疇，然授權人如將上開期間買進之股票賣出而獲有利益，不論該事實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前、後，均應將該等獲利扣除，此屬損害賠償數額、損益相抵數額之事實認定問題，尚非原告處分權主義之範疇，如此始符損害填補原則。另如因賣出而獲利益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後，則此部分應扣除獲利，應以各授權人截至105年12月31日所持股份餘數為限（詳如附表三、附件二所示），依照股票買賣之先進先出法則，於106年1月1日後超過此數額之賣出，應非係賣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取得之股份，而係屬各授權人106年1月1日後買進取得股票之再賣出，此部分獲利即與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溢價買進股份所受損害非基於同一事實，易言之，原告先位之訴未請求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溢價買進股票所受損害，則此期間買入股票後再賣出獲利，即無損益相抵可言。是以，原告主張106年1月1日後因賣出而獲利均無庸扣除等語，及被告辯稱106年1月1日後全部之賣出獲利均屬應扣除之範圍等語，均有不當之處，而應以本院認定應扣除之範圍為準。
　⑷至蔡豪峰雖辯稱：原告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報表有不實情形為由，另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起財報不實損害賠償之訴，則受財報不實影響之105年8月16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與本案操縱股價期間有重疊，倘授權人係於上開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則有重複請求之嫌等語。惟查，原告雖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報表有不實情形為由，對必翔公司、蔣清明、伍必翔、訴外人王培仁、黃寬模、鄧元昌、黃金發、王明勝、沈志成、李傳麒等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惟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5月30日以110年度金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嗣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後，又經高院於113年7月30日以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駁回其上訴，此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571至644頁），則原告於另案既未受勝訴判決，難認有重複求償之情形，亦無從遽認確有財報不實之情形，況必翔公司是否有財報不實，與蔣清明等6人本件操縱股價行為無關，蔡豪峰上開答辯，不足為採。至蔡豪峰雖請求本院調取上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2號、高院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案件卷宗，以證明是否有重複請求之情形，惟如前揭說明，此部分證據與本件無關，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⑸末查，各授權人之成交時間、價格、數量情形，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6日臺證密字第1080013594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光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9頁、證物袋內光碟），經本院以各該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內買入必翔公司股票價格與真實股票價格之差額，乘以各該授權人買入股數計算損害賠償，又若各該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有賣出必翔公司股票者，亦將賣出價格與真實價格間差額乘上授權人所賣出股數後，與前開損害額為損益相抵，另所扣除之賣出獲利，係以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取得之股數為限（詳如附件二所示）。詳言之，除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各授權人因賣出而獲利均應扣除外，另於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間賣出先前因買進而持有之股份，即江勝薇賣出1,000股、謝玲瑩賣出1,000股、王志強賣出2,000股、林武田賣出58,000股、林秀雲賣出2,000股、沈郁岑賣出4,000股、方瑞真賣出1,000股、蔡玉萍賣出1,000股、蔡碧蘭賣出1,000股、曾喜潤賣出1,000股、林誠賣出1,000股、李素妙賣出2,000股、呂國榮賣出1,000股、賴明錦賣出4,000股、楊又靜賣出2,000股、趙紫潔賣出5,000股、趙靜葳賣出1,000股、陳禎旻賣出1,000股、羅少谷賣出2,000股、宋粲萱賣出1,000股、余金蓮賣出2,000股、謝心怡賣出95,000股、鄭博文賣出583,000股、劉俊村賣出11,000股、楊孟穎賣出3,000股、楊孟諭賣出3,000股、楊孟錡賣出3,000股、陳雪香賣出7,000股、劉樹發賣出9,000股、黃林月霞賣出5,000股、高銘澤賣出7,000股、許和明賣出4,000股、劉百合賣出1,000股、江得祿賣出200,000股、邱進豊賣出1,910股、曾琪婷賣出5,000股、包芬華賣出23,000股、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賣出21,000股、郭榮達賣出8,000股所生獲利亦應扣除，至於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間賣出超過上開數量之股票，則非係賣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購買之股票，則賣出該等部分股票所生獲利即毋庸扣除。依此計算，各授權人得請求賠償之數額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詳細計算數據及過程則如附件一所示。另其中計算結果為負數者，表示該授權人未因被告上開行為受有損害，其得請求之金額以0元計，亦即其不得向被告請求賠償，附此說明。
　⑹從而，原告先位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各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係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而原告備位聲明係主張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之損害，本院既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備位聲明部分，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院即毋庸審理，原告亦陳明了解上情（見本院卷六第524頁），附此敘明。
　㈣附表一授權人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於時效：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若僅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知其行為之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又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34號、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前開條文所謂知有賠償義務人，不僅知其姓名而已，並須請求權人所知關於賠償義務人之情形，亦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時效始能進行（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若僅知悉可能之賠償對象，然對於具體之賠償義務人無所知悉，自非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其時效自亦無從進行甚明。
　⒉彭建忠雖辯稱：原告於107年6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授權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惟查，本件刑事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係於105年3月23日始立他字案偵查，此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偵查卷卷面即明（見本院卷五第645頁），且於106年5月16日起始經檢察官以證人或被告身分大規模傳喚陳雨醞、劉玉麗、周其芳、鄭清順、王方興、黃祐琪、黃瑞玲、徐正德、陳雨萱、呂靜珠、陳雨詠、鄭淳仁、王泳泳、陳彤竹、吳靜茹、吳家麟、蔡承翰、鄭明月、陳金桂等案關人等（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卷三第1至118頁，同案卷四第1至145頁），再參以新聞媒體係於106年5月16日、同年月17日始報導必翔公司遭檢調搜索，此有yahoo新聞、鏡週刊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647至650頁），則難認附表一授權人於106年5月16日前已知悉蔣清明等6人有本件操縱股價之行為，應認渠等最早係於106年5月16日始能知悉侵權行為情事，而原告係於107年6月29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在卷可查（見附民字卷第5頁），則附表一授權人之請求權顯未罹於消滅時效甚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年8月9日（見附民字卷第105至119、127頁）、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年10月2日（見附民字卷第5、151頁），依據前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4之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及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4之人自107年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既依原告先位聲明為其一部勝訴之判決，備位聲明本院即毋庸審理，附此敘明。
六、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原告依投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具有公益性質，且其以授權人人數眾多且所受損害金額龐大，辦理假執行擔保提存及將來領回擔保金程序頗為繁瑣，需相當時日，為使授權人所受損害儘速獲得補償，達到制裁不法，穩定金融秩序目的，原告主張於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就原告勝訴部分，應准免供擔保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而免為假執行諭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劉育琳　　
　　　　　　　　　
　　　　　　　　　　　　　　　　　　法　官　廖哲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附表一：請求金額及本院之判斷（新臺幣元）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先位之訴請求金額

		備位之訴請求金額

		本院之判斷



		1

		00001

		江勝薇

		204,060元

		205,960元

		169,390元



		2

		00002

		陳龍寬

		39,000元

		39,000元

		39,000元



		3

		00003

		陳俊男

		4,300元

		4,300元

		4,300元



		4

		00004

		蔡基源

		582,410元

		582,410元

		582,410元



		5

		00005

		謝玲瑩

		19,520元

		47,190元

		0元



		6

		00006

		李毓恩

		16,300元

		16,300元

		16,300元



		7

		00007

		周秀蘭

		3,850元

		3,850元

		3,850元



		8

		00008

		王三垣

		770,400元

		770,400元

		770,400元



		9

		00009

		黃德輝

		3,600元

		3,600元

		3,600元



		10

		00010

		黃秋梅

		24,700元

		24,700元

		24,700元



		11

		00011

		蔡玉琳

		15,200元

		15,200元

		15,200元



		12

		00012

		黃儔

		333,800元

		335,100元

		333,800元



		13

		00013

		陳美吟

		25,670元

		25,670元

		25,670元



		14

		00014

		黃美新

		24,500元

		24,500元

		24,500元



		15

		00015

		李敏正

		348,570元

		348,570元

		348,570元



		16

		00016

		卓卉蓉

		49,070元

		49,070元

		49,070元



		17

		00017

		張景珠

		106,880元

		106,880元

		106,880元



		18

		00018

		邱玉貴

		2,600元

		2,600元

		2,600元



		19

		00019

		孫李阿玉

		12,900元

		12,900元

		12,900元



		20

		00020

		林麗娟

		298,060元

		298,060元

		298,060元



		21

		00021

		沈碧真

		78,340元

		78,340元

		78,340元



		22

		00022

		陳秀嬌

		625,480元

		625,480元

		625,480元



		23

		00023

		郭嘉珺

		873,800元

		873,800元

		873,800元



		24

		00024

		林美麗

		250,100元

		250,750元

		250,100元



		25

		00025

		王志強

		86,940元

		18,800元

		18,800元



		26

		00026

		吳惠娟

		1,468,300元

		1,468,300元

		1,468,300元



		27

		00027

		鄭明雄

		1,948,600元

		1,948,600元

		1,948,600元



		28

		00028

		林勵

		353,700元

		353,700元

		353,700元



		29

		00029

		林武田

		5,848,060元

		3,681,100元

		3,681,100元



		30

		00030

		楊添財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31

		00031

		盧泰勇

		454,500元

		454,500元

		454,500元



		32

		00032

		傅景明

		794,900元

		794,900元

		794,900元



		33

		00033

		翁鈺婷

		140,980元

		140,980元

		140,980元



		34

		00034

		林秀雲

		171,780元

		109,240元

		109,240元



		35

		00035

		郭碧卿

		12,600元

		12,600元

		12,600元



		36

		00036

		張子茵

		71,540元

		71,540元

		71,540元



		37

		00037

		林佩俞

		114,510元

		114,510元

		114,510元



		38

		00038

		賴榮龍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39

		00039

		石麗香

		17,000元

		17,000元

		17,000元



		40

		00040

		馬世雄

		600元

		600元

		600元



		41

		00041

		李林秋蓮

		122,580元

		122,580元

		122,580元



		42

		00042

		李佩珊

		99,110元

		117,530元

		99,110元



		43

		00043

		葉彥輝

		107,810元

		107,810元

		107,810元



		44

		00044

		李鈺玲

		22,800元

		22,800元

		22,800元



		45

		00045

		沈郁岑

		182,879元

		62,199元

		62,200元



		46

		00046

		方信凱

		43,570元

		43,570元

		43,570元



		47

		00047

		方瑞真

		31,870元

		82,010元

		0元



		48

		00048

		鄭琪融

		46,470元

		83,240元

		46,470元



		49

		00049

		蔡玉萍

		129,810元

		98,540元

		98,540元



		50

		00050

		謝松霖

		43,100元

		43,100元

		43,100元



		51

		00051

		鐘幼弟

		46,270元

		46,270元

		46,270元



		52

		00052

		巫文雄

		18,800元

		18,800元

		18,800元



		53

		00053

		蔡碧蘭

		150,480元

		150,980元

		115,510元



		54

		00054

		馬歷玲

		12,700元

		12,700元

		12,700元



		55

		00055

		粘清香

		31,820元

		31,820元

		31,820元



		56

		00056

		陳美辰

		37,270元

		37,270元

		37,270元



		57

		00057

		連文賢

		4,000元

		4,000元

		4,000元



		58

		00058

		邱月嬌

		1,170元

		1,170元

		1,170元



		59

		00059

		黃雪玉

		9,950元

		9,950元

		9,950元



		60

		00060

		劉鈺瑄

		121,310元

		121,310元

		121,310元



		61

		00061

		曾喜潤

		31,770元

		0元

		0元



		62

		00062

		楊珮琪

		98,600元

		98,600元

		98,600元



		63

		00063

		江文松

		74,150元

		74,150元

		74,150元



		64

		00064

		李宗慶

		467,900元

		467,900元

		467,900元



		65

		00065

		劉素環

		1,200元

		1,200元

		1,200元



		66

		00066

		蘇順生

		72,700元

		72,700元

		72,700元



		67

		00067

		林誠

		71,310元

		70,280元

		38,440元



		68

		00068

		朱陳政吉

		45,100元

		45,100元

		45,100元



		69

		00069

		李素妙

		228,820元

		156,280元

		156,280元



		70

		00070

		官文吉

		47,800元

		47,800元

		47,800元



		71

		00071

		呂國榮

		991,330元

		2,951,860元

		955,660元



		72

		00072

		鄭翠玲

		28,100元

		28,100元

		28,100元



		73

		00073

		紀澄清

		120,810元

		120,810元

		120,810元



		74

		00074

		賴明錦

		233,030元

		0元

		96,350元



		75

		00075

		楊又靜

		70,140元

		64,540元

		4,500元



		76

		00076

		趙紫潔

		132,450元

		100元

		0元



		77

		00077

		趙靜葳

		27,270元

		0元

		27,270元



		78

		00078

		陳禎旻

		305,270元

		303,370元

		278,700元



		79

		00079

		盧星華

		1,336,100元

		1,336,100元

		1,336,100元



		80

		00080

		羅少谷

		84,940元

		21,200元

		21,200元



		81

		00081

		宋清義

		4,808元

		4,108元

		4,808元



		82

		00082

		黃忠義

		3,400元

		3,400元

		3,400元



		83

		00083

		楊淑珍

		2,670,900元

		2,670,900元

		2,670,900元



		84

		00084

		翁仁足

		172,200元

		172,200元

		172,200元



		85

		00085

		王金緞

		4,800元

		4,800元

		4,800元



		86

		00086

		陳玥綾

		87,240元

		87,240元

		87,240元



		87

		00087

		林洛羽

		131,310元

		131,310元

		131,310元



		88

		00088

		莫綠妮

		30,800元

		30,800元

		30,800元



		89

		00089

		林耀芃

		99,600元

		99,600元

		99,600元



		90

		00090

		李仁慈

		361,000元

		361,000元

		361,000元



		91

		00091

		廖英魁

		17,050元

		17,050元

		17,050元



		92

		00092

		廖明旺

		24,850元

		24,850元

		24,850元



		93

		00093

		吳楷奇

		11,750元

		11,750元

		11,750元



		94

		00094

		李承翰

		800元

		800元

		800元



		95

		00095

		廖林碧玲

		42,300元

		42,300元

		42,300元



		96

		00096

		謝易庭

		38,140元

		38,140元

		38,140元



		97

		00097

		陳瑞雲

		13,270元

		45,540元

		13,270元



		98

		00098

		林敬祥

		487,170元

		487,170元

		487,170元



		99

		00099

		陳柏文

		307,660元

		307,660元

		307,660元



		100

		00100

		蕭濟文

		27,770元

		54,240元

		27,770元



		101

		00101

		宋粲萱

		38,270元

		3,300元

		3,300元



		102

		00102

		馬惠君

		293,650元

		293,650元

		293,650元



		103

		00103

		蔡朝輝

		15,800元

		15,800元

		15,800元



		104

		00104

		蔡肇保

		294,800元

		294,800元

		294,800元



		105

		00105

		林鳳文

		443,550元

		443,550元

		443,550元



		106

		00106

		余金蓮

		31,040元

		27,740元

		0元



		107

		00107

		陳意婷

		116,810元

		116,810元

		116,810元



		108

		00108

		陳慧娟

		281,390元

		281,390元

		281,390元



		109

		00109

		洪進賢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0

		00110

		李寶君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111

		00111

		李漢卿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112

		00112

		陳宥瑄

		145,810元

		145,810元

		145,810元



		113

		00113

		張國能

		247,000元

		247,000元

		247,000元



		114

		00114

		謝心怡

		4,069,640元

		1,904,510元

		1,554,840元



		115

		00115

		洪東榮

		24,840元

		77,980元

		24,840元



		116

		00116

		洪秀雲

		63,340元

		113,880元

		63,340元



		117

		00117

		蕭勤傑

		38,270元

		38,270元

		38,270元



		118

		00118

		盧又溱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9

		00119

		鄭博文

		15,990,300元

		7,512,420元

		0元



		120

		00120

		黃和傑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121

		00121

		李巧綺

		35,500元

		0元

		35,500元



		122

		00122

		張麗玉

		229,850元

		229,850元

		229,850元



		123

		00123

		陳明詣

		53,532元

		53,532元

		53,530元



		124

		00124

		楊逸精

		426,240元

		426,240元

		426,240元



		125

		00125

		釋珮禎

		260,920元

		260,920元

		260,920元



		126

		00126

		許佳仁

		81,640元

		81,640元

		81,640元



		127

		00127

		劉俊村

		460,070元

		476,870元

		125,800元



		128

		00128

		楊孟穎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29

		00129

		楊孟諭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30

		00130

		楊孟錡

		202,050元

		123,240元

		123,240元



		131

		00131

		陳雪香

		460,640元

		285,450元

		285,450元



		132

		00132

		李裕隆

		14,512元

		14,512元

		14,512元



		133

		00133

		陳書淵

		10,722,910元

		3,212,710元

		10,722,910元



		134

		00134

		張簡久碇

		54,500元

		54,500元

		54,500元



		135

		00135

		李明秋

		81,140元

		81,140元

		81,140元



		136

		00136

		徐榮淙

		40,570元

		40,570元

		40,570元



		137

		00137

		林柏翰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138

		00138

		張金蘭

		27,070元

		27,070元

		27,070元



		139

		00139

		洪慧意

		82,340元

		82,340元

		82,340元



		140

		00140

		鐘正華

		3,439,950元

		3,439,950元

		3,439,950元



		141

		00141

		林泉池

		130,500元

		137,600元

		130,500元



		142

		00142

		費志豪

		494,300元

		494,300元

		494,300元



		143

		00143

		趙菀玲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44

		00144

		劉李大達

		37,460元

		37,460元

		37,460元



		145

		00145

		吳錦雲

		35,340元

		10,540元

		35,340元



		146

		00146

		楊青茂

		1,965,250元

		1,965,250元

		1,965,250元



		147

		00147

		黃雅音

		3,250元

		3,250元

		3,250元



		148

		00148

		黃雅君

		2,100元

		2,100元

		2,100元



		149

		00149

		李永慶

		6,686,050元

		6,686,050元

		6,686,050元



		150

		00150

		王秀玉

		1,949,600元

		1,949,600元

		1,949,600元



		151

		00151

		陳錦屏

		923,250元

		923,250元

		923,250元



		152

		00152

		宋阿滿

		35,970元

		35,970元

		35,970元



		153

		00153

		陳嗣方

		111,750元

		111,750元

		111,750元



		154

		00154

		郭麗雪

		26,800元

		26,800元

		26,800元



		155

		00155

		林聖益

		15,900元

		15,900元

		15,900元



		156

		00156

		許慈敏

		440,000元

		440,000元

		440,000元



		157

		00157

		林柏伸

		400元

		400元

		400元



		158

		00158

		劉志鳴

		14,450元

		14,450元

		14,450元



		159

		00159

		童敏香

		18,700元

		236,690元

		18,700元



		160

		00160

		王子威

		102,500元

		102,500元

		102,500元



		161

		00161

		郭虹妤

		620,900元

		589,130元

		620,900元



		162

		00162

		蔡青宜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3

		00163

		蔡孟航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4

		00164

		何順美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5

		00165

		蔡豐合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6

		00166

		劉樹發

		1,362,850元

		1,117,090元

		1,082,520元



		167

		00167

		蔡裕彰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8

		00168

		鄭雪鳳

		1,067,250元

		1,067,250元

		1,067,250元



		169

		00169

		陳淑女

		40,170元

		40,170元

		40,170元



		170

		00170

		陳戀鶯

		143,950元

		143,950元

		143,950元



		171

		00171

		黃林月霞

		162,850元

		0元

		0元



		172

		00172

		趙美玲

		185,250元

		185,250元

		185,250元



		173

		00173

		高偉程

		2,292,690元

		2,292,690元

		2,292,690元



		174

		00174

		高銘澤

		266,290元

		12,400元

		12,400元



		175

		00175

		林義泰

		1,655,500元

		1,655,500元

		1,655,500元



		176

		00176

		劉士賢

		3,800元

		3,800元

		3,800元



		177

		00177

		羅乙舜

		16,800元

		16,800元

		16,800元



		178

		00178

		余業鑫

		94,100元

		94,100元

		94,100元



		179

		00179

		黃品函

		5,100元

		5,100元

		5,100元



		180

		00180

		許和明

		207,750元

		71,870元

		71,870元



		181

		00181

		詹淑娟

		41,570元

		41,570元

		41,570元



		182

		00182

		陳奎安

		13,700元

		13,700元

		13,700元



		183

		00183

		陳廷匡

		200,000元

		200,000元

		200,000元



		184

		00184

		翁洞寧

		81,540元

		81,540元

		81,540元



		185

		00185

		林秀玉

		241,920元

		241,920元

		241,920元



		186

		00186

		劉百合

		88,410元

		275,730元

		50,740元



		187

		00187

		林曉琪

		75,540元

		75,540元

		75,540元



		188

		00188

		江得祿

		4,835,650元

		702,970元

		0元



		189

		00189

		沈唯倫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90

		00190

		楊豫蓁

		46,070元

		46,070元

		46,070元



		191

		00191

		莊宗翰

		39,570元

		39,570元

		39,570元



		192

		00192

		洪伊葶

		24,050元

		24,050元

		24,050元



		193

		00193

		張吳鴻英

		3,200元

		3,200元

		3,200元



		194

		00194

		楊進傳

		1,500元

		1,500元

		1,500元



		195

		00195

		張錦宜

		131,810元

		131,810元

		131,810元



		196

		00196

		黃享銅

		58,950元

		58,950元

		58,950元



		197

		00197

		任明仁

		1,900元

		1,900元

		1,900元



		198

		00198

		林芬玉

		397,410元

		397,410元

		397,410元



		199

		00199

		林鴻鈞

		435,000元

		435,000元

		435,000元



		200

		00200

		黃祥福

		2,500元

		2,500元

		2,500元



		201

		00201

		邱進豊

		217,474元

		148,734元

		151,828元



		202

		00202

		黃紫晴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203

		00203

		彭怡真

		400元

		400元

		400元



		204

		00204

		潘立凱

		50,000元

		50,000元

		50,000元



		205

		00205

		陳蓮惠

		23,300元

		23,300元

		23,300元



		206

		00206

		陳明裕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207

		00207

		陳帝云

		300元

		300元

		300元



		208

		00208

		藍春明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209

		00209

		吳明吉

		7,800元

		7,800元

		7,800元



		210

		00210

		廖麗惠

		8,700元

		8,700元

		8,700元



		211

		00211

		蔡連興

		593,450元

		593,450元

		593,450元



		212

		00212

		廖英權

		13,900元

		13,900元

		13,900元



		213

		00213

		林永年

		533,680元

		584,820元

		533,680元



		214

		00214

		曾琪婷

		727,400元

		842,150元

		545,650元



		215

		00215

		楊錦繡

		766元

		766元

		766元



		216

		00216

		包芬華

		1,257,740元

		1,263,310元

		499,330元



		217

		00217

		林思奇

		50,440元

		50,440元

		50,440元



		218

		00218

		陳美玲

		177,230元

		281,040元

		177,230元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8,295,570元

		8,295,570元

		8,295,570元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699,670元

		13,500元

		13,500元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887,360元

		1,190,490元

		887,360元



		222

		00222

		孫悅耘

		39,770元

		39,770元

		39,770元



		223

		00223

		曾婉婷

		338,000元

		338,000元

		338,000元



		224

		00224

		郭榮達

		269,060元

		753,410元

		0元



		合計

		


		


		184,979,161元

		162,888,661元

		154,825,704元







附表二：炒作帳戶明細表
		起訴書編號

		姓名

		序號

		證券公司

		券商代號帳號

		（交割）銀行

		（交割）帳號

		備註



		1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00

		　



		


		


		2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3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台證城中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營業部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永豐金證券復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84

		臺中銀證券中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106年有交易



		2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4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國泰世華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

		　



		


		


		5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分行

		000000000000

		　



		


		


		6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分行

		000000000000

		　



		


		


		7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

		000000000000

		　



		


		


		8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

		伍蔣清明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信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第一證券新竹分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兆豐證券忠孝分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台北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臺北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臺中銀證券中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臺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

		林崇傳

		9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

		　



		5

		傅玉琛

		1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11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2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13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分行

		000000000000

		　



		6

		陳世偉

		14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15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16

		兆豐證券忠孝分公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臺北分行

		00000000000

		　



		


		


		17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7

		張清英

		18

		第一證券總公司經紀部

		538L53991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00000000000（104/09/08開戶～104/12/21）

		　



		


		


		19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20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BC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21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BC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0000000

		00000000000000

		　



		


		


		22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C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分行

		000000000000

		　



		8

		王方興

		23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公司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00

		　



		


		


		24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

		00000000000000

		　



		


		


		25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26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國信託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27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竹科分行）

		　



		9

		黃瑞玲

		28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29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永豐金證券復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30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31

		日盛證券雙和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00000000000

		　



		


		


		32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10

		徐正德

		33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34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35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36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543013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11

		黃祐琪

		37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223871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38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543000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39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40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12

		尹天賜

		41

		第一證券總公司經紀部

		538L53878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00000000000（104/09/01開戶～105/01/08）

		　



		


		


		42

		國票證券敦北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分行

		000000000000

		　



		


		


		43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分行

		00000000000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4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永春分行

		000000000000

		　



		13

		鄭明月

		45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4

		陳金桂

		46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5

		葉佳妤（起訴書附表誤載為葉家妤）

		47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分行

		000000000000

		　



		


		


		48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49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50

		富邦證券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富邦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16

		李亞倫

		51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分行

		000000000000

		　



		


		


		52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53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54

		群益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信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17

		林東慶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18

		朱恩德

		55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分行

		000000000000

		　



		


		


		56

		國票證券敦北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分行

		000000000000

		　



		


		


		57

		日盛證券雙和分行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00000000000

		　



		19

		蔡豪峰

		58

		第一證券忠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第一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

		依第一金證券公司112年6月15日第一金證通字第1120106007號函（丁1-4卷第35至36頁），蔡豪峰以融資買進必翔380張（為蔣清明代持部分）於105年12月9日匯至「第一金證券經紀部538L0000000號證券帳戶」。



		


		


		59

		第一證券新興分公司

		538A82976

		第一銀行恆春分行

		00000000000

		　



		


		


		6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20

		朱莉莉

		61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

		845B81625

		國泰世華永和分行

		000000000000

		　



		


		


		62

		永豐金證券新莊分公司

		9A9H180028

		永豐銀行新泰分行

		000-000-00000000

		　



		


		


		63

		元大證券新盛分公司

		00000000000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

		　



		21

		許世璜

		64

		富邦證券板橋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北富邦板橋分行

		000000000000

		　



		22

		彭建忠

		65

		第一金證券忠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國泰世華中正分行

		000000000000

		　



		


		


		66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67

		兆豐證券東門分公司

		700H82079

		國泰世華東門分行

		000000000000

		　



		23

		吳靜茹

		68

		第一金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7098

		國泰世華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69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70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71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第一證券忠孝公司

		538D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24

		吳家麟

		72

		第一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22578

		國泰世華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73

		陽信證券石牌分行

		00000000000

		　

		　

		　



		25

		彭惠珍

		74

		第一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0000000

		國泰世華銀行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依被告彭建忠偵查中庭呈彭惠珍帳戶庫存市值明細（A1-9卷第87頁）所載帳號為538W-000000-0，起訴書僅載538W，係屬漏植，予以更正。



		26

		陳逸偉

		75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27

		陳秉立
（陳厚銘）

		76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28

		周其芳

		77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29

		王泳泳

		78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0

		鄭淳仁

		79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1

		劉鳳嬌

		8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2

		呂靜珠

		81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3

		陳雨萱

		82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4

		陳雨詠

		83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附表三：於103年5月2日至105年12月31日間買入之股份直至105年12月31日止尚餘之持股數量（單位：股）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105年12月31日止持股餘數



		1

		00001

		江勝薇

		3,000



		2

		00002

		陳龍寬

		0



		3

		00003

		陳俊男

		0



		4

		00004

		蔡基源

		13,000



		5

		00005

		謝玲瑩

		1,000



		6

		00006

		李毓恩

		0



		7

		00007

		周秀蘭

		0



		8

		00008

		王三垣

		20,000



		9

		00009

		黃德輝

		0



		10

		00010

		黃秋梅

		0



		11

		00011

		蔡玉琳

		0



		12

		00012

		黃儔

		15,000



		13

		00013

		陳美吟

		1,000



		14

		00014

		黃美新

		0



		15

		00015

		李敏正

		41,000



		16

		00016

		卓卉蓉

		1,000



		17

		00017

		張景珠

		4,000



		18

		00018

		邱玉貴

		0



		19

		00019

		孫李阿玉

		0



		20

		00020

		林麗娟

		8,000



		21

		00021

		沈碧真

		2,000



		22

		00022

		陳秀嬌

		14,000



		23

		00023

		郭嘉珺

		20,000



		24

		00024

		林美麗

		20,000



		25

		00025

		王志強

		2,000



		26

		00026

		吳惠娟

		50,000



		27

		00027

		鄭明雄

		50,000



		28

		00028

		林勵

		10,000



		29

		00029

		林武田

		168,000



		30

		00030

		楊添財

		0



		31

		00031

		盧泰勇

		0



		32

		00032

		傅景明

		20,000



		33

		00033

		翁鈺婷

		4,000



		34

		00034

		林秀雲

		4,000



		35

		00035

		郭碧卿

		0



		36

		00036

		張子茵

		2,000



		37

		00037

		林佩俞

		3,000



		38

		00038

		賴榮龍

		0



		39

		00039

		石麗香

		0



		40

		00040

		馬世雄

		0



		41

		00041

		李林秋蓮

		4,000



		42

		00042

		李佩珊

		3,000



		43

		00043

		葉彥輝

		3,000



		44

		00044

		李鈺玲

		0



		45

		00045

		沈郁岑

		4,003



		46

		00046

		方信凱

		1,000



		47

		00047

		方瑞真

		1,000



		48

		00048

		鄭琪融

		1,000



		49

		00049

		蔡玉萍

		3,000



		50

		00050

		謝松霖

		0



		51

		00051

		鐘幼弟

		1,000



		52

		00052

		巫文雄

		0



		53

		00053

		蔡碧蘭

		4,000



		54

		00054

		馬歷玲

		0



		55

		00055

		粘清香

		1,000



		56

		00056

		陳美辰

		1,000



		57

		00057

		連文賢

		0



		58

		00058

		邱月嬌

		1,000



		59

		00059

		黃雪玉

		0



		60

		00060

		劉鈺瑄

		3,000



		61

		00061

		曾喜潤

		1,000



		62

		00062

		楊珮琪

		0



		63

		00063

		江文松

		0



		64

		00064

		李宗慶

		0



		65

		00065

		劉素環

		0



		66

		00066

		蘇順生

		0



		67

		00067

		林誠

		3,000



		68

		00068

		朱陳政吉

		0



		69

		00069

		李素妙

		6,000



		70

		00070

		官文吉

		0



		71

		00071

		呂國榮

		29,000



		72

		00072

		鄭翠玲

		0



		73

		00073

		紀澄清

		3,000



		74

		00074

		賴明錦

		4,000



		75

		00075

		楊又靜

		2,000



		76

		00076

		趙紫潔

		5,000



		77

		00077

		趙靜葳

		1,000



		78

		00078

		陳禎旻

		11,000



		79

		00079

		盧星華

		30,000



		80

		00080

		羅少谷

		2,000



		81

		00081

		宋清義

		0



		82

		00082

		黃忠義

		0



		83

		00083

		楊淑珍

		0



		84

		00084

		翁仁足

		0



		85

		00085

		王金緞

		0



		86

		00086

		陳玥綾

		2,000



		87

		00087

		林洛羽

		3,000



		88

		00088

		莫綠妮

		0



		89

		00089

		林耀芃

		0



		90

		00090

		李仁慈

		10,000



		91

		00091

		廖英魁

		0



		92

		00092

		廖明旺

		0



		93

		00093

		吳楷奇

		0



		94

		00094

		李承翰

		0



		95

		00095

		廖林碧玲

		0



		96

		00096

		謝易庭

		2,000



		97

		00097

		陳瑞雲

		1,000



		98

		00098

		林敬祥

		11,000



		99

		00099

		陳柏文

		8,000



		100

		00100

		蕭濟文

		1,000



		101

		00101

		宋粲萱

		1,000



		102

		00102

		馬惠君

		0



		103

		00103

		蔡朝輝

		0



		104

		00104

		蔡肇保

		0



		105

		00105

		林鳳文

		0



		106

		00106

		余金蓮

		2,000



		107

		00107

		陳意婷

		3,000



		108

		00108

		陳慧娟

		7,000



		109

		00109

		洪進賢

		0



		110

		00110

		李寶君

		815,000



		111

		00111

		李漢卿

		1,160,000



		112

		00112

		陳宥瑄

		3,000



		113

		00113

		張國能

		0



		114

		00114

		謝心怡

		112,000



		115

		00115

		洪東榮

		2,000



		116

		00116

		洪秀雲

		2,000



		117

		00117

		蕭勤傑

		1,000



		118

		00118

		盧又溱

		40,000



		119

		00119

		鄭博文

		830,000



		120

		00120

		黃和傑

		0



		121

		00121

		李巧綺

		0



		122

		00122

		張麗玉

		5,000



		123

		00123

		陳明詣

		1,185



		124

		00124

		楊逸精

		12,000



		125

		00125

		釋珮禎

		6,000



		126

		00126

		許佳仁

		2,000



		127

		00127

		劉俊村

		11,000



		128

		00128

		楊孟穎

		5,000



		129

		00129

		楊孟諭

		5,000



		130

		00130

		楊孟錡

		5,000



		131

		00131

		陳雪香

		12,000



		132

		00132

		李裕隆

		299



		133

		00133

		陳書淵

		-7,000（融資融券）



		134

		00134

		張簡久碇

		0



		135

		00135

		李明秋

		2,000



		136

		00136

		徐榮淙

		1,000



		137

		00137

		林柏翰

		0



		138

		00138

		張金蘭

		1,000



		139

		00139

		洪慧意

		2,000



		140

		00140

		鐘正華

		0



		141

		00141

		林泉池

		0



		142

		00142

		費志豪

		0



		143

		00143

		趙菀玲

		0



		144

		00144

		劉李大達

		-2,000（融資融券）



		145

		00145

		吳錦雲

		-3,000（融資融券）



		146

		00146

		楊青茂

		0



		147

		00147

		黃雅音

		0



		148

		00148

		黃雅君

		0



		149

		00149

		李永慶

		175,000



		150

		00150

		王秀玉

		50,000



		151

		00151

		陳錦屏

		25,000



		152

		00152

		宋阿滿

		1,000



		153

		00153

		陳嗣方

		0



		154

		00154

		郭麗雪

		0



		155

		00155

		林聖益

		0



		156

		00156

		許慈敏

		10,000



		157

		00157

		林柏伸

		0



		158

		00158

		劉志鳴

		0



		159

		00159

		童敏香

		10,000



		160

		00160

		王子威

		0



		161

		00161

		郭虹妤

		75,000



		162

		00162

		蔡青宜

		3,000



		163

		00163

		蔡孟航

		3,000



		164

		00164

		何順美

		3,000



		165

		00165

		蔡豐合

		3,000



		166

		00166

		劉樹發

		35,000



		167

		00167

		蔡裕彰

		3,000



		168

		00168

		鄭雪鳳

		25,000



		169

		00169

		陳淑女

		1,000



		170

		00170

		陳戀鶯

		5,000



		171

		00171

		黃林月霞

		5,000



		172

		00172

		趙美玲

		25,000



		173

		00173

		高偉程

		57,000



		174

		00174

		高銘澤

		7,000



		175

		00175

		林義泰

		0



		176

		00176

		劉士賢

		0



		177

		00177

		羅乙舜

		0



		178

		00178

		余業鑫

		0



		179

		00179

		黃品函

		0



		180

		00180

		許和明

		5,000



		181

		00181

		詹淑娟

		1,000



		182

		00182

		陳奎安

		0



		183

		00183

		陳廷匡

		0



		184

		00184

		翁洞寧

		2,000



		185

		00185

		林秀玉

		6,000



		186

		00186

		劉百合

		3,000



		187

		00187

		林曉琪

		2,000



		188

		00188

		江得祿

		200,000



		189

		00189

		沈唯倫

		0



		190

		00190

		楊豫蓁

		1,000



		191

		00191

		莊宗翰

		1,000



		192

		00192

		洪伊葶

		0



		193

		00193

		張吳鴻英

		0



		194

		00194

		楊進傳

		0



		195

		00195

		張錦宜

		3,000



		196

		00196

		黃享銅

		0



		197

		00197

		任明仁

		0



		198

		00198

		林芬玉

		13,000



		199

		00199

		林鴻鈞

		0



		200

		00200

		黃祥福

		0



		201

		00201

		邱進豊

		1,910



		202

		00202

		黃紫晴

		0



		203

		00203

		彭怡真

		0



		204

		00204

		潘立凱

		0



		205

		00205

		陳蓮惠

		0



		206

		00206

		陳明裕

		0



		207

		00207

		陳帝云

		0



		208

		00208

		藍春明

		0



		209

		00209

		吳明吉

		0



		210

		00210

		廖麗惠

		0



		211

		00211

		蔡連興

		15,000



		212

		00212

		廖英權

		0



		213

		00213

		林永年

		14,000



		214

		00214

		曾琪婷

		20,000



		215

		00215

		楊錦繡

		60



		216

		00216

		包芬華

		32,000



		217

		00217

		林思奇

		2,000



		218

		00218

		陳美玲

		9,000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0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21,000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18,000



		222

		00222

		孫悅耘

		1,000



		223

		00223

		曾婉婷

		0



		224

		00224

		郭榮達

		8,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字第34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古鎮華律師

            李昱盈律師 

被      告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蔣清明  



被      告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尹天賜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於知慶律師

複  代理人  宋子瑜律師                 

被      告  張清英  



訴訟代理人  黃昭仁律師

被      告  陳世偉  



訴訟代理人  吳孟勳律師

複  代理人  高永穎律師 

被      告  彭建忠  







訴訟代理人  蔡淳宇律師 

            蕭維德律師

複  代理人  單鴻均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庭綺律師

            蕭仰歸律師

            劉仁閔律師

被      告  蔡豪峰  



訴訟代理人  劉仁閔律師

複  代理人  張為翔律師

被      告  許世璜  



訴訟代理人  陳世錚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奕瑋律師 

            陳安瀅律師           

上列原告因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2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107年度重附民字第49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姓名」欄所載訴訟實施權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及如附表一編號第一號至第二百二十三號所示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十日起、如附表一編號第二百二十四號之人自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受領之。

原告其餘先位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十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依其應給付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為應受給付之訴訟實施權授權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承受訴訟部分：

　　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民國110年1月7日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271頁），張心悌並於110年1月2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269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訟實施權部分：

　　原告是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的保護機構，經附表一所示買受、持有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必翔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之224人授與訴訟實施權，有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224份為據（見附民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依投保法第28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告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被告雖辯稱原告未取得106年以後關於損害賠償之授權等語，惟觀原告提出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係記載：「本人就蔣清明等人涉嫌於民國103年至105年間操縱上市之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1729）股票價格，而有違反證券交易法之情事，使投資人受有損害乙案，謹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28條之規定，將本件之訴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見附民卷第141頁、本院卷二第251至475頁），依其用語「蔣清明等人涉嫌……乙案」，足見訴訟實施權人係授權原告就有關刑案部分即本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2號事件（下稱106金重訴22刑案，該判決下稱106金重訴22判決）所受之損害提起訴訟，上開判決認定之操縱股價期間既經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撤銷改判（詳如後述），則應認有關更審後認定之全部操縱期間，均屬授權範圍，被告所辯，不足為採。　　

三、訴之變更追加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次按原告對於同一被告，合併提起數宗訴訟，乃所謂訴之客觀合併。其目的在使相同當事人間就其間之私權紛爭，能以同一訴訟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發生矛盾，以達訴訟經濟及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如無害於公益，基於當事人訴訟上之處分權，應許當事人就其合併提起之數訴，依其意思請求法院為裁判；尚不得因其提起訴訟之型態，不符合學說或實務上分類之模式，即認其起訴不合法。而所謂訴之預備合併，通常固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訴訟為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並存之他訴為備位，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備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惟原告提起非相排斥之數訴，而定其請求法院為裁判之順序，依上說明，應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客觀的預備合併之訴，其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雖應為相互排斥而不能並存，但訴的客觀合併，其目的既在使相同當事人間就私權紛爭，利用同一訴訟程序辯論、裁判，以節省當事人及法院勞費，並使相關連之訴訟事件，受同一裁判，避免發生矛盾，而達訴訟經濟及統一解決紛爭之目的。且關於客觀的訴之合併，民事訴訟法僅在第248條規定：「對於同一被告之數宗訴訟，除定有專屬管轄外，得向就其中一訴訟有管轄權之法院合併提起之。但不得行同種訴訟程序者，不在此限」，並未限制其型態及種類，則基於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之原則，自應尊重當事人有關行使程序處分權之意思，對其所提起的客觀合併之型態、方式及內容，儘量予以承認，以符合現行民事訴訟法賦予訴訟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精神（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4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如起訴狀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各編號所示之金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億8,471萬0,1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見附民卷第6頁）。嗣於107年9月19日以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變更聲明（見附民卷第131頁），經核其聲明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並未改變，仍係基於投保法第28條授予之訴訟實施權，對被告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價格造成授權人損害而提起之損害賠償訴訟，並擴張請求金額，揆諸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又於114年10月28日追加備位聲明，最終聲明如後述原告聲明主張欄所示（見本院卷六第61、62頁），核與原訴係基於操縱股價之同一基礎事實，雖先、備位聲明係本於相同之請求權基礎請求為金錢給付，固非一般所稱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惟原告既已陳明先、備位之訴之區別在於操縱股價期間之不同，如本院認操縱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止即請求依先位聲明為審判、如認至106年5月17日止則請求依備位聲明為審判，應屬於學說上所稱之不真正預備合併，基於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及程序處分權之尊重，應予准許，俾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與實體利益。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蔣清明係股票上市公司必翔公司（原股票交易代號1729號，107年1月2日終止上市，現為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實質負責人，被告張清英為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被告陳世偉為必翔公司前管理部副科長，被告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為必翔公司股票交易人，蔣清明又為被告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翔明公司）、鉅展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鉅展公司）之實質負責人。

　㈡蔣清明、張清英、陳世偉、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下稱蔣清明等6人）共同謀議，為拉抬必翔公司股價及獲取利益，意圖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營造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而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運用自己證券帳戶、蔣清明並運用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之證券帳戶，及其他眾多人頭證券帳戶，連續以高價買入、低價賣出、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方式，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藉以維持該公司高檔股價，使蔣清明質押於金融機構之股票不致斷頭，又由操縱股價過程中，獲得買賣價差之高額利益，蔣清明等6人上揭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1號（下稱108金上重訴11判決）、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下稱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蔣清明等6人上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扭曲必翔公司股票之真實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表象，致使授權人誤信必翔公司股票受操縱後之不實市場狀況，溢價買入股票，受有股票買入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購股損失。

　㈢蔣清明等6人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操縱股價之行為，造成必翔公司股價長期失真，則必翔公司股票之真實價格，參酌證交法第157條之1之規定，即應依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業日（即103年4月17至30日）收盤均價計算，計算結果為30.73元。而授權人於操縱股價期間，以超出30.73元之價格溢價購股，受有買進價格與真實價格之溢價損害，個別授權人之損害結果，即可彙總為附表一所示先位之訴聲明請求之1億8,497萬9,161元。本件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採「淨損差額法」係若授權人本件操縱期間買進股票後，於操縱期間再賣出該股票之情形，如其賣出之價格高於真實價格，賣價與真實價格間之價差，則予以扣除。投資人於證券市場上以受有不法炒作影響之失真股價為購股之際，其蒙受差額損失業已發生，待操縱期間以後之任何交易，縱未虧損，而有盈餘，亦係另一偶然因素或獨立不確定之原因，自不能因其後市場因素之偶然條件發生，使投資人獲有部分賣股所得，即謂不法行為人之操縱股價行為與投資人之損害無相當關係或損害業已填補，避免發生不當免除不法行為人之終局賠償責任，以利證券交易法第1條規定保障投資之目的。另如認本件被告操縱股價之期間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為止，則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備位之訴聲明請求之1億6,288萬8,661元。

　㈣原告獲得附表一所示224名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投保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對蔣清明等6人請求損害賠償。蔣清明為翔明公司、鉅展公司實質負責人，並運用該二公司之證券帳戶操縱股價，其外觀上已足認為執行法人業務之行為，抑或與業務行為在社會觀念上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顯屬法人有代表權之人於執行職務時加損害於他人，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爰依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

　㈤並為先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共224人）如附表一「先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計1億8,497萬9,1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 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⒉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供等值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共224人）如附表一「備位之訴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合計1億6,288萬8,661元），及訴訟編號第1至223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訴訟編號第224 號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⒉請准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如不能依該規定免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請准減供擔保，原告願提供等值的中央政府公債供擔保後，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蔣清明以：蔣清明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中有關附表編號1至18帳戶部分不爭執，惟否認有使用編號19至34號帳戶操縱股價，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與蔣清明無關。又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賣出必翔公司股票之利益扣除之，不符填補損害原則及得利禁止原則。授權人係依自身投資判斷買賣股票，影響其判斷之因素繁多，股價漲跌亦受多方因素影響，非被告一人所能左右，縱使蔣清明有交易股票之行為，並非於股價操縱期間必翔公司之股價均係受被告之操縱影響，蔣清明等6人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藉以維持股價在高檔，對於此期間買入又賣出之授權人而言，反有獲利之空間，是在一般情形下，未必均發生投資受損之結果，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另本件因必翔公司股票於106年5月17日後停止交易，故應以行為結束後87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擬制真實價格。

　㈡翔明公司、鉅展公司以：蔣清明使用鉅展公司、翔明公司證券帳戶以維持必翔公司之融資擔保維持率，以避免遭銀行斷頭，非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並非業務之執行，更非執行職務，鉅展公司、翔明公司之帳戶與其他個人名義之帳戶並無不同，均僅係作為蔣清明為維持必翔公司股票擔保率之人頭帳戶之一。而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規定公司應與行為人負連帶賠償之責任，其理由係為保護交易安全及第三人對執行職務外觀上之信賴等考量因素，然本件並無所謂之信賴外觀存在，原告請求鉅展公司、翔明公司應與蔣清明負連帶賠償之責，顯無理由等語。　

　㈢陳世偉以：陳世偉對108金上重訴11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惟108金上重訴11判決關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行為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0日止之認定，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刑事判決認係違背法令，爰撤銷108金上重訴11判決，發回高院重行審理，嗣高院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操縱行為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應以該期間作為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又陳世偉雖曾出借證券帳戶予蔣清明使用，惟被告並不知悉蔣清明係使用該帳戶炒作必翔公司股票，且陳世偉知悉蔣清明不法行為後，隨即要求蔣清明返還出借之證券帳戶，雖因一時貪念，同時要求其等給付500萬元之對價，然此與授權人因蔣清明操縱必翔公司股價而受有溢價購入之損害，兩者間並無因果關係。另本件真實價格之計算，應以市場已無人為因素介入而業已沈澱之情形下加以觀察，亦即以操縱行為結束後數10個營業日之平均價格加以計算，方屬合理。

　㈣彭建忠以：彭建忠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係有違誤。又彭建忠係自103年5至11月依蔣清明授權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後即由許世璜接手，就此期間後之授權人之損失均與彭建忠無關，且授權人之損害與被告操縱行為不具有交易因果關係及損害因果關係。另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10個交易日或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作為計算基礎等語。再者，本件原告係於107年6月29日起訴，則附表一所示授權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之2年時效等語。

　㈤許世璜以：許世璜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又許世璜實際參與行為係自103年11月起，故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月31日止溢價購股者與許世璜無關，且許世璜並無藉由操縱股價過程獲得買賣價差利益。另本件應以操縱行為後9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59.87元作為計算基礎等語。

　㈥蔡豪峰以：蔡豪峰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犯罪事實不爭執，僅爭執代持帳戶之範圍，又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原告未將105年12月31日後之交易情形納入計算，有違損益相抵原則。另原告以103年5月2日前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計算必翔公司之真實價格，顯然未考量該段期間內利多因素所反應之股價推升情形，更無從區分判斷有關炒作期間內造成股價漲跌幅之原因究竟係因為不法炒作行為所導致，亦或係其他市場因素所影響等語。

　㈦張清英以：張清英對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不爭執，是關於本件操縱股價期間應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準，亦即係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必翔公司股價上漲係因公司經營績效、財務業務狀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導致，必翔公司股票於交易市場本相當熱絡，是縱被告有操縱股價行為，並未造成必翔股價有大幅漲跌之影響，是操縱股價行為與授權人損害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且本件損害賠償計算時不應均一致採用30.73元作為擬制真實價格，而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交易日平均收盤價作為真實價格等語。

　㈧均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五第541至543頁）：

　㈠必翔公司原為上市公司，其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於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並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見本院卷五第263頁）。

　㈡蔣清明自78年6月19日起至86年8月30日止、自101年6月18日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董事長，並自86年8月31日起至106年6月27日止擔任必翔公司之總經理。另蔣清明亦為未公開發行之翔明公司及鉅展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張清英係必翔公司秘書兼人事主管。陳世偉係蔣清明之姻親，亦為必翔公司總務課副科長。彭建忠、蔡豪峰及許世璜係股市投資人。

　㈢於93年間必翔公司、蔣清明及訴外人即蔣清明斯時之配偶伍必翔在英國與該國DAYS HEALTHCARE U.K.LIMITED公司（下稱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蔣清明及伍必翔應與必翔公司連帶給付DHL公司10,235,144英鎊及訴訟費用暫付款200萬英鎊及其利息，嗣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公司及伍必翔、蔣清明強制執行上開判決。

　㈣被告許世璜之證券帳戶自103年7月間起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且其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26日之間，亦大量買入必翔公司股票。（見本院卷二第763至780頁）。

　㈤被告陳世偉於105年8月起依被告蔡豪峰指示之時間、價位出售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內之必翔公司股票。

　㈥必翔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一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指數跌幅14.82%（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3.47，下跌至105年12月30日之71.1）、大盤指數漲幅5.26%（103年4月30日之指數8791.44，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9253.5）走勢相悖。

　㈦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即103年4月17日、18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8日、29日、30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30.73元。

　㈧105 年12月31日後之87個交易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收盤均價為59.87 元、後10個交易日收盤均價為62.79 元。

　㈨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均於高院111金上重更一12號案件中坦承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確有操縱必翔公司股價情事（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至406、420、423、427、430、436、438頁）。

　㈩蔣清明等6人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重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其中被告陳世偉已有罪確定）；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維持被告蔣清明、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交法第171 條第1 項之高買證券罪，被告蔣清明、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人已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維持犯罪事實部分，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更二審（見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蔣清明等6人是否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之行為及其期間為何：

　⒈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於95年修正前原規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之規定，並無以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虞為要件，但股票市場買低賣高以求利，是上開行為仍應以其行為因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為要件。故如行為人主觀上有拉抬或壓抑交易市場上特定有價證券之意圖，且客觀上，於一定期間內，就該特定之有價證券有連續以高價買進或以低價賣出之行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秩序之危險及可能，不論是否已致使交易市場之該特定有價證券價格發生異常變化之結果，亦不論行為人是否因而獲得炒作股價之利益，均屬違反該規定，構成同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之高買或低賣證券違法炒作行為。而該規定之所謂「連續」，係指於一定期間內連續多次之謂，不以逐日而毫無間斷為必要；所指「以高價買入」，亦不限於以漲停價買入，其以高於平均買價、接近最高買價，或以當日之最高價格買入等情形均屬之。是行為人連續多次之拉抬及壓低交易價格行為，自應予以綜合觀察。且行為人主觀上有影響股市交易價格及秩序之認識，甚至基於各種特定目的，舉如避免供擔保之股票價格滑落致遭斷頭，或為締造公司經營榮景以招徠投資等，而以上開交易手段操縱，縱另有其操縱股價之反射利益，但其欠缺法律依據而以拉高倒貨、殺低進貨之手段，破壞決定價格之市場自由機制，則無二致，應認亦屬上開規定所禁止之高買證券違法炒作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當事人在他案件之陳述，雖不得視為本案之自認，倘無確切可信之反對憑證，法院仍可援為本案認定事實之根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法院裁定移送民事法院審理後，即為獨立民事訴訟，雖民事法院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之拘束，惟被告在刑事案件中對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由刑事法院判決採認為犯罪事實，又經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原告引用為起訴之原因事實，倘被告未提出可信之反對憑證，本院仍可將之援用為認定事實之根據。

　⒉經查，蔣清明等6人均知悉上市買賣之公司股票，不得有意圖抬高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以高價買入，亦不得有意圖造成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而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等操縱股價行為。但蔣清明為避免因股價下跌遭質押銀行提徵擔保品、追繳或強制處分（斷頭），又為伺機出脫持股獲利，竟萌生以人為手段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之意，而與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基於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假象及抬高必翔公司股價意圖之犯意聯絡，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以下列分工，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

　⑴蔣清明為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票股價，要求彭建忠為其維持、拉抬必翔公司股價，經彭建忠應允後，蔣清明除委請彭建忠提供、尋覓可用以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人頭證券帳戶，另請陳世偉提供證券帳戶供其維持、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陳世偉即基於幫助蔣清明炒作、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幫助犯意，提供自己之附表二編號6之證券帳戶給蔣清明，蔣清明即將之連同原本掌握之附表二編號1至5、8及17之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自己、林崇傳、傅玉琛、王方興、林東慶等人證券及銀行交割帳戶存摺，囑託張清英交給彭建忠，作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經彭建忠表示人頭證券帳戶數量不夠，蔣清明除要求張清英提供附表二編號7之證券帳戶外，又蒐集附表二編號12至14及18之尹天賜、鄭明月、陳金桂、朱恩德之證券帳戶，先交由張清英掌握、保管，復指示張清英向黃瑞玲、徐正德、黃祐琪、葉佳妤及李亞倫徵得同意後，由張清英協助其等開設附表二編號9至11、15及16之證券帳戶，再全數（以上附表二編號1至18之證券帳戶合稱為【蔣清明關聯帳戶】）交給彭建忠作為下單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此外，彭建忠經蔣清明囑託對外尋覓更多人頭證券帳戶後，除提供自己所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2至27號所示彭建忠、吳靜茹、吳家麟、彭惠珍、陳逸偉、陳秉立之證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彭建忠關聯帳戶】），又透過熟識之證券商營業員周其芳提供其掌控如附表二編號28至34號所示周其芳、王泳泳、鄭淳仁、劉鳳嬌、呂靜珠、陳雨萱、陳雨詠之證券帳戶（以下合稱為【周其芳關聯帳戶】），供彭建忠下單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用。彭建忠另又告知蔡豪峰、許世璜、蔣清明炒作必翔公司股價計畫，並請蔡豪峰、許世璜出借證券帳戶及融資額度給蔣清明以融資方式買進、「代持」必翔公司股票，蔡豪峰即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9號所示自己之證券帳戶，許世璜則提供如附表二編號20及21號所示自己及配偶朱莉莉之證券帳戶，為蔣清明進行附表二、附件一買賣明細表所示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

　⑵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即在臺北市○○○路00號12樓之2辦公處所看盤，並由彭建忠或由許世璜與張清英以通訊軟體相互聯絡，得知蔣清明可供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之資金或數量上限，再由彭建忠、許世璜、蔡豪峰利用上開證券帳戶名義，在該資金或數量範圍內向不知情之證券商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再由彭建忠或許世璜將當日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情形，以通訊軟體回傳給張清英，另由彭建忠告知各家證券公司營業員以電話及傳真通知張清英下單情況，由張清英彙整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後，製作投資帳冊及必翔公司股票之庫存報表，完成後1份拍照以通訊軟體回傳給許世璜，並留存供蔣清明備查，再由張清英辦理至各銀行之股款交割存匯事宜。

　⑶自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年底之間，蔣清明等6人依照前述分工，共同利用附表二編號1、2、4至18之證券帳戶，針對必翔公司股票，在同時或密接時間內，連續以上述證券帳戶，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而引誘市場上一般投資人介入交易必翔公司股票；又在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而以此等人為方式拉抬、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迄105年年底，因許世璜母親過世，許世璜改以指導張清英下單而非自己下單之方式，續以【蔣清明關聯帳戶】操盤至106年5月17日即必翔公司股票遭主管機關停止交易前之最後交易日為止。

　⑷蔣清明等6人上開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不法行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經檢察官起訴後，經本院刑事庭以106金重訴22判決認定分別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2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08金上重訴11判決改判被告蔣清明等6人各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經高院以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維持被告蔣清明、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等5人該當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僅將蔡豪峰、許世璜沒收部分撤銷發回更二審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297至369頁，本院卷六第189至21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件電子卷宗查核無訛，且陳世偉、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對上開犯罪事實不爭執（見本院卷五第396、397、543、544頁），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蔣清明亦陳稱：就附表二編號1至18確實有違反證交法之行為不爭執，僅就其餘關聯帳戶有爭執等語（見本院卷五第396頁），另陳世偉、蔡豪峰、彭建忠於108金上重訴11判決審理時即均坦承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行為（見108金上重訴11卷二第122、164頁，108金上重訴11卷七第55頁），其中陳世偉未就108金上重訴11判決提起上訴而先行確定，嗣於111金上重更一12判決審理時，張清英、彭建忠、蔡豪峰、許世璜亦均坦承有前開犯罪事實（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310至311、405至406、420、423、427、430、436、438頁），上開事實，足堪認定。

　⒊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雖以下辯詞置辯，惟均不足採信：

　⑴蔣清明雖辯稱：蔣清明並未使用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操縱股價，附表二編號19至34號帳戶相對成交之情形均與蔣清明無關等語。惟查：

　①附表二編號19之蔡豪峰第一證券、元富證券帳戶部分，據蔡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其中在103年11月13、17、18、27日、104年10月2日、105年5月12日買進共780張，係為蔣清明代持，其餘則為蔡豪峰自己投資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90、192頁）。另編號20之許世璜配偶朱莉莉康和證券、永豐金證券帳戶及編號21許世璜富邦證券帳戶部分，據許世璜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陳稱：在103年11月18日、104年9月24日、25日買進共520張係為蔣清明代持，其餘則為許世璜自己投資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26頁，106金重訴22卷三第83、120頁）。再參以彭建忠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中證稱：蔣清明有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供其維持或拉高股價使用，當時我便請蔡豪峰、許世璜將帳戶出借，並幫蔣清明代持股票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73、74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編號19至21之帳戶確係蔣清明為遂行操縱股價行為而囑託彭建忠向蔡豪峰、許世璜、朱莉莉蒐集而來，且蔡豪峰、許世璜、朱莉莉僅係為蔣清明「代持」帳戶，而仍由蔣清明實質控制該等帳戶，以便遂行操縱股價之行為，是蔣清明此部分辯詞，實不足採。

　②附表二編號22至27證券帳戶即彭建忠關聯帳戶、編號28至34即周其芳關聯帳戶部分，據彭建忠以證人身分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我最早係於103年1、2月因訴外人唐潤生之介紹而認識蔣清明，一開始蔣清明是希望維持必翔公司股價即可，但過了1、2個月後，蔣清明稱若大盤好的時候，就順勢買上去，大盤不好的時候，則在下面掛一些單，將股價撐住。又蔣清明請我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供其使用，當時我先請蔡豪峰、許世璜提供帳戶，由蔡豪峰、許世璜自己決定提供多少帳戶及提供多少融資額度給蔣清明。另外編號22即我自己、編號23即我配偶吳靜茹、編號24吳家麟、編號25彭惠珍及編號26、27之帳戶，均是我為蔣清明蒐集以作為人頭帳戶，其中編號22至25帳戶內是用我自己的錢交割股票，至於編號26、27帳戶則是用蔣清明的錢交割股票。又我同時也幫蔣清明找訴外人周其芳代持股票，蔣清明雖不認識周其芳，但我有跟蔣清明說周其芳有作「墊丙」，可以幫蔣清明代持股票，蔣清明知悉後並無反對，亦未要求確認帳戶持有者之身分或確認該人是否可靠，而編號28至34帳戶均為周其芳所屬、使用之人頭帳戶。就資金之動用、處理方式，是先聯絡好代持者後，買進必翔公司股票，張清英就會去處理交割現金等事項，張清英都會先算好交割款，亦知道要將款項存入何帳戶，另有關股票下單之最後決策者一定是蔣清明，因為股票是買在蔣清明之人頭帳戶內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73至89頁）。另周其芳亦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我因蔡豪峰而認識彭建忠，最初是彭建忠請我幫忙買股票，我便配合彭建忠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編號28至34帳戶即是我提供予彭建忠作為墊款使用之帳戶，彭建忠會指定買賣之價格及數量，我再自己決定、分配要用哪個帳戶去下單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111至120頁）。互核上開供述可知，蔣清明囑託彭建忠盡量對外多多尋找人頭帳戶，再透過連續高買等方式維持或提高必翔公司之股價，且未曾限制有關人頭帳戶之身分，於實際知悉彭建忠對外蒐集編號19至34帳戶後，亦未曾確認帳戶提供者之實際身分或確認是否可信，是即使蔣清明主觀上不確知彭建忠使用之特定帳戶姓名或正確數量，但蔣清明既係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則就彭建忠買賣股票之過程中，使用自己掌控及另尋周其芳掌控人頭帳戶一事，並未違背蔣清明委請彭建忠操縱證券之主觀認識範圍，仍在蔣清明主觀認知範圍內。

　③從而，彭建忠利用編號19至34帳戶所為之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交易，均屬於蔣清明原本與彭建忠等人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認知範圍內，蔣清明上開辯詞，實不足採。

　⑵陳世偉雖辯稱：陳世偉不知蔣清明借用帳戶係用以炒作股票，故陳世偉並無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犯意等語。惟查，陳世偉於106金重訴22刑案審理時證稱：我於102年6、7月即將帳戶借給蔣清明使用，嗣於104年7、8月時，因證券公司有寄一份交易明細至我家，我爸爸觀覽後，跟我說裡面都是必翔公司股票之買賣紀錄，且單月交易金額達上億元，我爸爸遂跟我說這一定是內線交易或是有人頭帳戶之情形，叫我趕快跟蔣清明討回帳戶，我便要求蔣清明清空帳戶，但蔣清明稱金額沒辦法馬上清空，後來我就於104年11月變更帳戶密碼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60、65、66頁），足見陳世偉至遲於104年7月即明確知悉其所提供之證券帳戶係經蔣清明作為操縱股價使用，卻仍容任蔣清明繼續使用帳戶，直至同年11月始更改密碼，難認陳世偉欠缺幫助犯高買證券罪之主觀犯意，況刑事上之共同正犯與民事上之共同侵權不同，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已足以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5號判決意旨參照），陳世偉既有提供帳戶之客觀行為，蔣清明等人再將之作為操縱證券之人頭帳戶使用，陳世偉上開行為，即係造成授權人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陳世偉所辯，實不足採。

　⑶蔡豪峰雖辯稱：蔡豪峰對代持股票之範圍有爭執，且蔡豪峰僅有依彭建忠、許世璜告知之數量、價格協助下單等語。惟依前開蔡豪峰於106金重訴22刑案之供述可知，蔡豪峰買進之必翔公司股票中，部分係為蔣清明代持，部分則為蔡豪峰自己投資，再參以彭建忠於106金重訴22刑案證稱：103年5月至11月間蔡豪峰人在墾丁，他1個月會回臺北之辦公室1、2次，他到臺北之辦公室時，我有請他幫忙下單，但次數不多，自103年11月起至105年年底，主要由許世璜負責下單，有時候許世璜也會請蔡豪峰幫忙下單。蔡豪峰在104年下半年回來臺北後，就開始跟我們分租復興北路辦公室，此時還是由許世璜負責下單，這期間有時也會麻煩蔡豪峰幫忙下單等語（見106金重訴22卷二第85至88頁），足見蔡豪峰於103年5月起即依彭建忠指示，為蔣清明下單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以護盤、拉抬必翔公司股價。是蔡豪峰仍爭執代持股票之範圍，實屬無據。

　⑷從而，蔣清明、陳世偉、蔡豪峰上開辯詞，均不足採信。

　⒋綜上，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公司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甚明。

　㈡被告是否應對本件訴訟實施權授與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蔣清明等6人部分：

　⑴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2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定有規定。所謂「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係指不知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各款行為而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次按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損害賠償成立之因果關係要件，包括交易因果關係與損害因果關係，前者為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基於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行為人之行為而進行交易；後者乃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因上述交易行為而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83號判決參照）。次按股票投資人通常以發行公司經營績效、公司資產負債、財務業務狀況、行業景氣及其他相關因素作為投資股票之依歸，「相對委託」及「連續買賣」等人為操縱股價行為乃股票自由市場所不許，股票投資人推定信賴自由市場之機制而有交易因果關係，但投資人仍須證明其損害及金額與上揭人為操縱股價行為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18號判決參照）。再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定有明文。又證交法第155條規定，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係為維護證券交易秩序及保障證券投資人利益所設，故前揭規定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445號判決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以連續買賣、相對成交之方式，製造市場交易活絡假象，炒作必翔公司股票，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規定，業如前述，而附表一所示授權人有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時間、價格、數量均如附件一所示，此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9月9日臺證密字第1080016194號函暨所附交易資料光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81頁，本院卷三證物袋內之光碟），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84、385頁），上情應堪認定。

　⑶次查，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1月24日臺證密字第106001515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見106金重訴22卷一第98頁，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全卷）、113年1月26日臺證密字第1120023306號函所附分析期間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含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2日、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6日、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三段分析期間，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83至226頁）所載：

　①於103年5月1日（103年5月1日休市）至104年12月31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為31.05元，期末收盤價為71.10元，漲幅128.98%，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3.61%及大盤指數跌幅5.96%背離 ，另上開期間該股票振幅158.61%，大於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及大盤指數振幅41.57%、28.90%，又上開期間計415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405個營業日有買賣必翔公司股票，總計買進1億7,904萬6,000股、賣出1億7,701萬3,021股，分占同期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9.07%、28.74%，其中103年5月2日等316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另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322個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68%、47.21%（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13、114頁）。

　②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必翔公司股票之期初收盤價為70.60元，期末收盤價為62.70元，跌幅11.18%，與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跌幅11.36%相當，另與大盤指數漲幅14.03%背離，另本期間該股票振幅20.11%，介於同期間同類股（生技醫療類）振幅16.25%及大盤指數振幅21.30%之間，分析期間計244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各日均有買賣必翔股票，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51.25%、35.93%，其中105年1月4日等218個營業日買進或賣出比率偏高。又蔣清明等6人總計49個營業日有連續影響成交價格上漲或下跌情形，且總計190個營業日有相對成交情形，相對成交數量總計2,904萬7,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24.1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7.16%、67.27%（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73、174頁）。

　③於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共87個營業日，蔣清明等6人於其中78日有買賣必翔股票，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賣出1,129萬9,000股，分別達該期間必翔股票總成交量之50.74%及48.15%，集中度相對較高，且計有71個營業日成交買進或賣出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成交量比率較高，比率介於20.35%至91.93%。又渠等計有10個營業日，連續以高價委託買進該股票，影響盤中、收盤成交價上漲。另其中27個營業日，其各日相對成交數量占必翔股票各該日市場總成交量之比率達28.28%至85.42%，數量達10萬3,000股至100萬6,000股。且期間內總計買進1,190萬6,000股，買進總金額7億7,005萬6,500元，平均買價64.67元，賣出1,129萬9,000股，賣出總金額7億3,382萬6,000元，平均賣價64.94元，買賣價差305萬0,730元，尚餘買超60萬7,000股（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27頁）。

　④據上，蔣清明等6人利用如附表二所示之證券帳戶，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針對必翔公司股票，在同時或密接時間內，透過一方面為買進或賣出之委託，另一方面卻為相反買賣之委託之手段，部分因而相對成交，造成必翔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又在密接時間內，連續、多筆以高價委託買入或以低價委託賣出，藉此方式拉抬、操縱必翔公司股票市場價格，造成必翔公司股價背離同類股指數及大盤指數，交易量亦大幅增加。本院審酌附表一授權人係股票市場之一般投資人，與被告並無任何關係，僅能從較可信賴之市場機制或證券主管機關於網路上所揭示之資訊（如公司淨值、營業額、毛利率、歷年來分配股利及轉投資等），判斷該股票之真正價值，決定是否買進。依上開說明，自可推認附表一授權人於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翔公司股票期間，因信賴公開之集中交易市場上必翔公司股票有上開交易價格、數量而買賣股票，不知蔣清明等6人有上開操縱股價之行為，誤信當時人為操縱之股價資訊進場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而以高於必翔公司股票價值之金額自公開市場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推翻前開推定，自應認附表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人，且蔣清明等6人操縱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與附表一授權人於炒作期間購買必翔公司股票之決定間具有「交易因果關係」。

　⑷再查，蔣清明等6人於103年5月2日至104年12月31日間連續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數量占總成交量之29.07%、28.74%，相對成交數量總計8,357萬6,000股，占分析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13.57%，占其買進及賣出總成交量46.68%、47.21%，又於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總計買進6,159萬2,000股、賣出4,317萬7,297股，分占同期間必翔股票市場總成交量51.25%、35.93%，業如前述，足見蔣清明等6人於操作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成交量甚鉅，該炒作行為自對必翔公司股價有重大影響。又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9日間，必翔公司股票最高收盤價為104年11月18日之80.30元，最低收盤價為103年5月2日（即操作期間始日）之31.05元（見111金上重更一12【證交所0000000含列印資料】卷第19頁，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6至118頁），可見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9日間必翔公司股價均高於期初之31.05元，始終維持在高檔，然於106年5月10日開始跌落至29.15元，直至操作期間之末日即106年5月17日，必翔公司股票收盤價下跌至17.30元（見111金上重更一12卷四第118頁），據此，必翔公司股票期末收盤價與期初收盤價相較，跌幅達44.28%【計算式：（31.05元-17.30元）÷31.05元×100%】，且期末收盤價與操作期間之最高收盤價相較，跌幅達78.46%【計算式：（80.30元-17.30元）÷80.30元×100%】，必翔公司之股票更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107年1月2日起終止上市、於107年3月7日停止公開發行（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則授權人既於操作期間買進必翔公司股票，該等股票價格因蔣清明等6人之操作行為結束後而大幅下跌，甚且於106年5月18日後已不能於公開發行市場上買賣以降低損失，堪認授權人確因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而受有損害，其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間操縱股價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即二者間具有「損害因果關係」。

　⑸綜上，堪認附表一授權人為善意買賣必翔公司股票之投資人，其等所受損害與蔣清明等6人操作股票之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經附表一授權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請求蔣清明等6人就附表一授權人於操作期間因其操縱股價行為所受損害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⒉翔明公司、鉅展公司部分：

　⑴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應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為董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8條第1項後段、第3項前段、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而民法第28條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謂執行職務或業務之執行，除外觀上足認為執行職務（業務）之行為外，在社會觀念上與執行職務（業務）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亦屬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蔣清明係翔明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實質負責人，且為鉅展公司之實質負責人乙節，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列印資料可佐（見重附民字卷第23頁，本院卷五第5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堪以認定。而蔣清明既使用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翔明公司之證券帳戶、編號2所示之鉅展公司證券帳戶從事本件操縱股價行為，再參以本判決四、㈠、⒊所述，蔣清明基於人頭帳戶越多即越有助於遂行犯罪之心態，使用自己擔任負責人之翔明公司、鉅展公司所有之證券帳戶遂行本件犯行，於外觀上、社會觀念上，均係與執行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職務有適當牽連關係之行為，則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辯稱蔣清明並非處理與公司有關之事務，亦非執行職務或業務等語，實屬無據。是原告依民法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翔明公司、鉅展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應屬有據。

　㈢本件損害賠償金額應如何認定：

　⒈按當事人已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89年7月19日修法前、後之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6款就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或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致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於同條第3項明定應負賠償責任。雖其就損害賠償之計算，並未明文，惟同法第157條之1第2項（現行法第157條第3項）就內線交易行為賠償金額之計算，已明定應就消息未公開前其買入或賣出該股票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限度內，對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此項規定於抬高、壓低及操縱股價行為之損害賠償，基於同一法理，當可類推適用。惟解釋上應以操作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之平均收盤價，擬制為真實價格。」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固有明定，但就違反上開規定應負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並無明文。目前實務見解有「毛損益法」及「淨損差額法」之說，前者係以其股票實際買入價格扣除實際賣出價格之差額為計算依據，後者以投資人買價與該股票交易時真實價格之差額為計算基準，使用擬制價格認定賠償數額，且有損益相抵之適用（後詳）。本院審酌影響市場之股票價格因素甚眾，包括各該股票發行人之公司經營績效、資產負債等基本面影響外，亦受經濟景氣、短期之天災或意外事件致經濟面或投資人心理層面，甚或其他人為操作等其他市場因素影響等等，如僅以股票持有人購入股票時之價格與賣出時之差價認定投資人所受之損害（即毛損益法），未排除上揭因素而估定損害數額，未盡公正，認應依上揭判決意旨，採「淨損差額法」，以操縱期間外一定期間之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未受操縱行為干擾時該股票應有之真實價格，再以真實價格與買賣價格間之差額，計算善意投資人所受損害，較為合理，亦即先以投資人實際購買價格減去股票真實價格差額計算損害額，但若投資人嗣後實際出售價格高於股票真實價格，則以實際購買價格與實際出售價格之差額計算其損害額。又關於前述真實價格之認定，本院參酌不法操縱行為結束後，市場未必即知有此不法訊息，一旦周知後，投資人不安又可能致股價超幅震盪相當時日，經權衡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結束或消息公開後1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操縱行為結束起90個交易日收盤平均價及其他一切情形計算真實價格後，認本件應以操縱行為開始前未受干擾之10日收盤平均價格為基礎計算真實價格，屬較為公正之價格。

　⒉本件真實價格部分：

　⑴經查，附表一授權人係於蔣清明等6人炒作必翔公司股票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必翔公司之股票既受蔣清明等6人操縱股價行為影響而有溢價之情形，授權人即是以高於真實價格之金額買入股票，且操縱行為之末日，必翔公司股價又大幅下跌，受有股價下跌之損害，被告自應賠償附表一授權人股票價值減損之價額。惟附表一授權人實際上因蔣清明等6人炒作必翔公司股價之行為受有多少股價下跌之損害，不易認定。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非可歸責於債務人之變動狀態予以排除（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417號判決意旨參照）。則原告主張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3項前段所定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以必翔公司股價尚未受蔣清明等6人之操縱行為影響前一定期間之平均股價為基準，即以蔣清明等6人開始為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為依據視為必翔公司股價應有之真實價格，並以授權人買入必翔公司股票之價格減去真實價格，計算其損害，該認定真實價格之標準尚屬客觀公平，應足為採。

　⑵至被告雖主張應以操縱行為結束後10個或9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認定真實價格，然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足取，況必翔公司股票於106年5月18日起停止買賣（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本院自無從計算、認定操縱行為結束日即106年5月17日後10日或90日之平均收盤價格，被告所辯，自不足採。從而，本件應以操縱行為之前10日之平均收盤價認定真實價格，而必翔公司於103年5月2日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為30.73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㈦），是必翔公司股價被操縱前之真實價格應為30.73元，據以作為本件計算授權人損害之基礎。

　⒊本件計算之方法及計算結果部分：

　⑴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又依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而投資人於操縱期間內買入股票，並於該操縱行為影響股價期間內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者，其所獲利益與前支出較高股價購入股票所受損害，均係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投資人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投資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獲利予以扣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事訴訟法係確定當事人間私法上權利義務之程序，採處分權主義，權利人是否行使權利，及其行使之範圍如何，均委諸當事人之自由，亦得表現於訴訟法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預備訴之合併，法院應依原告所列聲明及訴訟標的順序，依次審判之，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始得就預備之訴調查裁判。倘法院審理結果，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則相排斥之備位之訴，自不能併為裁判（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6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本件原告排列先、備位聲明，其中先位聲明係以操縱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賣出」情形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先位聲明總金額為1億8,497萬9,161元；備位聲明係以操縱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買進」、「賣出」情形均納入考量，據此計算備位聲明總金額為1億6,288萬8,661元。而於此類操縱股價事件，於交易價格高於真實價格之情形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高於真實價格買入之價差」，是否主張各筆價差損害，係屬原告處分權主義行使之範疇，原告先位聲明既主張將價差損害之範圍限定在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各授權人各筆「溢價買進所受損害」，則於先位聲明之框架下，本院尚無庸將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各授權人之「溢價買進所受損害」亦納入計算。惟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因買進而持有股票，此部分股票倘若事後因賣出股票而獲得利益，不論賣出之時間發生於000年0月0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之間抑或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既均屬本件被告之操縱期間，則因此所獲利益乃基於不法操縱行為誘使授權人購買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實，依民法第216條之1規定，於計算授權人所受損害時，自應將該獲利予以扣除。

　⑶原告雖主張：106金重訴22刑案判決認定蔣清明等6人操縱股價之期間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原告已將該期間內買入、賣出必翔公司股票之情形均納入計算，至於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17日止之交易情形，基於處分權主義，原告未請求此部分，故毋庸考量此部分等語。惟按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民法第216條之1定有明文，且民事損害賠償之債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失為目的，非有特別規定，應依損害填補原理，不得任意擴大其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91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先位聲明請求本院審理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各授權人因溢價買入所受損害，而不主張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因溢價買入所受損害，固屬處分權主義之範疇，然授權人如將上開期間買進之股票賣出而獲有利益，不論該事實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前、後，均應將該等獲利扣除，此屬損害賠償數額、損益相抵數額之事實認定問題，尚非原告處分權主義之範疇，如此始符損害填補原則。另如因賣出而獲利益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後，則此部分應扣除獲利，應以各授權人截至105年12月31日所持股份餘數為限（詳如附表三、附件二所示），依照股票買賣之先進先出法則，於106年1月1日後超過此數額之賣出，應非係賣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取得之股份，而係屬各授權人106年1月1日後買進取得股票之再賣出，此部分獲利即與各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溢價買進股份所受損害非基於同一事實，易言之，原告先位之訴未請求106年1月1日至106年5月17日溢價買進股票所受損害，則此期間買入股票後再賣出獲利，即無損益相抵可言。是以，原告主張106年1月1日後因賣出而獲利均無庸扣除等語，及被告辯稱106年1月1日後全部之賣出獲利均屬應扣除之範圍等語，均有不當之處，而應以本院認定應扣除之範圍為準。

　⑷至蔡豪峰雖辯稱：原告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報表有不實情形為由，另向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提起財報不實損害賠償之訴，則受財報不實影響之105年8月16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與本案操縱股價期間有重疊，倘授權人係於上開期間買賣必翔公司股票，則有重複請求之嫌等語。惟查，原告雖以必翔公司105年第2季至第4季之財務報表有不實情形為由，對必翔公司、蔣清明、伍必翔、訴外人王培仁、黃寬模、鄧元昌、黃金發、王明勝、沈志成、李傳麒等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惟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2年5月30日以110年度金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嗣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後，又經高院於113年7月30日以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駁回其上訴，此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571至644頁），則原告於另案既未受勝訴判決，難認有重複求償之情形，亦無從遽認確有財報不實之情形，況必翔公司是否有財報不實，與蔣清明等6人本件操縱股價行為無關，蔡豪峰上開答辯，不足為採。至蔡豪峰雖請求本院調取上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2號、高院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案件卷宗，以證明是否有重複請求之情形，惟如前揭說明，此部分證據與本件無關，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⑸末查，各授權人之成交時間、價格、數量情形，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6日臺證密字第1080013594號函及所附交易明細光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9頁、證物袋內光碟），經本院以各該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內買入必翔公司股票價格與真實股票價格之差額，乘以各該授權人買入股數計算損害賠償，又若各該授權人於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止有賣出必翔公司股票者，亦將賣出價格與真實價格間差額乘上授權人所賣出股數後，與前開損害額為損益相抵，另所扣除之賣出獲利，係以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取得之股數為限（詳如附件二所示）。詳言之，除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間各授權人因賣出而獲利均應扣除外，另於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間賣出先前因買進而持有之股份，即江勝薇賣出1,000股、謝玲瑩賣出1,000股、王志強賣出2,000股、林武田賣出58,000股、林秀雲賣出2,000股、沈郁岑賣出4,000股、方瑞真賣出1,000股、蔡玉萍賣出1,000股、蔡碧蘭賣出1,000股、曾喜潤賣出1,000股、林誠賣出1,000股、李素妙賣出2,000股、呂國榮賣出1,000股、賴明錦賣出4,000股、楊又靜賣出2,000股、趙紫潔賣出5,000股、趙靜葳賣出1,000股、陳禎旻賣出1,000股、羅少谷賣出2,000股、宋粲萱賣出1,000股、余金蓮賣出2,000股、謝心怡賣出95,000股、鄭博文賣出583,000股、劉俊村賣出11,000股、楊孟穎賣出3,000股、楊孟諭賣出3,000股、楊孟錡賣出3,000股、陳雪香賣出7,000股、劉樹發賣出9,000股、黃林月霞賣出5,000股、高銘澤賣出7,000股、許和明賣出4,000股、劉百合賣出1,000股、江得祿賣出200,000股、邱進豊賣出1,910股、曾琪婷賣出5,000股、包芬華賣出23,000股、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賣出21,000股、郭榮達賣出8,000股所生獲利亦應扣除，至於106年1月1日至同年5月17日間賣出超過上開數量之股票，則非係賣出103年5月2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購買之股票，則賣出該等部分股票所生獲利即毋庸扣除。依此計算，各授權人得請求賠償之數額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詳細計算數據及過程則如附件一所示。另其中計算結果為負數者，表示該授權人未因被告上開行為受有損害，其得請求之金額以0元計，亦即其不得向被告請求賠償，附此說明。

　⑹從而，原告先位聲明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各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係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而原告備位聲明係主張103年5月2日起至106年5月17日間之損害，本院既認原告先位之訴一部有理由，備位聲明部分，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院即毋庸審理，原告亦陳明了解上情（見本院卷六第524頁），附此敘明。

　㈣附表一授權人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於時效：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若僅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知其行為之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又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34號、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前開條文所謂知有賠償義務人，不僅知其姓名而已，並須請求權人所知關於賠償義務人之情形，亦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時效始能進行（最高法院56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若僅知悉可能之賠償對象，然對於具體之賠償義務人無所知悉，自非達於可得請求賠償之程度，其時效自亦無從進行甚明。

　⒉彭建忠雖辯稱：原告於107年6月29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授權人若下單日期早於105年6月28日，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惟查，本件刑事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係於105年3月23日始立他字案偵查，此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偵查卷卷面即明（見本院卷五第645頁），且於106年5月16日起始經檢察官以證人或被告身分大規模傳喚陳雨醞、劉玉麗、周其芳、鄭清順、王方興、黃祐琪、黃瑞玲、徐正德、陳雨萱、呂靜珠、陳雨詠、鄭淳仁、王泳泳、陳彤竹、吳靜茹、吳家麟、蔡承翰、鄭明月、陳金桂等案關人等（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卷三第1至118頁，同案卷四第1至145頁），再參以新聞媒體係於106年5月16日、同年月17日始報導必翔公司遭檢調搜索，此有yahoo新聞、鏡週刊網路新聞列印資料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五第647至650頁），則難認附表一授權人於106年5月16日前已知悉蔣清明等6人有本件操縱股價之行為，應認渠等最早係於106年5月16日始能知悉侵權行為情事，而原告係於107年6月29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在卷可查（見附民字卷第5頁），則附表一授權人之請求權顯未罹於消滅時效甚明。　　

　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於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年8月9日（見附民字卷第105至119、127頁）、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日為107年10月2日（見附民字卷第5、151頁），依據前開說明，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4之人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07年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先位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授權人如附表一「本院之判斷」欄所示之金額，及附表編號1至223所示之人自107年8月10日起、附表編號224之人自107年10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均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既依原告先位聲明為其一部勝訴之判決，備位聲明本院即毋庸審理，附此敘明。

六、按保護機構依第28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原告依投保法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具有公益性質，且其以授權人人數眾多且所受損害金額龐大，辦理假執行擔保提存及將來領回擔保金程序頗為繁瑣，需相當時日，為使授權人所受損害儘速獲得補償，達到制裁不法，穩定金融秩序目的，原告主張於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應認已有相當之釋明，故就原告勝訴部分，應准免供擔保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而免為假執行諭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劉育琳　　

　　　　　　　　　

　　　　　　　　　　　　　　　　　　法　官　廖哲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附表一：請求金額及本院之判斷（新臺幣元）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先位之訴請求金額 備位之訴請求金額 本院之判斷 1 00001 江勝薇 204,060元 205,960元 169,390元 2 00002 陳龍寬 39,000元 39,000元 39,000元 3 00003 陳俊男 4,300元 4,300元 4,300元 4 00004 蔡基源 582,410元 582,410元 582,410元 5 00005 謝玲瑩 19,520元 47,190元 0元 6 00006 李毓恩 16,300元 16,300元 16,300元 7 00007 周秀蘭 3,850元 3,850元 3,850元 8 00008 王三垣 770,400元 770,400元 770,400元 9 00009 黃德輝 3,600元 3,600元 3,600元 10 00010 黃秋梅 24,700元 24,700元 24,700元 11 00011 蔡玉琳 15,200元 15,200元 15,200元 12 00012 黃儔 333,800元 335,100元 333,800元 13 00013 陳美吟 25,670元 25,670元 25,670元 14 00014 黃美新 24,500元 24,500元 24,500元 15 00015 李敏正 348,570元 348,570元 348,570元 16 00016 卓卉蓉 49,070元 49,070元 49,070元 17 00017 張景珠 106,880元 106,880元 106,880元 18 00018 邱玉貴 2,600元 2,600元 2,600元 19 00019 孫李阿玉 12,900元 12,900元 12,900元 20 00020 林麗娟 298,060元 298,060元 298,060元 21 00021 沈碧真 78,340元 78,340元 78,340元 22 00022 陳秀嬌 625,480元 625,480元 625,480元 23 00023 郭嘉珺 873,800元 873,800元 873,800元 24 00024 林美麗 250,100元 250,750元 250,100元 25 00025 王志強 86,940元 18,800元 18,800元 26 00026 吳惠娟 1,468,300元 1,468,300元 1,468,300元 27 00027 鄭明雄 1,948,600元 1,948,600元 1,948,600元 28 00028 林勵 353,700元 353,700元 353,700元 29 00029 林武田 5,848,060元 3,681,100元 3,681,100元 30 00030 楊添財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31 00031 盧泰勇 454,500元 454,500元 454,500元 32 00032 傅景明 794,900元 794,900元 794,900元 33 00033 翁鈺婷 140,980元 140,980元 140,980元 34 00034 林秀雲 171,780元 109,240元 109,240元 35 00035 郭碧卿 12,600元 12,600元 12,600元 36 00036 張子茵 71,540元 71,540元 71,540元 37 00037 林佩俞 114,510元 114,510元 114,510元 38 00038 賴榮龍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39 00039 石麗香 17,000元 17,000元 17,000元 40 00040 馬世雄 600元 600元 600元 41 00041 李林秋蓮 122,580元 122,580元 122,580元 42 00042 李佩珊 99,110元 117,530元 99,110元 43 00043 葉彥輝 107,810元 107,810元 107,810元 44 00044 李鈺玲 22,800元 22,800元 22,800元 45 00045 沈郁岑 182,879元 62,199元 62,200元 46 00046 方信凱 43,570元 43,570元 43,570元 47 00047 方瑞真 31,870元 82,010元 0元 48 00048 鄭琪融 46,470元 83,240元 46,470元 49 00049 蔡玉萍 129,810元 98,540元 98,540元 50 00050 謝松霖 43,100元 43,100元 43,100元 51 00051 鐘幼弟 46,270元 46,270元 46,270元 52 00052 巫文雄 18,800元 18,800元 18,800元 53 00053 蔡碧蘭 150,480元 150,980元 115,510元 54 00054 馬歷玲 12,700元 12,700元 12,700元 55 00055 粘清香 31,820元 31,820元 31,820元 56 00056 陳美辰 37,270元 37,270元 37,270元 57 00057 連文賢 4,000元 4,000元 4,000元 58 00058 邱月嬌 1,170元 1,170元 1,170元 59 00059 黃雪玉 9,950元 9,950元 9,950元 60 00060 劉鈺瑄 121,310元 121,310元 121,310元 61 00061 曾喜潤 31,770元 0元 0元 62 00062 楊珮琪 98,600元 98,600元 98,600元 63 00063 江文松 74,150元 74,150元 74,150元 64 00064 李宗慶 467,900元 467,900元 467,900元 65 00065 劉素環 1,200元 1,200元 1,200元 66 00066 蘇順生 72,700元 72,700元 72,700元 67 00067 林誠 71,310元 70,280元 38,440元 68 00068 朱陳政吉 45,100元 45,100元 45,100元 69 00069 李素妙 228,820元 156,280元 156,280元 70 00070 官文吉 47,800元 47,800元 47,800元 71 00071 呂國榮 991,330元 2,951,860元 955,660元 72 00072 鄭翠玲 28,100元 28,100元 28,100元 73 00073 紀澄清 120,810元 120,810元 120,810元 74 00074 賴明錦 233,030元 0元 96,350元 75 00075 楊又靜 70,140元 64,540元 4,500元 76 00076 趙紫潔 132,450元 100元 0元 77 00077 趙靜葳 27,270元 0元 27,270元 78 00078 陳禎旻 305,270元 303,370元 278,700元 79 00079 盧星華 1,336,100元 1,336,100元 1,336,100元 80 00080 羅少谷 84,940元 21,200元 21,200元 81 00081 宋清義 4,808元 4,108元 4,808元 82 00082 黃忠義 3,400元 3,400元 3,400元 83 00083 楊淑珍 2,670,900元 2,670,900元 2,670,900元 84 00084 翁仁足 172,200元 172,200元 172,200元 85 00085 王金緞 4,800元 4,800元 4,800元 86 00086 陳玥綾 87,240元 87,240元 87,240元 87 00087 林洛羽 131,310元 131,310元 131,310元 88 00088 莫綠妮 30,800元 30,800元 30,800元 89 00089 林耀芃 99,600元 99,600元 99,600元 90 00090 李仁慈 361,000元 361,000元 361,000元 91 00091 廖英魁 17,050元 17,050元 17,050元 92 00092 廖明旺 24,850元 24,850元 24,850元 93 00093 吳楷奇 11,750元 11,750元 11,750元 94 00094 李承翰 800元 800元 800元 95 00095 廖林碧玲 42,300元 42,300元 42,300元 96 00096 謝易庭 38,140元 38,140元 38,140元 97 00097 陳瑞雲 13,270元 45,540元 13,270元 98 00098 林敬祥 487,170元 487,170元 487,170元 99 00099 陳柏文 307,660元 307,660元 307,660元 100 00100 蕭濟文 27,770元 54,240元 27,770元 101 00101 宋粲萱 38,270元 3,300元 3,300元 102 00102 馬惠君 293,650元 293,650元 293,650元 103 00103 蔡朝輝 15,800元 15,800元 15,800元 104 00104 蔡肇保 294,800元 294,800元 294,800元 105 00105 林鳳文 443,550元 443,550元 443,550元 106 00106 余金蓮 31,040元 27,740元 0元 107 00107 陳意婷 116,810元 116,810元 116,810元 108 00108 陳慧娟 281,390元 281,390元 281,390元 109 00109 洪進賢 34,000元 34,000元 34,000元 110 00110 李寶君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33,201,450元 111 00111 李漢卿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42,233,900元 112 00112 陳宥瑄 145,810元 145,810元 145,810元 113 00113 張國能 247,000元 247,000元 247,000元 114 00114 謝心怡 4,069,640元 1,904,510元 1,554,840元 115 00115 洪東榮 24,840元 77,980元 24,840元 116 00116 洪秀雲 63,340元 113,880元 63,340元 117 00117 蕭勤傑 38,270元 38,270元 38,270元 118 00118 盧又溱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41,600元 119 00119 鄭博文 15,990,300元 7,512,420元 0元 120 00120 黃和傑 28,000元 28,000元 28,000元 121 00121 李巧綺 35,500元 0元 35,500元 122 00122 張麗玉 229,850元 229,850元 229,850元 123 00123 陳明詣 53,532元 53,532元 53,530元 124 00124 楊逸精 426,240元 426,240元 426,240元 125 00125 釋珮禎 260,920元 260,920元 260,920元 126 00126 許佳仁 81,640元 81,640元 81,640元 127 00127 劉俊村 460,070元 476,870元 125,800元 128 00128 楊孟穎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29 00129 楊孟諭 202,250元 123,140元 123,140元 130 00130 楊孟錡 202,050元 123,240元 123,240元 131 00131 陳雪香 460,640元 285,450元 285,450元 132 00132 李裕隆 14,512元 14,512元 14,512元 133 00133 陳書淵 10,722,910元 3,212,710元 10,722,910元 134 00134 張簡久碇 54,500元 54,500元 54,500元 135 00135 李明秋 81,140元 81,140元 81,140元 136 00136 徐榮淙 40,570元 40,570元 40,570元 137 00137 林柏翰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138 00138 張金蘭 27,070元 27,070元 27,070元 139 00139 洪慧意 82,340元 82,340元 82,340元 140 00140 鐘正華 3,439,950元 3,439,950元 3,439,950元 141 00141 林泉池 130,500元 137,600元 130,500元 142 00142 費志豪 494,300元 494,300元 494,300元 143 00143 趙菀玲 36,000元 36,000元 36,000元 144 00144 劉李大達 37,460元 37,460元 37,460元 145 00145 吳錦雲 35,340元 10,540元 35,340元 146 00146 楊青茂 1,965,250元 1,965,250元 1,965,250元 147 00147 黃雅音 3,250元 3,250元 3,250元 148 00148 黃雅君 2,100元 2,100元 2,100元 149 00149 李永慶 6,686,050元 6,686,050元 6,686,050元 150 00150 王秀玉 1,949,600元 1,949,600元 1,949,600元 151 00151 陳錦屏 923,250元 923,250元 923,250元 152 00152 宋阿滿 35,970元 35,970元 35,970元 153 00153 陳嗣方 111,750元 111,750元 111,750元 154 00154 郭麗雪 26,800元 26,800元 26,800元 155 00155 林聖益 15,900元 15,900元 15,900元 156 00156 許慈敏 440,000元 440,000元 440,000元 157 00157 林柏伸 400元 400元 400元 158 00158 劉志鳴 14,450元 14,450元 14,450元 159 00159 童敏香 18,700元 236,690元 18,700元 160 00160 王子威 102,500元 102,500元 102,500元 161 00161 郭虹妤 620,900元 589,130元 620,900元 162 00162 蔡青宜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3 00163 蔡孟航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4 00164 何順美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5 00165 蔡豐合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6 00166 劉樹發 1,362,850元 1,117,090元 1,082,520元 167 00167 蔡裕彰 111,210元 422,910元 111,210元 168 00168 鄭雪鳳 1,067,250元 1,067,250元 1,067,250元 169 00169 陳淑女 40,170元 40,170元 40,170元 170 00170 陳戀鶯 143,950元 143,950元 143,950元 171 00171 黃林月霞 162,850元 0元 0元 172 00172 趙美玲 185,250元 185,250元 185,250元 173 00173 高偉程 2,292,690元 2,292,690元 2,292,690元 174 00174 高銘澤 266,290元 12,400元 12,400元 175 00175 林義泰 1,655,500元 1,655,500元 1,655,500元 176 00176 劉士賢 3,800元 3,800元 3,800元 177 00177 羅乙舜 16,800元 16,800元 16,800元 178 00178 余業鑫 94,100元 94,100元 94,100元 179 00179 黃品函 5,100元 5,100元 5,100元 180 00180 許和明 207,750元 71,870元 71,870元 181 00181 詹淑娟 41,570元 41,570元 41,570元 182 00182 陳奎安 13,700元 13,700元 13,700元 183 00183 陳廷匡 200,000元 200,000元 200,000元 184 00184 翁洞寧 81,540元 81,540元 81,540元 185 00185 林秀玉 241,920元 241,920元 241,920元 186 00186 劉百合 88,410元 275,730元 50,740元 187 00187 林曉琪 75,540元 75,540元 75,540元 188 00188 江得祿 4,835,650元 702,970元 0元 189 00189 沈唯倫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90 00190 楊豫蓁 46,070元 46,070元 46,070元 191 00191 莊宗翰 39,570元 39,570元 39,570元 192 00192 洪伊葶 24,050元 24,050元 24,050元 193 00193 張吳鴻英 3,200元 3,200元 3,200元 194 00194 楊進傳 1,500元 1,500元 1,500元 195 00195 張錦宜 131,810元 131,810元 131,810元 196 00196 黃享銅 58,950元 58,950元 58,950元 197 00197 任明仁 1,900元 1,900元 1,900元 198 00198 林芬玉 397,410元 397,410元 397,410元 199 00199 林鴻鈞 435,000元 435,000元 435,000元 200 00200 黃祥福 2,500元 2,500元 2,500元 201 00201 邱進豊 217,474元 148,734元 151,828元 202 00202 黃紫晴 1,800元 1,800元 1,800元 203 00203 彭怡真 400元 400元 400元 204 00204 潘立凱 50,000元 50,000元 50,000元 205 00205 陳蓮惠 23,300元 23,300元 23,300元 206 00206 陳明裕 30,600元 30,600元 30,600元 207 00207 陳帝云 300元 300元 300元 208 00208 藍春明 35,000元 35,000元 35,000元 209 00209 吳明吉 7,800元 7,800元 7,800元 210 00210 廖麗惠 8,700元 8,700元 8,700元 211 00211 蔡連興 593,450元 593,450元 593,450元 212 00212 廖英權 13,900元 13,900元 13,900元 213 00213 林永年 533,680元 584,820元 533,680元 214 00214 曾琪婷 727,400元 842,150元 545,650元 215 00215 楊錦繡 766元 766元 766元 216 00216 包芬華 1,257,740元 1,263,310元 499,330元 217 00217 林思奇 50,440元 50,440元 50,440元 218 00218 陳美玲 177,230元 281,040元 177,230元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8,295,570元 8,295,570元 8,295,570元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699,670元 13,500元 13,500元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887,360元 1,190,490元 887,360元 222 00222 孫悅耘 39,770元 39,770元 39,770元 223 00223 曾婉婷 338,000元 338,000元 338,000元 224 00224 郭榮達 269,060元 753,410元 0元 合計   184,979,161元 162,888,661元 154,825,704元 

附表二：炒作帳戶明細表

起訴書編號 姓名 序號 證券公司 券商代號帳號 （交割）銀行 （交割）帳號 備註 1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00 　   2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3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台證城中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營業部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永豐金證券復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84 臺中銀證券中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106年有交易 2 鉅展投資有限公司 4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國泰世華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 　   5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分行 000000000000 　   6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分行 000000000000 　   7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 000000000000 　   8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 伍蔣清明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信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第一證券新竹分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兆豐證券忠孝分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台北分行 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臺北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臺中銀證券中壢分公司 00000000000 臺中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 林崇傳 9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第一銀行中山分行 00000000000 　 5 傅玉琛 1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11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2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13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國泰世華古亭分行 000000000000 　 6 陳世偉 14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15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16 兆豐證券忠孝分公司 700a0000000 兆豐銀行臺北分行 00000000000 　   17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00000000000000 　 7 張清英 18 第一證券總公司經紀部 538L53991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00000000000（104/09/08開戶～104/12/21） 　   19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20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BC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21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BC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0000000 00000000000000 　   22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C 845B0000000 中國信託雙和分行 000000000000 　 8 王方興 23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公司 9A9V0000000 台新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000 　   24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化分行 00000000000000 　   25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上海銀行南京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26 群益金鼎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國信託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27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竹科分行） 　 9 黃瑞玲 28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29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新銀行南京東分行 00000000000000 　   　 永豐金證券復興分公司 9A9Z0000000 永豐銀行龍江分行 0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30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31 日盛證券雙和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00000000000 　   32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0000000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10 徐正德 33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0000000（105年10月1日起變更為0000-0000000）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34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35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36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543013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11 黃祐琪 37 元大證券新竹東門分公司 983J223871 元大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0 　   38 永豐金證券光復分行 9A9V543000 永豐銀行仁愛分行 00000000000000 　   39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40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竹科分行） 　 12 尹天賜 41 第一證券總公司經紀部 538L53878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00000000000（104/09/01開戶～105/01/08） 　   42 國票證券敦北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分行 000000000000 　   43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分行 00000000000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44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永春分行 000000000000 　 13 鄭明月 45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4 陳金桂 46 第一證券新竹分行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 　 15 葉佳妤（起訴書附表誤載為葉家妤） 47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分行 000000000000 　   48 第一證券新竹分公司 538B0000000 第一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49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50 富邦證券竹北分行 00000000000 富邦銀行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16 李亞倫 51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站前分行 000000000000 　   52 國泰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竹北分行 000000000000 　   53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54 群益證券信義分公司 913C0000000 中信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 　 17 林東慶 　 玉山證券新竹分公司 884H0000000 玉山銀行新竹分行 000000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18 朱恩德 55 宏遠證券南京分公司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城東分行 000000000000 　   56 國票證券敦北分公司 779c0000000 國泰世華復興分行 000000000000 　   57 日盛證券雙和分行 00000000000 國泰世華中和分行 000000000000 　 19 蔡豪峰 58 第一證券忠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第一銀行忠孝分行 00000000000 依第一金證券公司112年6月15日第一金證通字第1120106007號函（丁1-4卷第35至36頁），蔡豪峰以融資買進必翔380張（為蔣清明代持部分）於105年12月9日匯至「第一金證券經紀部538L0000000號證券帳戶」。   59 第一證券新興分公司 538A82976 第一銀行恆春分行 00000000000 　   6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20 朱莉莉 61 康和證券永和分公司 845B81625 國泰世華永和分行 000000000000 　   62 永豐金證券新莊分公司 9A9H180028 永豐銀行新泰分行 000-000-00000000 　   63 元大證券新盛分公司 00000000000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 　 21 許世璜 64 富邦證券板橋分公司 00000000000 台北富邦板橋分行 000000000000 　 22 彭建忠 65 第一金證券忠孝分公司 538D0000000 國泰世華中正分行 000000000000 　   66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67 兆豐證券東門分公司 700H82079 國泰世華東門分行 000000000000 　 23 吳靜茹 68 第一金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7098 國泰世華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69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國泰世華信義分行 000000000000 　   70 中信證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71 凱基證券中山分公司 0000000000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第一證券忠孝公司 538D0000000 　 　 此期間無交易 24 吳家麟 72 第一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22578 國泰世華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73 陽信證券石牌分行 00000000000 　 　 　 25 彭惠珍 74 第一證券華江分公司 538W0000000 國泰世華銀行華江分行 000000000000 依被告彭建忠偵查中庭呈彭惠珍帳戶庫存市值明細（A1-9卷第87頁）所載帳號為538W-000000-0，起訴書僅載538W，係屬漏植，予以更正。 26 陳逸偉 75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27 陳秉立 （陳厚銘） 76 統一證券敦南分公司 0000000000 彰化銀行敦北分行 00000000000000 　 28 周其芳 77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29 王泳泳 78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0 鄭淳仁 79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1 劉鳳嬌 80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2 呂靜珠 81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國泰世華光復分行 000000000000 　 33 陳雨萱 82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34 陳雨詠 83 元富證券西松分公司 000n00000 新光銀行東臺北分行 0000000000000 　 

附表三：於103年5月2日至105年12月31日間買入之股份直至105年12月31日止尚餘之持股數量（單位：股）

序號 訴訟編號 姓名 105年12月31日止持股餘數 1 00001 江勝薇 3,000 2 00002 陳龍寬 0 3 00003 陳俊男 0 4 00004 蔡基源 13,000 5 00005 謝玲瑩 1,000 6 00006 李毓恩 0 7 00007 周秀蘭 0 8 00008 王三垣 20,000 9 00009 黃德輝 0 10 00010 黃秋梅 0 11 00011 蔡玉琳 0 12 00012 黃儔 15,000 13 00013 陳美吟 1,000 14 00014 黃美新 0 15 00015 李敏正 41,000 16 00016 卓卉蓉 1,000 17 00017 張景珠 4,000 18 00018 邱玉貴 0 19 00019 孫李阿玉 0 20 00020 林麗娟 8,000 21 00021 沈碧真 2,000 22 00022 陳秀嬌 14,000 23 00023 郭嘉珺 20,000 24 00024 林美麗 20,000 25 00025 王志強 2,000 26 00026 吳惠娟 50,000 27 00027 鄭明雄 50,000 28 00028 林勵 10,000 29 00029 林武田 168,000 30 00030 楊添財 0 31 00031 盧泰勇 0 32 00032 傅景明 20,000 33 00033 翁鈺婷 4,000 34 00034 林秀雲 4,000 35 00035 郭碧卿 0 36 00036 張子茵 2,000 37 00037 林佩俞 3,000 38 00038 賴榮龍 0 39 00039 石麗香 0 40 00040 馬世雄 0 41 00041 李林秋蓮 4,000 42 00042 李佩珊 3,000 43 00043 葉彥輝 3,000 44 00044 李鈺玲 0 45 00045 沈郁岑 4,003 46 00046 方信凱 1,000 47 00047 方瑞真 1,000 48 00048 鄭琪融 1,000 49 00049 蔡玉萍 3,000 50 00050 謝松霖 0 51 00051 鐘幼弟 1,000 52 00052 巫文雄 0 53 00053 蔡碧蘭 4,000 54 00054 馬歷玲 0 55 00055 粘清香 1,000 56 00056 陳美辰 1,000 57 00057 連文賢 0 58 00058 邱月嬌 1,000 59 00059 黃雪玉 0 60 00060 劉鈺瑄 3,000 61 00061 曾喜潤 1,000 62 00062 楊珮琪 0 63 00063 江文松 0 64 00064 李宗慶 0 65 00065 劉素環 0 66 00066 蘇順生 0 67 00067 林誠 3,000 68 00068 朱陳政吉 0 69 00069 李素妙 6,000 70 00070 官文吉 0 71 00071 呂國榮 29,000 72 00072 鄭翠玲 0 73 00073 紀澄清 3,000 74 00074 賴明錦 4,000 75 00075 楊又靜 2,000 76 00076 趙紫潔 5,000 77 00077 趙靜葳 1,000 78 00078 陳禎旻 11,000 79 00079 盧星華 30,000 80 00080 羅少谷 2,000 81 00081 宋清義 0 82 00082 黃忠義 0 83 00083 楊淑珍 0 84 00084 翁仁足 0 85 00085 王金緞 0 86 00086 陳玥綾 2,000 87 00087 林洛羽 3,000 88 00088 莫綠妮 0 89 00089 林耀芃 0 90 00090 李仁慈 10,000 91 00091 廖英魁 0 92 00092 廖明旺 0 93 00093 吳楷奇 0 94 00094 李承翰 0 95 00095 廖林碧玲 0 96 00096 謝易庭 2,000 97 00097 陳瑞雲 1,000 98 00098 林敬祥 11,000 99 00099 陳柏文 8,000 100 00100 蕭濟文 1,000 101 00101 宋粲萱 1,000 102 00102 馬惠君 0 103 00103 蔡朝輝 0 104 00104 蔡肇保 0 105 00105 林鳳文 0 106 00106 余金蓮 2,000 107 00107 陳意婷 3,000 108 00108 陳慧娟 7,000 109 00109 洪進賢 0 110 00110 李寶君 815,000 111 00111 李漢卿 1,160,000 112 00112 陳宥瑄 3,000 113 00113 張國能 0 114 00114 謝心怡 112,000 115 00115 洪東榮 2,000 116 00116 洪秀雲 2,000 117 00117 蕭勤傑 1,000 118 00118 盧又溱 40,000 119 00119 鄭博文 830,000 120 00120 黃和傑 0 121 00121 李巧綺 0 122 00122 張麗玉 5,000 123 00123 陳明詣 1,185 124 00124 楊逸精 12,000 125 00125 釋珮禎 6,000 126 00126 許佳仁 2,000 127 00127 劉俊村 11,000 128 00128 楊孟穎 5,000 129 00129 楊孟諭 5,000 130 00130 楊孟錡 5,000 131 00131 陳雪香 12,000 132 00132 李裕隆 299 133 00133 陳書淵 -7,000（融資融券） 134 00134 張簡久碇 0 135 00135 李明秋 2,000 136 00136 徐榮淙 1,000 137 00137 林柏翰 0 138 00138 張金蘭 1,000 139 00139 洪慧意 2,000 140 00140 鐘正華 0 141 00141 林泉池 0 142 00142 費志豪 0 143 00143 趙菀玲 0 144 00144 劉李大達 -2,000（融資融券） 145 00145 吳錦雲 -3,000（融資融券） 146 00146 楊青茂 0 147 00147 黃雅音 0 148 00148 黃雅君 0 149 00149 李永慶 175,000 150 00150 王秀玉 50,000 151 00151 陳錦屏 25,000 152 00152 宋阿滿 1,000 153 00153 陳嗣方 0 154 00154 郭麗雪 0 155 00155 林聖益 0 156 00156 許慈敏 10,000 157 00157 林柏伸 0 158 00158 劉志鳴 0 159 00159 童敏香 10,000 160 00160 王子威 0 161 00161 郭虹妤 75,000 162 00162 蔡青宜 3,000 163 00163 蔡孟航 3,000 164 00164 何順美 3,000 165 00165 蔡豐合 3,000 166 00166 劉樹發 35,000 167 00167 蔡裕彰 3,000 168 00168 鄭雪鳳 25,000 169 00169 陳淑女 1,000 170 00170 陳戀鶯 5,000 171 00171 黃林月霞 5,000 172 00172 趙美玲 25,000 173 00173 高偉程 57,000 174 00174 高銘澤 7,000 175 00175 林義泰 0 176 00176 劉士賢 0 177 00177 羅乙舜 0 178 00178 余業鑫 0 179 00179 黃品函 0 180 00180 許和明 5,000 181 00181 詹淑娟 1,000 182 00182 陳奎安 0 183 00183 陳廷匡 0 184 00184 翁洞寧 2,000 185 00185 林秀玉 6,000 186 00186 劉百合 3,000 187 00187 林曉琪 2,000 188 00188 江得祿 200,000 189 00189 沈唯倫 0 190 00190 楊豫蓁 1,000 191 00191 莊宗翰 1,000 192 00192 洪伊葶 0 193 00193 張吳鴻英 0 194 00194 楊進傳 0 195 00195 張錦宜 3,000 196 00196 黃享銅 0 197 00197 任明仁 0 198 00198 林芬玉 13,000 199 00199 林鴻鈞 0 200 00200 黃祥福 0 201 00201 邱進豊 1,910 202 00202 黃紫晴 0 203 00203 彭怡真 0 204 00204 潘立凱 0 205 00205 陳蓮惠 0 206 00206 陳明裕 0 207 00207 陳帝云 0 208 00208 藍春明 0 209 00209 吳明吉 0 210 00210 廖麗惠 0 211 00211 蔡連興 15,000 212 00212 廖英權 0 213 00213 林永年 14,000 214 00214 曾琪婷 20,000 215 00215 楊錦繡 60 216 00216 包芬華 32,000 217 00217 林思奇 2,000 218 00218 陳美玲 9,000 219 0021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0 220 00220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21,000 221 00221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18,000 222 00222 孫悅耘 1,000 223 00223 曾婉婷 0 224 00224 郭榮達 8,000 







